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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分  專責委員會的成立及工作  
 
 
第 1章  前言  
 
 
背景  
 
1.1 廣深港高速鐵路 (下稱 "高鐵 ")是從香港到廣州全長約
140公里的高速鐵路系統，途經深圳福田、龍華和東莞虎門，
亦會成為國家高速鐵路網的一部分。高鐵香港段項目 (下稱 "該
工程項目 ")屬建於地下的鐵路系統，全長 26公里，其走線由位
於西九龍的新建總站往北面延伸，經尖沙咀、油麻地、旺角、

深水埗、葵涌、荃灣、元朗，至皇崗以南的邊界地區與高鐵內

地段連接。  
 
1.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8年 4月決定採用中線方
案 1 建造高鐵香港段；及決定以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
公司 ")日後會獲邀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營運高鐵香港段的理解
為前提，要求港鐵公司就高鐵香港段進行規劃和設計；並與

港鐵公司進一步磋商高鐵香港段的推行事宜。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 (下稱 "財委會 ")於 2008年 7月通過該工程項目的設計及工地
勘測工作所需的 27億 8,260萬元撥款。在2008年 11月 24日，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政府 ")與港鐵公司簽訂高鐵設計及工地
勘測工作的委託協議 (下稱 "《第一份委託協議》 ")。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9年 10月進一步決定，港鐵公司應以日後會
獲邀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營運高鐵香港段的理解為前提，就該

鐵路系統開展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的工作。  
 

1.3 財委會於 2010年 1月 16日批准撥款進行高鐵香港段的
鐵路 (550億 1,750萬元 )和非鐵路 (118億元 )兩部分的建造工程，
合共 668億 1,750萬元。政府從這筆撥款撥出650億元予港鐵公司
進行該工程項目的建造及試行運作，並保留餘下的 18億 1,750萬

                                              
1 中線方案是較短和較直接的路線方案，不會途經現時西鐵線錦上

路站。請參閱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 2008年 5月 2日舉行的
會議提交有關高鐵香港段的文件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THB(T)CR 1/16/581/99)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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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進行項目的監管、政府設施及其他與該工程項目相關而不

屬港鐵公司負責範圍以內的工程。政府與港鐵公司於 2010年
1月 26日簽訂高鐵建造及試行運作的委託協議 (下稱 "《第二份委
託協議》")。《第二份委託協議》訂明，港鐵公司應盡最大努力，
按照委託計劃完成或促使完成委託工作 (任何調整必須在合理
情況下作出，並且必須既公平又合理 )，以及盡量減少委託計
劃因任何修改而出現的延誤或其他後果。《第二份委託協議》

顯示，該工程項目應在 2015年 8月完成測試及試行運作，並具
備通車的條件。  
 
1.4 該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於 2010年 1月底展開，目標完工
日期訂為 2015年 8月 4日。在 2014年 4月15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告知公眾，政府剛收到港鐵公司的口頭通知，指

高鐵香港段的建造工程未能在 2015年內完成。  
 
1.5 張炳良教授在其發言 2 (附錄 1)表示， "......我們在去年
[即 2013年 ]11月 22日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這項工
程的進展時，當時我們是基於港鐵公司提供的進度資料，說明
我們的目標是於 2015年內完成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隨後大約需
要 6至 9個月的時間進行必須測試和試行運作，之後便會正式通
車。但是在上周末，港鐵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通知我，表示依
照港鐵公司最新掌握的施工進度，高鐵香港段的工程將會有一
定的延誤，未能在 2015年完成。對這個消息我是感到非常驚訝
和意外，而且明顯地，我對延誤非常失望並深感關注。 " 
 
1.6 張炳良教授立即要求港鐵公司盡快提交全面評估報告

並作出交代，以及盡快向公眾說明最新情況。  
 
1.7 在同日，即 2014年 4月 15日，港鐵公司宣布 3 (附錄 2)，
該工程項目的竣工日期將延至 2016年，而高鐵香港段將於
2017年投入服務。港鐵公司提出的原因包括隧道鑽挖機在暴雨
中嚴重損壞、西九龍總站工地極端困難的地質情況，以及跨境

段隧道穿越受保護濕地的複雜地質問題。  

                                              
2 資料來源：政府於 2014年 4月 15日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見傳媒
談話全文 "發出的新聞公報。  

3 資料來源：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 2014年 4月 15日就 "高鐵香港段項
目修訂工程時間表 "發出的新聞稿。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3  - 

1.8 上文第 1.5段及第1.7段提述的公告引起公眾廣泛關注。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4月 29日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全面檢討該
工程項目的管理方針。政府亦於 2014年 5月 16日成立獨立專家
小組，檢討與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 (下稱 "該工程延誤 ")有
關的事宜。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專家小組的成員名單及職權

範圍載於附錄 3，以供參閱。  
 
1.9 與此同時，在 2014年 5月 2日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
上，部分議員建議以內務委員會的名義尋求立法會授權委任

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該工程延誤及相關事宜；並授權該專責

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行使香港法例《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
條例》 (第 382章 )第 9(1)條下的權力。經討論後，有關建議不獲
內務委員會通過。在 2014年 5月9日，部分議員要求內務委員會
就類似建議重新展開討論。經討論後，有關要求不獲支持。  
 
1.10 在 2014年 5月 19日的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上，胡志偉議員動議一項議案，尋求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支持

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導致高鐵香港段工程出現延誤的

原委，而該專責委員會應獲授權行使第 382章第 9(1)條所賦予的
權力。范國威議員亦動議一項議案，要求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尋求內務委員會支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工程

延誤一事調查港鐵公司，而該專責委員會應獲授權行使

第382章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兩項議案均被否決。  
 
1.11 在 2014年 6月 1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范國威議員動議一
項議案，要求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港鐵公司有否隱瞞

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進度和延誤原因，以及政府和港鐵公司

在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監管及協調上是否出現問題；而該

專責委員會在執行其職務時應根據第 382章第 9(2)條獲授權行
使該條例第 9(1)條所賦予的權力。該項議案被否決。  
 
 
專責委員會的成立  
 
1.12 在 2014年 6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胡志偉議員及
莫乃光議員就該工程延誤聯合提交一份呈請書 (附錄 4)。莫乃光
議員要求把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21名議員起立支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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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要求。按立法會《議事規則》第20(6)條的規定，該份呈請書
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1.13 在 2014年 7月 4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及委任
小組委員會，負責就擬成立的專責委員會進行籌備工作。小組

委員會於 2014年 11月 7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內務委員會
察悉小組委員會就該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和名稱所提出的

建議，並通過小組委員會就該專責委員會的委員人數及提名和

選舉議員以供任命為該專責委員會委員的程序所提出的建議。 
 
1.14 在 2014年 11月 14日，內務委員會建議任命 13名議員為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

委員會 (下稱 "專責委員會 ")的委員。該 13名議員隨後即舉行
閉門會議，並相互選出廖長江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分別擔任專責

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在 2014年 11月 17日，立法會主席根據
《議事規則》第 78(2)條，按內務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任命專責
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及委員。專責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 9日
舉行首次會議。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5  - 

第 I部分  專責委員會的成立及工作  
 
 
第 2章  有關專責委員會的事宜  
 
 
專責委員會的成員  
 
2.1 按照內務委員會的建議，立法會主席在 2014年 11月 17日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8(2)條委任專責委員會的主席、
副主席及委員。專責委員會的 13名成員名單如下：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胡志偉議員 , MH 
范國威議員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專責委員會職權範圍、研究範疇及工作計劃  
 
2.2 專責委員會在 2014年 12月 9日的公開會議上確認專責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並通過其調查範圍及工作計劃。  
 
2.3 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該職權範圍反映由胡志偉議員
與莫乃光議員在 2014年 6月 25日立法會會議上一同提交
並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交付該專責委員會處理
的呈請書的要旨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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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政府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該公司 )於 2014年
4月宣布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一
事 (該工程延誤 )的背景和原委及相關事宜，包括政
府及該公司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表現及責任，和有否

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以及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

對新鐵路項目建造工程的監管及如何加強該公司

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管治及相關事宜作出建議。 
 
2.4 根據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專責委員會決定對該工程

延誤的下列主要範疇進行調查：  
 

I. 政府及港鐵公司於 2014年 4月宣布的該工程延誤的
背景和原委：  

 
(a) 該工程項目的範圍及推展時間表；  
 
(b) 於 2014年 4月宣布的該工程項目的推展進度；  
 
(c) 該工程延誤的原委；  
 
(d) 該工程項目的監察機制，特別是政府、港鐵

公司及該工程項目的監察和核證顧問 (下稱 "監
核顧問 ")三方的角色；及  

 
(e) 港鐵公司為追回施工進度而採取的補救措施。  

 
II. 政府及港鐵公司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表現及責任：  

 
(a) 有關政府與港鐵公司之間的委託協議的事宜；  

 
(b) 就推展該工程項目而採用的服務經營權模式

的主要詳情，包括政府及港鐵公司在委託協議

下的職責和法律責任；  
 

(c) 政府、港鐵公司及有關各方在監管該工程項目
的推展方面的表現，以及各方之間的相互

影響；及  
 

(d) 政府及港鐵公司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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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政府及港鐵公司有否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a) 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訂定的內部
溝通／匯報機制；  

 
(b) 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就該工程項目進度訂定

的溝通／匯報機制；  
 

(c) 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就宣布該工程延誤訂定
的溝通／匯報機制；及  

 
(d) 政府及港鐵公司就該工程延誤向立法會交通

事務委員會轄下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

資料是否適時及全面。  
 

IV. 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新鐵路項目建造工程的
監管及如何加強港鐵公司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

管治作出建議：  
 

(a) 根 據 上 文 第 I至 III部 分 所 載 的 研 究 範 疇 的
結果，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新鐵路項目建

造工程的監管作出建議；  
 

(b) 根 據 上 文 第 I至 III部 分 所 載 的 研 究 範 疇 的
結果，就政府日後可如何加強港鐵公司在鐵路

項目方面的管治作出建議；及  
 

(c) 就任何相關事宜作出建議。  
 

2.5 專責委員會決定分以下 3個階段進行其調查：  
 
第一階段  ⎯⎯ 籌備工作  
 
2.6 此階段的主要工作是制訂和決定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方式及程序；商討和定出研究範疇；決定須向有關各方索取的

資料及分析有關資料；確定將會邀請作供的證人；以及決定邀

請證人的次序和主要取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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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向證人取證及審議證據  
 
2.7 此階段的主要工作是就研究範疇向證人取證及考慮所

得證據。此階段為期多久，或會視乎研究範疇、邀請的證人數目

及所涉事宜的複雜程度而有所變更。  
 
第三階段  ⎯⎯ 擬備、討論及最後敲定報告  
 
2.8 此階段的主要工作是審議所得證據；得出調查結果和作

出結論；預備草擬報告；草擬報告；請可能會受報告擬稿中所作

評語影響的人士／機構就報告擬稿置評；以及敲定報告內容。 
 
2.9 由於被邀請的部分證人未能在若干日子出席研訊，專責

委員會至 2015年 3月始能展開第二階段的工作，並於 2015年
12月底才告完成。第三階段的工作於 2016年 1月展開，並於
2016年 6月底完成。  
 
 
工作方式及程序  
 
2.10 專責委員會的程序受立法會《議事規則》及第 382章中
可予適用的相關條文所規限。專責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 9日的
公開會議上通過其工作方式及程序。該工作方式及程序是以

過往其他專責委員會所採用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為藍本，特別是

調查湯顯明先生任職廉政專員期間的外訪、酬酢、餽贈及收受

禮物事宜專責委員會，因為該專責委員會與本專責委員會同樣

是審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20(6)條交付其處理的事宜，而且同
樣是未獲立法會授權在進行其調查期間行使第 382章第 9(1)條
的權力。  
 
2.11 經參考立法會過往一些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

後，專責委員會就本身的工作方式及程序採用下列原則：  
 

(a) 有關的工作方式及程序必須公平，而且須讓人看得
到是公平，尤其是對利益或名譽可能會受專責委員

會的研訊程序影響的各方；  
 
(b)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研訊程序應盡量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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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的工作方式及程序應有利於專責委員會查明
與其調查有關並屬調查範圍內的事實，一如專責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所訂，而其職能不應包括對任何

一方或個人的法律責任作出考慮；  
 
(d) 研訊程序應以恰當、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進行；及  

 
(e) 研訊程序的開支應維持在合理水平。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載於附錄 5。  
 
專責委員會的取證過程  
 
2.12 專責委員會的取證途徑，包括相關人士和機構回應專責

委員會的要求而提供的陳述書，以及證人在公開研訊中所作的

證供。專責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 9日商定主要調查範圍後，制
訂了一份擬從相關人士及機構索取的資料清單及一份擬邀請

出席公開研訊的證人名單。專責委員會明白到，其調查範圍只

限於直至 2014年 4月為止有關該工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而不
包括在 2014年 4月以後可能出現的任何進一步延誤。  
 
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研訊  
 
2.13 《議事規則》第 79(2)條訂明，專責委員會的會議須公開
舉行，但主席根據專責委員會的任何決定而命令不公開舉行者

除外。專責委員會決定，按一般規定，證人作供的過程應在公

開研訊中進行，但專責委員會亦可按個別情況，決定破例處理。 
 
2.14 為與過往其他專責委員會的做法一致，本專責委員會決

定其內部討論應在閉門會議內進行。專責委員會商定，委員

(包括主席及副主席 )不應披露任何與閉門會議上所進行的內部
討論或曾考慮文件的有關資料，且只有主席及副主席才獲授權

處理傳媒就專責委員會工作提出的查詢。  
 
2.15 在 2014年 12月 9日至 2015年 2月 26日期間，專責委員會
舉行了 3次會議，為有關調查進行籌備工作。專責委員會擬在
2015年 2月底展開第二階段的工作，本來亦已邀請路政署署長
劉家強先生出席訂於 2015年 2月 26日舉行的第一次公開研訊。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10  - 

專責委員會先後在 2015年 1月 15日及 1月 23日發出函件，分別要
求劉家強先生和路政署提供資料，期限分別是 2015年 2月 10日
及 2月 12日。然而，立法會秘書處在農曆新年除夕 (即 2015年 2 月
18日 )下午較後時間才接獲他們的回覆。當初訂出劉家強先生
出席第一次研訊的日期時，是基於專責委員會能在訂於 2015年
2月 26日舉行的公開研訊之前，預早從路政署接獲所要求的資
料，以便委員有合理的時間妥為審閱資料。鑒於委員沒有足夠

所需的時間審議資料及為研訊作準備， 2015年 2月 26日的第一
次公開研訊須取消，最後改期至 2015年 3月 24日舉行。  
 
2.16 其後在 2015年 3月 24日至 12月 21日期間，專責委員會舉
行了 11次公開研訊，研訊時數合共約 33小時。在研訊之前及之
後，專責委員會均有舉行內部會議，審議所接獲的資料，以及

討論跟進行動。專責委員會另外舉行了 15次會議，合共用了
39小時，以討論所得證據，以及就報告和其他與調查有關的事
宜進行商議。  
 
調查的透明度  
 
2.17 為讓公眾人士更易於跟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程序，證人

所提供的陳述書，一經證人在公開研訊上正式出示，即上載至

立法會網站，供公眾查閱。此外，證人如有開場發言稿，其副

本亦會按要求提供予公眾人士及傳媒。專責委員會亦請該等人

士留意，向他們提供陳述書或開場發言稿，目的是為了協助他

們在公開研訊中了解有關程序。專責委員會提醒他們，將陳述

書內容作其他用途並不受第 382章所保障；他們如要這樣做，
應先自行徵詢法律意見。  
 
2.18 待此份報告發表後，視乎情況是否適當，專責委員會取

得的所有文件及／或資料將會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2.19 專責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的報告將包括取證紀錄，其

形式是根據證人接受訊問的公開研訊過程錄音紀錄而製成的

逐字紀錄本。為確保證人能有公平合理的機會審核其所作的

口頭證供是否已被準確記錄，專責委員會把載有各證人所作口

頭證供的有關部分的逐字紀錄本擬稿分別送交每位證人，讓他

們有機會提出更正，但有關證人必須簽署一份承諾書，承諾不

會把擬稿複印，並會在指定日期之前把擬稿交回專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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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證人提出的更正並非對所錄證供本身的意思造成實質的

改動，專責委員會均予接納。曾出席專責委員會研訊的所有

12 位證人均有機會閱覽各自的逐字紀錄本擬稿，並提出更正。 
 
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專家小組就該工程項目發出的報告  
 
2.20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4月 29日成立了由該公司的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負責全面檢討該工程項目的管

理方針。獨立董事委員會於 2014年 7月 16日發表第一份報告 4，

就加強港鐵公司的制度及運作提出建議。第二份報告 5  於

2014年 10月 28日發表，內載獨立董事委員會在兩名獨立專家的
協助下，就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所作出的結論，以及獨立董事

委員會給予港鐵公司董事局 (下稱 "董事局 ")考慮的相應建議。  
 
2.21 行政長官於 2014年 5月 16日委任了獨立專家小組，檢討
項目管理、監察機制及其他與該工程延誤有關的事宜。據政府

所述，獨立專家小組於 2014年 12月 15日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
而該份報告 6 已於 2015年 1月 30日公開予公眾閱覽。  
 
2.22 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3月 24日的會議上決定，委員可為
調查的目的，例如為提問證人，而引述所得的材料及上述報告

所提的結論。然而，專責委員會應根據所得的證據及資料作出

本身的判斷。  
 
 
專責委員會遇到的困難及限制  
 
向政府及港鐵公司索取資料  
 
2.23 在調查的初期，專責委員會曾於 2014年 12月致函張炳良
教授，要求他和運輸及房屋局提供資料，以便專責委員會展開

工作。該等資料包括曾參與該工程項目的官員名單，以及項目

                                              
4 獨 立 董 事 委 員 會 就 高 鐵 香 港 段 調 查 之 第 一 份 報 告 的 連 結 ：

http://www.expressraillink.hk/pdf/tc/report/20140716_xrl_report_chi.pdf 
5 獨 立 董 事 委 員 會 就 高 鐵 香 港 段 調 查 之 第 二 份 報 告 的 連 結 ：

http://www.expressraillink.hk/pdf/tc/report/2nd%20Report_CHI(Full).pdf 
6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香 港 段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報 告 的 連 結 ：

http://www.gov.hk/tc/theme/iep-xrl/ 

http://www.expressraillink.hk/pdf/tc/report/2nd%20Report_CHI(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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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其後在 2015年 1月 23日，專責委員會
致函張炳良教授，要求他提供多項文件，例如政府與港鐵公司

之間簽訂的委託協議、服務經營權模式的主要詳情，以及路政

署和港鐵公司自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就高鐵香港段建造工
程進度分別向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的報告。  
 
2.24 另一方面，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3日致函路政署，
要求署方提供多項文件，包括路政署與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 "嘉科 ")，即是獲委聘就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向路政署提
供意見的監核顧問，簽訂的合約的節錄本，特別是有關服務範

圍的部分；嘉科自 2010年 1月至2014年 4月就該工程項目向路政
署提交的所有進度報告；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名單和職權

範圍，及其在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舉行的 44次會議的紀
要和文件；以及項目統籌會議的成員名單和職權範圍，及其在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舉行的所有會議的紀要和文件。  
 
2.25 同樣地，專責委員會曾於 2014年 12月致函港鐵公司，
要求該公司提供資料，以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該等資料包

括董事局成員名單、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以及項目監控小組

成員名單。  
 
2.26 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3日進一步致函港鐵公司，要
求該公司提供下述資料：在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向董事
局提交有關該工程項目進度／延誤的所有文件；港鐵公司與合

約編號 810A承建商為分析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及所採取的追回
進度措施而於 2013年 4月 17日舉行的工作坊的紀要；港鐵公司
與政府的代表在 2013年 11月 21日就該工程延誤舉行的會議的
紀要；港鐵公司前行政總裁韋達誠先生與張炳良教授在 2013年
11月 21日就該工程項目進行討論的電話通話的錄音或紀錄
本；以及港鐵公司與主要承建商就西九龍總站及各條連接隧道

簽訂的工程合約的節錄本，包括有關工程範圍及竣工日期的節

錄部分。  
 
2.27 專責委員會只能取得部分其要求的資料。有關詳情綜述

於下文各段。  
 
2.28 張炳良教授於 2015年 1月 6日回覆專責委員會，並提供以
下資料：曾參與該工程項目的官員名單、路政署鐵路拓展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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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圖、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名單，以及嘉科內負責該工程

項目的人員名稱。  
 
2.29 路政署於 2015年 2月 18日回覆專責委員會 (附錄 6)，並提
供說明按該工程項目顧問合約的工程計劃綱要所界定，嘉科的

服務範圍的資料。然而，專責委員會從覆函中知悉，關於項目

監管委員會在 2010年 3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舉行的 44次會議的
紀要，以及嘉科在 2010年 10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擬備的每月進
度報告，路政署只準備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等文件經遮蓋處理

的版本，而且條件是該等文件將會以保密形式提供予專責

委員會，並只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路政署提

出的理由是該等經遮蓋處理的文件屬機密及／或商業敏感性

質。如專責委員會同意有關條件，路政署便會分批向專責

委員會提供所要求的文件及資料的經遮蓋處理版本。  
 
2.30 運輸及房屋局在 2015年 2月 18日的覆函 (附錄 7)中提供
就推展該工程項目而採用的服務經營權模式的主要詳情。

然而，關於政府與港鐵公司之間簽訂的委託協議，運輸及

房屋局表示，鑒於委託協議份屬機密，而且其內容涉及商業敏

感資料，因此該兩份協議須被列為機密文件，並只能以保密形

式提供予專責委員會在閉門研訊中使用。  
 
2.31 至於路政署及港鐵公司自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就該
工程項目進度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分別提交的報告，運輸及

房屋局回覆時表示："港鐵公司須向 [項目監管委員會 ]提交進度
報告 (監委會進度報告 )，匯報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最新進展和財
務狀況。2010年 2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港鐵公司提交了 51份監
委會進度報告 ......鑒於監委會進度報告份屬機密並涉及敏感商
業資料，我們會將經遮蓋處理的監委會進度報告 (只有英文
版 )(即與存放於港鐵檔案室的監委會進度報告一樣 )作為機密
提供予專責委員會，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 至
於路政署署長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交的報告，專責委員會從

該來函得悉， "在定期舉行的部門首長會議中，路政署署長會
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匯報各項路政署主要工作範疇的最新
情況，當中包括高鐵項目的進展。這些部門首長會議沒有正式
會議紀錄。然而，路政署擬備了簡介資料，供會議進行期間
討論。鑒於部門首長會議份屬機密，這些簡介資料在一般情況
下只供政府內部參考。為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我們預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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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密提供簡介資料中與高鐵香港段相關部分的要點 (只有
英文版 )，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參考。 " 
 
2.32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1月 5日回覆時提供了該公司董事局
成員名單及執行委員會成員名單 (附錄 8)。至於項目監控小組成
員名單，則只提供了各成員的職銜。對於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23日進一步提出的要求，港鐵公司在 2015年 2月 5日回覆時
表示 (附錄 9)，該公司承諾會以合作的態度配合專責委員會的
工作，以便專責委員會能履行其專責的職務。然而，港鐵公司

在來函表示，在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件資料及證人證供時，

港鐵公司必須考慮其合約、法律及監管方面的責任，而由於

港鐵公司預期專責委員會或會要求該公司提供機密或商業敏

感的資料及文件，因此該公司或需要要求專責委員會不要將該

等資料及文件向公眾披露，以及把該等資料及文件存放在受嚴

格管制的指定地方。  
 
2.33 繼於 2015年 2月 5日的回覆後，港鐵公司於 2015年 2月
12日再次致函專責委員會 (附錄 10)，就專責委員會提出的要求
作回應。扼要而言，港鐵公司稱仍在考慮專責委員會索取在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呈交該公司董事局有關該工程項
目進度／延誤的文件的要求。該覆函進一步表明，港鐵公司與

合約編號 810A承建商於 2013年 4月 17日舉行的工作坊並沒有正
式的紀要；至於韋達誠先生與張炳良教授的電話通話，以及在

2013年 11月 21日舉行的會議，則沒有即時作書面紀錄。  
 

2.34 關於港鐵公司與主要承建商就西九龍總站及各條連接

隧道簽訂的工程合約的節錄本，包括有關工程範圍及竣工日期

的節錄部分，港鐵公司在 2015年 2月 12日的覆函中表示，若專
責委員會同意把有關文件及其內容保密，並將有關文件妥為存

放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指定地方，且不會從該指定地方移走

該等文件、將之複印，或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則港鐵公司會提

供有關文件。此外，港鐵公司又表示，有關文件及其內容只可

供專責委員會在閉門研訊中使用。  
 
2.35 由 於 專 責 委 員 會 沒 有 獲 立 法 會 授 權 行 使 第 382章
第 9(1)條所訂的權力，因此專責委員會並無權迫使任何人士出
示任何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專責委員會先後在 2015年 2月
26日及 2016年 1月 19日討論有關方面對於專責委員會要求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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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所作的回應。對於專責委員會須與任何有關方面作出

協議，作為有關方面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資料及文件的先決

條件，專責委員會認為並不恰當。雖然專責委員會可因應有關

方面正式提出的要求而考慮在閉門會議上進行其研訊程序，但

專責委員會並不會基於單方面聲稱某些資料屬機密或商業敏

感性質，便在沒有事先審視該等聲稱為機密或商業敏感資料的

情況下作出有關決定。專責委員會進一步認為，除非有強而有

力的理由，否則以閉門形式與政府及港鐵公司進行事實的

調查，並非理想做法。對於政府及港鐵公司要求以閉門形式進

行研訊，專責委員會認為並不恰當，或至少屬過早下判斷。此舉

有違專責委員會的原則，即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研訊程序應

具透明度。專責委員會的目的並非揭露機密或商業敏感資料，

而是要為延誤的原因確立事實基礎。專責委員會只會要求索取

有助其調查的相關資料。  
 
2.36 就此，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3月 3日分別致函運輸及
房屋局、路政署和港鐵公司表達其意見，即對於專責委員會須

與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港鐵公司作出協議，作為該等機構

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所要求的資料及文件的先決條件，專責

委員會認為並不恰當，並認為該等機構分別在來函提出舉行閉

門研訊的要求屬不能接受。  
 
2.37 此外，專責委員會在其函件中表示，專責委員會理解

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會關注到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的

問題，因此，在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提供任何文件時，若他

們提出要求，專責委員會會因應該等要求，根據其工作方式及

程序，尤指第 21段，決定文件是否屬機密；在此之前，專責
委員會不會向傳媒及公眾發放有關文件，或將之上載至立法會

網站。  
 
2.38 因應專責委員會 2015年 3月 3日的函件，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3月 17日作出回覆 (附錄 11)，表示 "專責委員會要求提供
的資料包含機密／商業敏感資料。在考慮是否提供該等資料
時，政府有責任在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和保障公眾利益之間
取得平衡，這包括保留政府在日後任何申索中的權利。兩份委
託協議屬合約雙方 (即政府和港鐵公司 )的文件，而當中涉及敏
感的商業資料 ......向公眾披露兩份委託協議、及／或就當中個
別的條文於專責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討論，或會妨礙政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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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理依然生效中的兩份委託協議，令政府在談判／解決現時
和日後的申索時處於不利的位置，以及可能損害政府就日後項
目的類近協議的談判的立場，繼而影響政府的競爭力和財務
情況，最終損害公眾利益 ......我們曾徵詢港鐵公司的意見，港鐵
公司亦認同我們的意見，即只有在專責委員會同意將兩份委託
協議列作機密於閉門研訊中使用的情況下，才可提供兩份委託
協議予專責委員會。 " 儘管提出以上立場，張炳良教授其後卻
在 2016年 1月 4日披露了兩份委託協議，詳情見下文第2.43段。  
 
2.39 因應專責委員會 2015年 3月 3日的函件，港鐵公司於
2015年 3月 17日回覆時表示："......鑒於所要求的文件 [即是相關
的工程合約及補充協議 ]屬商業敏感性質，向公眾披露該等文
件可能會損害港鐵公司和政府在與第三方進行事務往來時的
合法權益，因此港鐵公司重申，在該公司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有
關文件之前，專責委員會有必要先作出協議，承諾會根據該公
司在 2015年 2月 12日函件中所列的條件把文件保密。 " 
 
2.40 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4月 24日再次致函港鐵公司，表示
專責委員會對於港鐵公司的回應感到失望，並表明專責委員會

是獲立法會委任就公眾關注的事宜進行調查，因此，專責

委員會為其調查目的而要求取得相關資料／文件，亦是符合公

眾利益的做法。若專責委員會未能預先取得該等資料／文件，

便不能在獲得充分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決定，而對於所要求的文

件或其中任何部分是否屬機密性質，專責委員會亦無法達至任

何看法。專責委員會在函中重申其在 2015年 3月 3日致港鐵公司
的函件中所表明的立場，並要求港鐵公司再次審慎考慮有關事

宜，特別是根據港鐵公司 2015年 3月 17日函件所述該公司仍在
考慮中的要求，亦即提供在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向董事
局呈交的所有文件。  
 
2.41 港鐵公司在 2015年 5月 8日回覆，表示維持其立場，在該
公司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有關文件之前，專責委員會有必要先作

出協議，承諾會根據該公司在 2015年 2月 12日函件中所列的條
件把文件保密。港鐵公司又強調，所要求的工程合約全套副本

已存放在該公司的資料室，立法會任何議員均可查閱。港鐵

公司至今並沒有因應專責委員會在 2015年 1月 23日函件中所
提出的要求，提供在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向董事局呈交
有關該工程項目進度／延誤的任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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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鑒於專責委員會必須在第五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完成

工作，因此專責委員會在 2015年 2月 26日決定，應根據政府和
港鐵公司已向其提供的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專家小組

的報告所載的資料、現有的公開資料，以及證人在專責委員會

公開研訊中所作證供，盡快展開調查。  
 
2.43 在 2015年 12月 21日的研訊中，張炳良教授在其開場發言
的末段提到，政府會積極考慮專責委員會委員在 2015年年初，
就索取《第一份委託協議》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副本提出

的要求。在 2016年 1月 4日傍晚，運輸及房屋局把《第一份委託
協議》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副本送交專責委員會秘書。運輸

及房屋局在致專責委員會的函件 (附錄 12)中表示，鑒於政府和
港鐵公司在 2015年 11月 30日向公眾交代高鐵香港段的最新造
價和工程進展時，已披露了相當部分的委託協議內容；經詳細

考慮並與港鐵公司商討後，運輸及房屋局決定向專責委員會提

供兩份委託協議的副本，以供參閱。  
 

2.44 在 2015年 12月 21日的公開研訊中，張炳良教授告知專責
委員會，港鐵公司時任行政總裁曾於 2012年 7月致函給他，表示
港鐵公司維持其目標，在2015年完成所有工程並使高鐵香港段
能成功通車。專責委員會其後要求張炳良教授提供上述信函的

副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於 2016年 1月 15日回應時表示，有關
信函只供政府內部閱覽；為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政府預備

在保密的基礎上，將該函件經遮蓋處理的副本提供予專責

委員會，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專責委員會

經討論後，於 2016年 1月 19日決定再次致函張炳良教授，表示
專責委員會理解其關注的保密問題；為此，專責委員會將會

根據其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21段，決定所要求的資料是否屬
機密；在此之前，專責委員會不會向傳媒及公眾發放有關

文件，或將之上載至立法會網站。在 2016年 2月3日，專責委員會
接獲該封函件經遮蓋處理並以保密形式提供的副本。  
 
有關人士／機構對被邀請到專責委員會席前應訊的回應  
 
2.45 經考慮政府及港鐵公司所提供曾參與該工程項目的人

員的資料後，專責委員會決定邀請下述人士出席專責委員會的

公開研訊，就該工程延誤的原委作供，並協助專責委員會進行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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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政府  
 
(a) 路政署署長  
 劉家強先生  
 
(b) 前路政署署長  
 韋志成先生  
 
(c)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  
 陳志恩先生  
 
(d)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副處長 2 
 譚漢財先生  
 
(e)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 
 黎以德先生  
 
(f)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邱誠武先生  
 
(g)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  
 
(h)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汝樺女士  
 
來自港鐵公司  
 
(i) 署理行政總裁  
 梁國權先生  
 
(j) 前工程總監  
 周大滄先生  
 
(k) 前行政總裁  
 韋達誠先生  
 
(l) 董事局非執行主席  
 錢果豐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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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監核顧問  
 
(m)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項目總監  
 高桂年先生  
 

2.46 專責委員會決定邀請上述人士分別出席研訊，並給予各

人合理時間事先擬備和提交陳述書。如先前所述，由於專責

委員會沒有獲立法會授權行使第 382章第 9(1)條所訂的權力，因
此專責委員會只能邀請有關人士到席前作供，而沒有權力命令

他們出席。  
 
2.47 在 2015年 12月底，專責委員會決定邀請前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鄭汝樺女士到專責委員會席前，就該工程延誤作供。  
 
2.48 結果，第 2.45段 (a)至 (g)所列的 7名政府官員均接受
邀請，到專責委員會席前作供。至於港鐵公司，雖然一名代表

於 2015年 8月代梁國權先生 (於 2015年 3月成為該公司行政總裁 )
及董事局非執行主席錢果豐博士以口頭方式表示接受邀請，

港鐵公司其後通知專責委員會，周大滄先生及韋達誠先生都已

離開港鐵公司或已退休。對於專責委員會的邀請，韋達誠先生

以電郵回覆表示，他已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全面的資料。而

周大滄先生亦透過港鐵公司回覆專責委員會，表示： "本人已
自 2014年 10月退休並離開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本人並沒有任何
相關文件、文據及紀錄可配合就高鐵進行的任何調查。禮貌
上，本人不宜回來並到專責委員會席前論述過往的事件。在獨
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專家小組進行調查期間，本人已公開並坦
然地向他們的專家講述情況。獨立專家小組和獨立董事委員會
的報告已清楚交代各項事實，以及相關各方所作的決定和判
斷。本人確實沒有任何補充，亦不希望浪費專責委員會的寶貴
時間。 " 

 
2.49 鑒於上述回應，專責委員會決定邀請港鐵公司總經

理  ⎯ 高速鐵路鄧維勇先生，以及項目經理  ⎯  技術支援 (時任
項目經理  ⎯  高速鐵路車站 (監控 ))盧家榮先生在研訊中作供。
專責委員會決定邀請盧家榮先生，是由於他之前曾擔任項目

經理  ⎯  高速鐵路車站 (監控 )，並且在 2014年 4月 28日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進行實地視察期間曾與小組委員會委員會面，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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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 2015年年中已調任港鐵公司另一職位。對於該等邀請，
港鐵公司回應時表示，接任蔡豐松先生出任總經理  ⎯  高速
鐵路的鄧維勇先生只有第二手資料；接替周大滄先生出任工程

總監的黃唯銘博士，是較高級的管理層人員，應該能夠代表工

程團隊。黃唯銘博士和盧家榮先生均有出席專責委員會的

研訊。  
 
2.50 錢果豐博士於 2015年 10月 16日告知專責委員會，他未能
在建議的日子，即 2015年 11月 16日，出席研訊，並且將會經常
因事離港 (附錄 13)。因應錢博士的回覆，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10月 26日再次致函錢果豐博士，請他提出兩個在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1月之間、每段為時 3小時的可行時段出席研訊。由於
專責委員會沒有接獲錢果豐博士的任何回覆，專責委員會秘書

遂於 2015年 12月 3日聯絡港鐵公司。港鐵公司告知專責委員會
秘書，錢果豐博士未能在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 1月期間出席任
何研訊。就此，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 12月 9 日再次致函錢果豐
博士，除表達失望外，亦邀請董事局提名其中一位熟識該工程

項目的董事，於2016年 1月份出席研訊，而日期則由雙方協定。
函件亦表示，由於專責委員會即將討論所取得的證供，因此，

若董事局婉拒邀請，專責委員會便須在沒有取得董事局成員任

何證供的情況下作出結論。最終，港鐵公司於 2015年 12月 21日
回覆 (附錄 14)，表示不會提名任何董事出席專責委員會的
研訊。另一方面，鄭汝樺女士亦婉拒了邀請，所提出的理由與

錢果豐博士提出的相若 (附錄 15)。  
 
2.51 至於路政署監核顧問嘉科的高桂年先生，專責委員會於

2015年年中得悉，他已離任嘉科的項目總監。專責委員會改為
邀請時任項目總監Anthony J W KING先生及項目經理吳兆祺
先生出席研訊，而他們亦已應訊。  
 
2.52 對於周大滄先生、韋達誠先生、錢果豐博士及鄭汝樺

女士婉拒專責委員會的邀請，沒有到其席前作供，專責委員會

表示失望。此外，董事局主席未能到專責委員會席前，從董事

局的角度作供，而董事局又未有因此提名任何成員前來作供，

專責委員會對此亦表示失望。曾到專責委員會席前作供的證人

名單載於附錄 16。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21  - 

報告的表述方式  
 
2.53 為確保有關的程序能使利益或名譽可能會受研訊影響

的人士獲得公平對待，若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可能會令任何

一方、人士或機構的利益或名譽受影響，有關的一方、人士或

機構均有機會就專責委員會報告的調查結果及觀察所得的擬

稿相關部分置評。專責委員會經審慎考慮所收到的意見後，才

為報告定稿。  
 
2.54 專責委員會報告包括主體報告、書面證據及相關文件

一覽表、會議紀要，以及載有公開研訊的原語逐字紀錄本的

取證紀錄。主體報告共分 3部分。第 I部分 (第 1及 2章 )主要介紹
專責委員會的成立背景，以及與專責委員會工作有關的事宜。

第 II部分 (第 3至 6章 )載述專責委員會就下述各項事宜取得的
相關資料和證供：該工程延誤的背景和原委、政府及港鐵公司

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表現及責任，以及政府及港鐵公司有否蓄意

隱瞞該工程延誤的問題。該等事宜會以推展該工程項目的不同

階段作表述。第 III部分 (第 7及 8章 )載述報告的結論，以及專責
委員會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新鐵路項目建造工程的監管

及如何加強港鐵公司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管治作出的建議。 
 
2.55 基於環保理由，以逐字紀錄本形式製作的取證紀錄只上

載於立法會網站。除印刷本外，本報告亦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網址：www.legco.gov.hk)，以供瀏覽。  

http://www.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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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分  調查結果  
 
 
第 3章  規劃及工地勘測階段  
 (2000年 5月至 2010年 1月 ) 
 
 
3.1 本章所指的 "規劃及工地勘測階段 "涵蓋政府與港鐵
公司在展開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之前，於 2000年 5月至 2010年
1 月期間就該工程項目所進行的籌備工作。本章重點提述該工
程項目的背景資料和大綱、政府就推展該工程項目採用的服務

經營權模式、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委託協議、該工程項目的

監察機制，以及在此階段進行的工地勘測工作。此外，本章亦

載述專責委員會根據從證人取得的證供及其可取得的文件所

得出的觀察結果。  
 
 
"規劃及工地勘測階段"的主要日期  

 
日期   事件  

   
2000年 5月   《鐵路發展策略 2000》首次建議落實高鐵

香港段 (前稱 "區域快線 ")的建造。  
 

2007年 10月   行政長官在其施政報告中宣布，擬建的
高鐵香港段為十大基建工程項目之一。  
 

2008年年初   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委託顧問進行
研究，以檢討監察機制的安排，確保港鐵

公司有效推展該工程項目。  
 

2008年 7月 8日   財委會批准撥款 27億 8,260萬元，進行該工
程項目的設計和工地勘測工作。  
 

2008年 7月  
 

 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為該工程項目
成立專責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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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1月 24日   政府與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設計與
工地勘測工作簽訂《第一份委託協議》。

 
2010年 1月 16日   財委會批准撥款 668億1,750萬元予該工程

項目，當中 550億 1,750萬元用以進行鐵路
工程， 118億元則用以進行非鐵路工程。
 

2010年 1月 26日   政府與港鐵公司就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測
試及試行運作簽訂《第二份委託協議》，

目標交付日期定為 2015年 8月 4日。  
 
 
高鐵香港段的背景資料  
 
3.2 區域快線是 2000年 5月公布的《鐵路發展策略 2000》所
建議落實的鐵路項目之一。經過一些事態發展，區域快線成為

中港兩地合作開發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 2007年年中，
九廣鐵路公司 (下稱 "九鐵公司 ")根據專用通道方案 7 向政府提

交了一份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項目建議書。  
 
3.3 九 鐵 公 司 與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於 2007年 12月 2日 合 併
(下稱 "兩鐵合併 ")後，港鐵公司接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
規 劃 工 作 ， 並 將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的 英 文 簡 稱 從 "ERL"改
為 "XRL"，以避免其英文簡稱與現有東鐵線在兩鐵合併後的英
文簡稱重複。  
 
3.4 高鐵香港段是 2007年施政報告公布的十大基建項目
之一。在 2008年 4月 22日，行政會議決定要求港鐵公司着手進
一步規劃和設計高鐵香港段。根據政府於同日提交予立法會的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8，高鐵香港段的最早竣工日期為 2014／
2015年。  
 

                                            
7 建造一條從西九龍總站至邊界的專用路軌。  
8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THB(T)CR 1/16/5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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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財委會於 2008年 7月 8日批准一筆為數 27億 8,260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的撥款，用以委託港鐵公司根據《第一份
委託協議》進行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及工地勘測研究。  
 
3.6 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9年 10月 20日決定由
港鐵公司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來進行高鐵香港段的建造、

測試及試行運作後，財委會於 2010年 1月 16日批准撥款進行
高鐵香港段鐵路 (550億 1,750萬元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和非鐵路 (118億元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的建造工程，合
共 668億 1,750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一如提交予財委會
的有關撥款文件所示 9，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預計於 2015年完成。 
 
3.7 在 2010年 1月 26日，政府與港鐵公司就高鐵香港段的
建造、測試及試行運作簽訂委託協議，即《第二份委託協議》。

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按照港鐵公司提交

的《第二份委託協議》最終草擬版本，港鐵公司預計該工程項

目將於 2015年 6月 30日移交政府。然而，由於財委會批准該工
程項目的撥款申請延誤了 6個星期，因此當簽訂《第二份委託
協議》時，該工程項目的預計移交日期亦隨之更改為 2015年 8 月
4日。  
 
3.8 專責委員會察悉，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龐大而複雜，是全

球首個全地下高速鐵路項目。 10 高鐵香港段建成後，會連接內
地國家高速鐵路網，讓乘客以每小時高達 200公里的速度，穿梭
香港與內地各個城市。 11 
 
3.9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高鐵香港段將包括一個設於西九龍

的總站，以方便乘客在城市的中心區抵港和離港。 12 港鐵公司

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表示，西九龍總站的挖掘工程，是本港進

行規模最大、挖掘最深的挖掘工程之一。西九龍總站工程涉及

建造一個 4層的地下結構，最底層深入地底約 30米。西九龍總站

                                            
9 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供的文件， PWSC(2009-10)68。  
1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2.6段。  
11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1.1段。  
12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2.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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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佔地 11公頃，面積大約相等於 15個足球場。西九龍總站的
主要公共空間，是設於車站入口中庭位置的大型鋼架結構。

車站全建於地底，總建築樓面面積約 380 000平方米，差不多是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三分之二的樓面面積。列車將在長

約 26公里位於地底下的平行隧道行駛，直達深圳。  
 
 
該工程項目的大綱  
 
首次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  
 
3.10 專責委員會察悉，在 2007年 12月兩鐵合併之前，所有
鐵路項目均採用擁有權模式的融資方式。在這方式下，兩間

鐵路公司須負責鐵路的融資、設計、建造、營運及維修，而且

最終擁有該鐵路。鑒於兩間鐵路公司以商業原則來營運，除非

政府提供足夠的財務資助，否則有關公司不會承辦財務上不可

行的鐵路項目。政府會按個別鐵路項目的情況來考慮其財務資

助形式。根據擁有權模式，政府不會承擔建造工程和經營鐵路

的風險。 13 
 
3.11 兩鐵合併後，港鐵公司獲九鐵公司批予服務經營權，以

營運九鐵公司現有鐵路線及在興建中的新鐵路線。自此至今，

港鐵公司須在經營權生效期間，負責營運、維修及改善九鐵

公司的鐵路系統，包括重置經營權所涵蓋的資產。根據兩鐵

合併時的協議，政府可以採用擁有權模式或服務經營權模式來

推展不屬地鐵現有網絡自然延伸的新鐵路項目。  
 
3.12 高鐵香港段是政府首次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鐵路

項目。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政府撥款建造鐵路和附屬基建，

承擔該工程項目所涉及的建造和營運風險 14，並最終擁有該段

鐵路。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港鐵公司獲政府委託進行高鐵

香港段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據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2月 18日致專責委員會秘書的函件 (附錄 7)所述，在鐵路

                                            
13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THB(T)CR 1/16/581/99，第 13段。  
14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749/07-08(01)號文件，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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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後，港鐵公司將獲批服務經營權以營運該鐵路，而政府將

會相應地收取服務經營費。  
 
3.13 專責委員會察悉，政府在 2008年考慮高鐵香港段應採用
擁有權或服務經營權模式時，曾考慮下列因素，而最終決定採

用服務經營權模式  ⎯⎯  
 

(a) 高鐵是大型跨境基建。高鐵香港段將會連接內地
段，而內地段將會成為全國鐵路網的一部分，由內

地當局擁有。高鐵香港段由政府擁有，有助協調和

解決香港段與內地段在施工和經營期間的協調

問題。  
 
(b) 該工程項目的財務表現，將視乎很多因素，例如

票價、票價調整機制和收入分帳機制問題，需與

經營內地段的公司磋商。此外，行車時段分配和

跨境設施安排，亦需政府與內地當局進一步磋商。

鑒於上述種種不明朗因素，在評估該工程項目的

財務效益時，採用了較保守的方法，因而推算出

龐大的資金差額。  
 
(c) 如果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當高鐵香港段表現理想

時，政府可根據收入分帳機制分享鐵路項目收入增

加的好處，並在服務經營期屆滿或提早終止時收回

一個可全面運作的高鐵鐵路系統。加上政府較易與

內地當局建立聯繫，以商討行車時段分配和一地

兩檢安排等問題，及提升該項目的長期盈利能力，

因此長遠而言，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可能更符合

政府的利益。  
 
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委託協議  
 
3.14 專責委員會察悉，路政署曾在 2008年年初委聘顧問進行
研究，以檢視有關的監察機制安排，確保港鐵公司有效推展該

工程項目。勞氏鐵路亞洲有限公司 (下稱 "勞氏 ")受委聘進行有
關研究，而其中主要審查範圍之一是政府如以服務經營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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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港鐵公司推展高鐵項目，應採用怎樣的項目管理程序。

勞氏認為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機制眾所周知是穩妥周全的，並

符合業界的最佳做法，相關程序亦定期由外間機構檢視及

審查。港鐵公司曾為香港和海外承造多個高質素的鐵路項目，

足以證明這些機制行之有效，而且期間亦有不斷改良。此外，

勞氏認為港鐵公司及政府相關的機制大致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引入 "監核監督者 "的制度  
 
3.15 勞氏建議在承造該工程項目時應採用港鐵公司目前沿

用的項目管理程序，但同時在主要監控程序中應有政府的

參與，政府亦應能根據其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協議，監察和核實

港鐵公司的表現。上述監察和核實的角色稱為 "監核監督者 "。
具體來說，是按照風險評估抽樣覆核港鐵公司在實施工程時是

否符合工程計劃範圍及核准預算。勞氏亦建議政府資源必須有

效地運用，以避免角色重疊及微觀管理工程項目。政府採納了

勞氏的建議，並以此作為有關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工地勘測及

建造的委託協議的主要根據。政府在 2008年 11月與港鐵公司
簽訂《第一份委託協議》，而在 2010年 1月，政府與港鐵公司
簽訂《第二份委託協議》。  
 
3.16 正如第 2章第 2.43段所述，專責委員會於 2016年 1月 4 日
取得《第一份委託協議》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副本。15 專責
委員會察悉，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港鐵公司應盡最大

努力，按照委託計劃完成或促使完成委託工作，但不包括指明

的例外情況；以及盡量減少委託計劃因任何修改而出現的任何

延誤或其他後果。 16 就此情況，港鐵公司應按照其管理系統及

                                            
15 《第一份委託協議》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電子複本可透過以
下連結查閱 (只備英文本 )：  

 http://www.legco.gov.hk/yr14-15/english/sc/sc_gshkerl/report/sc_gshkerl-ea1-ea2.
pdf 

16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16.4條。《第二份委託協議》把 "委託工作 "一
詞定義為詳載於《第二份委託協議》附錄B與指明工程和工作有關
的所有工作。此外，《第二份委託協議》把 "委託計劃 "一詞定義
為《第二份委託協議》附錄C所載用以執行委託工作的計劃，而有
關計劃可按委託協議第 8.2條的規定修改。  

http://www.legco.gov.hk/yr14-15/english/sc/sc_gshkerl/report/sc_gshkerl-ea1-e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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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行事，而政府亦可委派顧問公司協助監察並核實港鐵公司

有否遵行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17 不論何時，
若港鐵公司嚴重或持續違反 (或政府合理地懷疑港鐵公司嚴重
或持續違反 )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任何實質法律
責任，政府有權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行其在《第二份委託協議》

下的責任。 18 
 
3.17 港鐵公司在行事上如有任何錯誤或遺漏，以致構成違反

《第二份委託協議》和導致委託工作必須重新執行，港鐵公司

在政府要求下須自費重新執行 (或促使從新執行 )該等委託
工作，以達到令政府滿意的合理程度。 19 
 
3.18 根據政府所述，若出現延誤而該延誤的程度超越對委託

計劃可更改或調整的範圍，該延誤可構成港鐵公司違反其在

《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政府可就此項違反向港鐵公司

追討損失。  
 
3.19 此外，港鐵公司就數項事宜，包括有關提供項目管理服

務的委託工作，向政府保證，在進行這些委託工作時，應達至

一個專業而能勝任工作的工程項目管理人在合理期望下應所

具備的技能和看管水平，而其角色包括統籌、行政、管理及監督

設計和建造工程。若有關工程延誤包括港鐵公司違反其任何所

保證的事項，政府或可因港鐵公司違反其保證而向其展開

追討。 20 
 

                                            
17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17.10條。  
18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17.11條。  
19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5.3條。  
20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5.1(A)及 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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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程項目的監察機制 (包括政府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
港鐵公司及監核顧問所擔當的角色 )  
 
各方的角色  
 
3.20 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港鐵公司獲委託進行該工程項目

的設計及建造。扼要而言，高鐵香港段是一項工務工程，根據

路政署所述，就推展該工程項目而言，港鐵公司可被視為政府

的代理人及項目管理人。港鐵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

部分責任載述於上文第 3.16至3.19段。  
 
3.21 專責委員會察悉，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高鐵
香港段的管制人員為路政署署長，而署長須就高鐵香港段的一

切開支負責及交代。路政署在推展高鐵項目中的主要職責

包括：監察高鐵香港段的整體推展，並確保該工程項目的公共

撥款得以審慎使用；在外間顧問的協助下，監察和核證港鐵公司

有否適當地履行委託協議的責任；以及透過與港鐵公司及其他

有關部門聯絡和協調以解決銜接事宜，並就高鐵香港段的推

展、試行運作和營運尋求所需的批核，促成高鐵香港段的推展。 
 
3.22 根據張炳良教授所述，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制訂運輸政策

及對政策的落實作總體監督。一般而言，當運輸及房屋局轄下

的基建項目 (如該工程項目 )展開時，運輸及房屋局主要集中監
察實施進度，並在有需要時，在政策層面協助解決可能影響項

目推展的事宜。按照政府既定的做法和分工，在運作層面的工

作實施主要由相關部門負責。自 2010年 1月高鐵香港段建造工
程展開以來，運輸及房屋局履行其就實施該工程項目的總體監

督角色，包括監督整體工程計劃和項目開支。運輸及房屋局和

路政署亦就與高鐵香港段相關的發展和跨境問題與內地部門

保持緊密合作。  
 
該工程項目的監察機制  
 
3.23 政府在 2010年 4月藉立法會CB(1)1573/09-10(04)號文件
告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政府就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監察

機制，以及有關定期向立法會匯報該工程項目進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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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文件所述，路政署署長是該工程項目的管制人員，領導

項目監管委員會。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運輸及房屋局的

代表 (一般屬首席助理秘書長職級的人員 )、港鐵公司的代表
(包括該公司的工程總監 )，以及其他人士。項目監管委員會每
月舉行會議，以檢討項目的進度，以及監察有關的採購活動、

招標後的成本控制和有關合約申索的調解。項目監管委員會亦

會就任何影響高鐵香港段進展的事宜提供指引。港鐵公司須提

供進度報告，述明該工程項目的最新進展及財務狀況。專責

委員會察悉，在 2014年 4月中之前，項目監管委員會共舉行了
44次會議。  
 
3.24 專責委員會從同一份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

文件中察悉，為支持和配合項目監管委員會的工作，路政署會

在港鐵公司的工作程序中引入監察點，以期及早提出值得關注

的事項並予以適當處理。政府就該工程項目建造工程所設監察

機制的流程載於附錄 17。  
 

3.25 根據劉家強先生的陳述書，除項目監管委員會外，

路政署一名助理署長級人員每月亦會與港鐵公司的總經理及

其項目經理舉行項目統籌會議，以監察推展該工程項目的各項

工作，當中包括，但不限於，適時完成與土地相關的工作，調解

第三方訴求，處理在設計、建造和環境方面對該工程項目的進

度和時間表或有潛在影響的重要事宜，以及處理與其他項目的

銜接事宜等。由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中，合共舉行了 50次
項目統籌會議。  
 
3.26 另一方面，路政署一名總工程師級別的人員，每月均與

港鐵公司的工地督導人員就主要的土木及機電工程舉行合約

檢討會議。假若港鐵公司的承建商出現施工滯後，港鐵公司會

匯報就減少滯後而正在研究的措施。截至 2014年 4月中，合共
舉行了 47次合約檢討會議。項目監管委員會、項目統籌會議和
合約檢討會議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載於附錄 18。  
 
3.27 專責委員會從張炳良教授的陳述書察悉，當一項基建項

目展開，運輸及房屋局主要集中監察實施進度，而運作層面的

實施工作則交由相關部門負責。就高鐵項目而言，路政署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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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造中擔當監察和核實的角色。這個監察和

核實的角色被稱為 "監核監督者 "角色。路政署會按照風險評
估，抽樣覆核港鐵公司在實施工程時是否符合工程計劃範圍及

核准預算。  
 
3.28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路政署聘請了外間顧問嘉科作為

監核顧問，就監察和核實的角色提供意見及協助。嘉科的監察

和核實工作集中在高鐵香港段的財政、時間表、安全及工程品

質方面的工作。  
 
3.29 專責委員會曾取得政府與嘉科簽訂的顧問協議所載的

工程計劃綱要副本。專責委員會察悉，嘉科的監察和核實工作

主要範疇包括以下各項：  
 

(a) 出席每月的合約檢討會議、聯同路政署人員定期視
察工地，並有系統地定期核實港鐵公司有否向政府

履行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並按其項目

管理系統推展高鐵香港段的情況；  
 
(b) 透過每月的報告向路政署匯報各工程合約的進度

及各種潛在風險和關注事項，以及各項合約的滯後

情況，並對擬議追回進度措施的適切程度提出

意見；及  
 
(c) 透過每月與路政署舉行工作進度會議向路政署作

匯報，並與路政署商討工程的重要關注事項。  
 
3.30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路政署在其鐵路拓展處內部設立

專責分部，負責監察高鐵香港段的推展。此專責分部在 2014 年
4月一共有 13名土木工程師，當中包括一名總工程師作為分科
主管、4名高級工程師及 8名工程師。此外，部門內部亦就土木
及機電工程及建築圖則方面的諮詢工作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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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就該工程項目進度訂定的溝通／匯報

機制  
 
3.31 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根據委託協議，港鐵公司負責

全面管理該工程項目。港鐵公司在履行其責任時，須遵從其

管理系統和程序，並有責任按政府的要求，提供與高鐵香港段

相關事宜的資料。  
 
3.32 正如上文第 3.23段所述，路政署署長是高鐵香港段的監
管人員，負責領導高層次的跨部門項目監管委員會。項目監管

委員會每月與港鐵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舉行會議，以檢討項目

進度，並對相關採購活動、招標後的成本控制和有關合約申索

的調解進行監察。在會議上，路政署亦會將監核顧問有關進度

上的意見傳達給港鐵公司。港鐵公司報告工程延誤及擬議的緩

解措施後，政府會在監核顧問的協助下，提供意見予港鐵公司

跟進。  
 
3.33 港鐵公司每月與公司的總經理、項目經理及建造經理舉

行內部項目匯報會議，以監察高鐵香港段的進展。路政署的

代表 (高級工程師級別的人員 )有出席這些會議。港鐵公司亦須
向路政署提交相關的資料，並會應要求向路政署及監核顧問，

及╱或其他政府部門就可能影響工程成本、質素或進度的事宜

安排簡介會。  
 
3.34 監核顧問除了進行定期的監察及核實工作外，亦就項目

的工程總綱計劃定期進行技術核證。核證的範圍包括合約工程

計劃是否足夠、工程總綱計劃的最新狀況、各項追回任何累計

延誤的措施及其成效等。  
 
3.35 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的要求，港鐵公司每月向

政府提交進度報告，當中的資料包括該工程項目的財政情況、

預計支出、建造安全表現、合約的採購情況、個別合約的進度

概況和其他任何重要事項等。港鐵公司亦就計劃及實際的整體

進度百分比向政府作匯報，並將個別合約的滯後情況顯示於委

託時間表上。就此，港鐵公司亦定期向路政署提交或匯報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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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告及資料，在合適的情況下，有關的資料亦會交給監核

顧問：  
 

(a) 在每月的合約檢討會議上，就個別合約的工作進度
和需關注的事項所作的簡介及報告。  

 
(b) 在監核顧問及路政署人員進行每月的實地視察

時，就個別合約的工程進度及所遇到的工地問題向

監核顧問的人員及路政署人員所作的匯報。  
 
(c) 在項目監控小組會議上，就項目的實際／預計

支出、變更、申索和其他成本改動所提交附有支持

理據的每月成本報告 (項目監控小組的成員名單及
職權範圍請參閱附錄 19)。  

 
(d) 在每月的項目統籌會議上，就主要項目進展和與其

他政府部門協調等事宜所作的匯報。  
 
(e) 在每月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就總體工程的進

展及開支、個別合約的進展、擬推行的緩解或追回

進度措施，以及其他需要關注的事項所提交的每月

進度報告和所作的陳述。  
 
 
觀察所得  
 
有關工地勘測的問題  
 
3.36 專責委員會察悉，據路政署和港鐵公司所述，工地出現

無法預見的情況是工程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專責委員會因此

曾研究就該工程項目所進行的工地勘測是否有不足之處，特別

是在西九龍總站工地進行的工地勘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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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西九龍總站工地進行的工地勘測工作的背景資料  
 
3.37 根據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 21，西九龍總站工地

的工地勘測是於 2008年至 2010年間分期進行。在收地前及收地
後，港鐵公司於整個工地範圍內，共取得逾 600個勘探鑽孔的
資料，惟當中不包括前佐敦道一帶位置。勘測過程中所採用的

鑽孔平均相隔 14.4米，而據港鐵公司所述，這做法符合相關的
政府指引，距離亦較業界慣常距離為密。然而，由於此地盤有

陡直的基岩石，即使鑽孔距離已如此接近，亦可能錯過弱岩層

和在地面下的孤石。  
 
3.38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在接收前城市高爾夫球會的

用地之前，只在行人路和球會的停車場範圍進行工地勘測

工作。直至在球會有效期獲延長的租約或牌照屆滿後收回該用

地時，才在球會的其餘地方進行全面工地勘測。  
 
3.39 此外，由於 8線行車的佐敦道每日的交通非常繁忙，為
免嚴重阻礙交通，港鐵公司在早期階段並沒有封路以進行工地

勘測。待佐敦道最終於建造工程展開後改道，才能就佐敦道的

地質資料作充分記錄。因此，在建造工程展開之前並不能掌握

佐敦道的地質情況及地底鋪設的大量管線，以及這些管線如何

緊密敷設及纏繞。  
 
3.40 另一方面，根據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22，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合約編號 810A南端
部分工地 (西九龍總站 )以由下而上的方法挖掘至B4樓層，而北
面以由上而下建造方法興建的部分工地，則仍需移除 10萬立方
米的岩石，其中有78 000立方米是全新基岩，待移除後始能全
面抵達B4，即地底第四層。  

                                            
2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0至

4.12段。  
22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

CB(1)1354/13-14(01)號文件，第 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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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工程展開前的工地勘測工作  
 
3.41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財委會批准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

撥款及在 2010年 1月 26日簽署《第二份委託協議》之時，工地
勘測工作並未完成，原因如下：  
 

(a) 根據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博士的陳述書，在進
行工地勘測期間，有部分位置例如佐敦道、位於

柯士甸道及九龍站之間的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及用

作練習場的城市高爾夫球會中央部分，在接收工地

之前無法進入。尤其是在重新接收位於城市高爾夫

球會的土地前，只能在周邊及球會的停車場進行

勘測。  
 
(b) 韋志成先生在 2015年 6月 2日的公開研訊中告知

專責委員會，2009年的工地勘測並沒有包括前城市
高爾夫球會的位置，原因是政府已應高爾夫球會營

運者的要求，把其運作時間延長至 2009年 12月。
全面的工地勘測工作至 2010年重新接收有關土地
後才進行，勘測工作於 2010年 6月以後完成。 23 

 
(c) 至於佐敦道方面，根據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

先生在其陳述書所述， 8線行車的佐敦道每日交通
十分繁忙，因此未能封路以進行工地勘測；佐敦道

的地底狀況要到工程開展後將該路段遷離原有位

置才可充分記錄。基於這個原因，港鐵公司未能在

建造工程開展前掌握佐敦道地底下的地質情況及

大量的公共管線 (以及這些管線如何緊密敷設及
纏繞 )。  

                                            
23 專責委員會公開研訊的取證紀錄， 2015年 6月 2日，第 25至 27頁；
以及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14年 6月 11日，第 10870頁。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上指出，政府知悉毛

孟靜議員提及有關九廣鐵路公司曾於 1997年在西鐵柯士甸站完成
的地質報告，以及其他早期在西九龍總站 (北 )範圍內就一些有關
項目所完成的地質報告，均已納入西九龍總站 (北 )810A的合約文
件中，作為給予有關承建商參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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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責委員會曾詢問運輸及房屋局，在西九龍總站的
建造工程展開前，港鐵公司曾否要求政府為進行工

地勘測工作而暫時封閉佐敦道。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2月 18日回覆 (附錄 7)表示，西九龍總站位於
佐敦道的建造工程屬於自 2010年 8月動工的合約編
號811B(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 (南 ))範圍。根據路政署
存有的紀錄，在合約開始前，有一份紀錄載有港鐵

公司於 2010年 3月要求進行為鋪設橫過佐敦道的地
下水管的探坑工程的測試，而該處是在西九龍總站

範圍以外。該申請在 2010年 3月獲路政署批准。  
 
專責委員會認為，儘管有需要在該工程項目展開工作前進行工

地勘測，但港鐵公司並沒有盡早於城市高爾夫球會內進行全面

的工地勘測，令勘測時間進一步變得緊迫，可見港鐵公司對該

範圍複雜的地質情況缺乏警覺性。  
 
建造工程展開之前是否已掌握地底情況  

 
3.42 專責委員會認為，為工程項目進行的工地勘測高於業界

標準，此舉即使不能完全消除出現無法預見的工地狀況的

機會，亦理應可把機會減至最低，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對於未

有在較早階段發現西九龍總站地底有大量基岩石，以致未能及

時採取適當行動，專責委員會感到遺憾。 24 
 

3.43 儘管未能完成工地勘測工作，韋志成先生告知專責

委員會，在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展開之前，在他出任路政署

署長至 2010年 6月期間，他本人和港鐵公司均一直知悉西九龍
總站的地底情況及複雜的地下管線狀況。此外，沒有紀錄

顯示，在 2010年 6月他離任路政署署長之前，港鐵公司曾提醒
路政署或他本人留意移除西九龍總站地底基層岩方面的困難

有多大。至於移除基層岩的費用，韋志成先生表示該筆費用已

包括在該工程項目的估價中，而相關的招標文件亦已包括移除

基層岩的工程。  

                                            
24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3.42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2016年6月7日會議紀要第6及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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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劉家強先生於 2015年 4月 21日的公開研訊中告知專責
委員會，根據路政署的評估，進行工地勘測時所預計的岩石數

量與現階段的估計沒有重大差別，只是挖掘該數量的岩石需要

時間。  
 
3.45 專責委員會從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的陳述書

察悉， "由於高鐵項目涉及約 25公里的地底隧道以及位於地面
之下 30米深的地底車站，故地質情況是項目進度的主要決定
因素。不利的地質情況為延誤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情況包括

較預期為高的基岩層、弱岩層、圓石及孤石、大量積水流入，

以及地下鋼障礙物的存在。許多時這些情況不能預見，不管已

進行了多少廣泛的工地勘測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陳志恩
先生的意見與上述意見相似，他向專責委員會解釋，即使進行

了工地勘測，亦不可能知悉關於岩石的每一個細節。據陳志恩

先生所述，就大型工程項目而言，要對地底情況作出準確的

預測，實在非常困難。  
 

3.46 梁國權先生亦在 2015年 7月 15日的公開研訊中告知專責
委員會，在建造工程開展前，其實已進行廣泛的工地勘測。

然而，即使在工地勘測時所採用的鑽孔的距離非常接近，仍有

機會或相當可能會錯過弱岩層和在地面下的孤石，而實際的地

質情況較原先在工地勘測期間所估計的更為惡劣。  
 
3.47 專責委員會認為很多建築工程均需要處理地下管線及

地質情況的問題，並曾在研訊中詢問為何此問題在西九龍總站

地盤卻特別困難。港鐵公司項目經理  ⎯  技術支援盧家榮先生
回應時表示，西九龍總站地盤是經過多年來進行連串極為複雜

的填海工程後得來的。地盤由合約編號 811B下的構築物起計，
由佐敦道以北、延伸至佐敦道以南，再直至鄰近維多利亞港的

連續擋土牆，全長近 700米。地盤的複雜情況為建造工程帶來
各種挑戰。他表示，以如此規模和性質的工程項目來說，此類

問題實屬無可避免。雖然他們透過努力已成功克服很多挑戰，

但可惜他們仍無法克服所有在西九龍總站遇到的挑戰。  
 
3.48 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博士亦在其陳述書告知專責

委員會，雖然已知公共管線 (例如供電和照明電纜 )的存在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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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的紀錄，但公共管線的設置、分布 25、排列、鬆緊 26

及其連接的位置，以及各項公共服務管線之間的相互聯繫，要

到進駐工地後才可穩妥地辨識。  
 
3.49 韋志成先生及黃唯銘博士亦向專責委員會解釋，工地

勘測只能提供個別鑽孔位置的地底資料。在不少個案中，地下

岩石的實際分布和種類跟工地勘測所得的結果都會有差異。  
 
3.50 專責委員會認為，鑒於在建造工程展開之前並未在前

城市高爾夫球會的位置及佐敦道作全面的工地勘測，當中所

涵蓋的面積相當之大，港鐵公司其實應設定較長的緩衝期，以

應付因未能預計的地質情況而帶來的風險。  
 
3.51 專責委員會認為，以 2015年 8月4日定為該工程項目的目
標交付日期是有欠審慎的做法。鑒於工地勘測公認有其限制，

港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理應預留較長的緩衝期以應付不能

預見的地質情況。 27 
 
政府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的新角色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

不足  
 

3.52 專責委員會察悉過往發展鐵路項目所採用的擁有權

模式與該工程項目採用的服務經營權模式兩者之間的分別。

政府就該工程項目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的原因，已載述於本章

第 3.13段。  
 
3.53 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在擁有權模式下，政府在監察

鐵路項目的推行所擔當的角色較為被動，因為假若建造某鐵路

線屬財政上不可行，政府的參與主要涉及財務方面，即向港鐵

公司發放非經常補助金或批出物業發展權，以填補資金差額。

其後港鐵公司便會建造該鐵路線，在建成後擁有及營運該鐵路

                                            
25 "分布 "一詞是指不同管線電纜捆綁在一起的方式。  
26 "鬆緊 "一詞是指在建造工程進行期間管線可以移開的程度。  
27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3.51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7日會議紀要第 12及 1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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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並自行承擔風險和費用。而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政府將

擁有鐵路系統、支付工程項目的費用，並承擔建造風險。 28 
 
3.54 專責委員會曾研究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政府和港鐵

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管理分別承擔的責任，詳見本章第3.14至
3.30段。  
 
3.55 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從文件看來，不論是服務經營

權模式、《第二份委託協議》、監察機制，還是政府與港鐵公司

之間的溝通渠道，均經過精心設計，讓各持份者有指引可

遵循，並在不同層面設定監察點，確保該工程項目能按預算如

期竣工。韋志成先生曾在研訊中表示， "制度是有的，但制度
是死的，人是生的 "。專責委員會理解韋志成先生所言的意思
是，負責監察該工程項目的政府人員並未有善用既有的制度以

履行職責。 29 
 
3.56 正如第 3.19段所述，港鐵公司在進行委託工作時，須達
至一個專業而能勝任工作的工程項目管理人在合理期望下應

所具備的技能和看管水平，而其角色包括統籌、行政、管理及

監督設計和建造工程。  
 
3.57 張 炳 良 教 授 於 2015年 12月 21日 的 研 訊 中 告 知 專 責
委員會，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港鐵公司作為項目管理人，

有責任監察和推展該工程項目。政府按照勞氏於 2008年所提
建議，採取 "監核監督者 "的間接監察和核實模式。張炳良教授
亦告知專責委員會，港鐵公司除了作為監督者，其職責亦包括

推展該工程項目。路政署需要港鐵公司提供資料以履行其監核

監督者的角色。張炳良教授表示，港鐵公司約有 750名人員參與
該工程項目，相比之下，路政署和監核顧問只有大約 40名人員
參與有關工作。  
 

                                            
28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2.3段。  
29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3.55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2016年6月7日會議紀要第19及2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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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張炳良教授向專責委員會承認，事後回看， "監核
監督者 "的方式確有不足之處。他亦在公開研訊中表示，如果
日後再次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有需要重新檢視委託協議的

內容。  
 
改善架構安排  
 
3.59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建議改善服務經營權協

議的架構安排。就此，制訂穩妥周全的架構安排、引入獎懲

制度、容許有介入安排以讓政府可接管有關工程項目，以及進

行定量風險分析以便為工程項目釐定基線參數 (包括工程計劃
和成本 )，實在十分重要。 30 
 
3.60 劉家強先生在其陳述書表示，路政署大致上會接受上述

建議。路政署同意有需要改善服務經營權協議的架構安排，以

及清晰訂明合約各方的責任、職務、角色和職責。路政署認為，

在籌備以後另一項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的委託協議之前，有需

要進行詳細研究 (可能需要聘用顧問 )，並參考推展該工程項目
所得的經驗，以及獨立專家小組的建議和外國經驗。  
 
3.61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韋志成先生認為各持份者之間缺乏

合作和互信亦可能是導致工程延誤的原因。韋志成先生建議日

後的政府工程合約應強調簽署各方應有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3.62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路政署或許過

分信賴港鐵公司能按預算如期完成該工程項目，但港鐵公司卻

可能一直認為該公司只須盡最大努力根據《第二份委託協議》

完成該工程項目，而無須為工程延誤及超支承擔風險。  
 
3.63 專責委員會認為，雖然港鐵公司獲委託進行高鐵香港段

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並有責任交付該工程項目，

但路政署理應在監察該工程項目的過程中擔當更主動和積極

的角色，而不論參與該工程項目的人員數目有多少，亦不論有

關角色是否清楚訂明在委託協議內。鑒於該工程項目的規模和

                                            
3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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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均相當龐大，再加上高鐵香港段是首個以服務經營權模式

推展的鐵路項目，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作為高鐵香港段的最終

擁有者和公帑守護者，理應一直更密切地監察該工程項目的建

造情況，並將其在該工程項目擔當重要角色一事，銘念於心。 
 
3.64 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在監察該工程項目的推展過程

中欠缺主動，可能是因為知悉港鐵公司過往推展鐵路項目方面

的良好紀錄所致。專責委員會亦懷疑，由於政府人員缺乏興建

鐵路的實際經驗和專業知識，而港鐵公司則被視為是這方面的

專家，這或許亦導致路政署／鐵路拓展處缺乏信心，未能在監

察港鐵公司工作時承擔更主動和積極的角色。 31 
 
3.65 專責委員會認為，日後政府推展大型鐵路項目時，應參

考在該工程項目中所得的經驗，大大改善服務經營權模式。  
 

                                            
31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刪除第 3.64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2016年6月7日會議紀要第2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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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分  調查結果  
 
 
第 4章  早期建造階段  
 (2010年 1月至 2013年 4月 ) 
 
 
4.1 在本章中，"早期建造階段 "指的是涵蓋該工程項目不同
地盤在 2010年 1月底至 2013年 4月期間發生的事件、各持份者採
取的相應行動，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事宜。本章概述早期建造階

段的主要日期，以及主要根據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列

出事情發展的時序。本章亦載述專責委員會就《第二份委託

協議》所訂的委託計劃是否時間緊迫、項目管理事宜，以及對

港鐵公司企業管治所得的觀察結果。在調查過程中，專責

委員會已盡最大努力查明該工程延誤的原委，並根據所得的

證據及資料作出結論。  
 
 
"早期建造階段"的主要日期  
 

日期   事件  
   

2010年 1月底   該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展開。  
   

2010年 2月 1日   周大滄先生獲委任為港鐵公司工程總監。
   

2010年 5月 28日   港鐵公司告知政府，跨境隧道的內地段
工程將會延遲 6個月。  

   
2010年 7月 12日   位處前菜園村的合約編號 823A獲批出。

   
2010年 8月 16日   路政署聘用嘉科作為監核顧問，以監察和

核實該工程項目的成本、施工計劃、安全

和質量的範疇。有關合約於 2010年 8月
開始，並訂於 2016年 1月完結。  

   
2010年 9月   劉家強先生獲委任為路政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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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   菜園村的收地工作完成。  
   

2012年 5月底   黎以德先生獲委任為運輸及房屋局常任
秘書長 (運輸 )。  

   
2012年 7月 1日   張炳良教授獲委任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2012年 7月 18日   港鐵公司時任行政總裁韋達誠先生致函

張炳良教授，表示港鐵公司維持其目標，

即一如計劃，將在 2015年完成所有工程並
讓高鐵香港段通車。  

   
2013年 4月 17日   合約編號 810A的承建商建議把西九龍

總站的完工日期修訂為 2016年 6月，但此
建 議 不 獲 工 程 總 監 接 納 。 合 約 編 號

810A的承建商須應要求探討局部通車
方案，目標是讓高鐵香港段能在 2015年
通車。  

 
 
事情發展的時序  
 
4.2 專責委員會在索取若干重要會議紀要／文件時遇到

困難，而該等會議紀要／文件均被視為與該工程延誤的原委

相關。因此，專責委員會須依賴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

中所載的一些經查明的事實，以填補高鐵香港段在 2010年 1月
至 2013年 4月期間建造階段的一些事實資料。該工程項目的建
造期於 2010年 1月底展開。根據在 2010年 4月 28日舉行的第二次
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的匯報，隧道和機電工程細則設計進度

符合預定時間，西九龍總站的打樁和地下連續擋土牆工程已加

快了進度，只是土木工程設計和招標文件擬備工作稍有延誤。

在 2010年 4月董事局會議上呈交的高鐵香港段進度報告，亦指
高鐵香港段會於 2015年投入服務。 32 

                                              
3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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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現的延誤跡象  
 
4.3 在 2010年 5月 28日的第三次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
港鐵公司向政府匯報可能出現工程延誤，即跨境隧道的內地段

工程可能會延遲大約 6個月，但已跟深圳當局商討緩解措施，
以確保高鐵內地段可以在 2015年年中之前通車試行。在 2010年
6月，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該工程項目的隧道工
程進度整體令人滿意，並無重大困難，西九龍總站的地基工程

進度符合預定時間，當時正在敲定最終的總站大樓的詳細

設計。 33 
 
4.4 不過，自該工程項目初期開始，個別工作流程已開始出

現延誤，即跨境隧道工程、根據合約編號 802進行的南昌物業
地基移除及重置、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及一些有關西九龍總站

主體建築的問題。港鐵公司已把延誤向政府匯報，並承諾會採

取若干緩解措施。 34 
 
合約編號 823A延遲收地所造成的影響  
 
4.5 在早期階段，元朗的延遲收地問題便對合約編號

823A ⎯  大江埔至謝屋村隧道的工程造成延誤。專責委員會從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35 中
察悉， "合約 [編號 823A]位處前菜園村，基於收地問題，進駐
工地的時間有所延誤。因土地業權人及其他關注團體的強烈反
對，收地所需的時間大大超出原先預計，由 2010年 11月延至
2011年 5月。這亦限制了合約招標前的勘探工作和範圍 "。據提
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第二份半年度報告所述，合約編號

823A於 2010年 7月 12日批出，而菜園村的收地工作則在 2011年
5月完成。  
 
4.6 根據梁國權先生的證供，合約編號 823A受菜園村收地
延誤、岩頂位置高於預期、隧道鑽挖機故障及需經常維修，以

及未能達致預期生產效率的因素所影響而滯後。  

                                              
3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5段。  
3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6段。  
35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

CB(1)1354/13-14(01)號文件，第 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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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雖然按原先的合約，此段隧道工程只須使用一部隧道鑽

挖機，但為追回已延誤的工程，港鐵公司必須指示承建商提供

第二部隧道鑽挖機。 36 
 
所有隧道項目均受各宗延誤事件影響  
 
4.8 專責委員會察悉 37，事實上，該工程項目全數 8份主要
隧道工程合約，即合約編號 820 ⎯  美荔道至海庭道隧道；合約
編號 821 ⎯  美荔道至石蔭隧道；合約編號 822 ⎯  石蔭至八鄉
隧道；合約編號 823A ⎯  謝屋村至大江埔隧道；合約編號
823B ⎯  石崗的列車停放處及緊急救援處；合約編號 824 ⎯ 大
江埔至牛潭尾隧道；合約編號825 ⎯  牛潭尾至米埔隧道；以及
合約編號 826 ⎯ 皇崗至米埔隧道，均受多宗延誤事件所影響，
而部分事件對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有關鍵影響。  
 
4.9 主要隧道工程合約出現的問題包括：  
 

(a) 全數 8份隧道工程合約均受無法預見的地質情況
影響，例如地盤岩量較預期為多、大量地下水

流入、大卵石、大圓石和地底鋼鐵障礙物等。無法

預見的地質情況導致各份合約工程延誤的時間

不一，最長的延誤達 12個月；  
 
(b) 因兩部來自內地的隧道鑽挖機延遲運抵香港，導致

合約編號 826在香港段的工程嚴重延遲達 15個月方
能展開，合約編號 826亦因此成為 3份影響該工程
項目如期竣工的最關鍵合約之一；  

 
(c) 合約編號 823A的工程一直因為遲收菜園村土地、

無法預見的地質情況、兩部隧道鑽挖機故障及經常

需要維修，以及未能達致預期的生產效率的因素而

受延誤；及  
 

                                              
36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

CB(1)1354/13-14(01)號文件，第 38段。  
3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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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除了合約編號 820和 821，所有隧道工程合約均無法
達致預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而這是導致該工程項目

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西九龍總站出現的問題  
 
4.10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西九龍總站的 4項土木建造工程
合約，即合約編號 811A ⎯  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 (北 )；合約編號
811B ⎯  西九龍總站連接隧道 (南 )；合約編號 810A ⎯  西九龍
總站 (北 )及合約編號 810B ⎯  西九龍總站 (南 )，全部均受多宗事
件的延誤所影響，而部分事件對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有關鍵

影響。 38 
 
4.11 該等事件包括：  
 

(a) 810A總站 (北 )及 810B總站 (南 )內兩項前期工程地基
工程 (合約編號 803A及 803D)出現無法預見的地質
情況，因而延長了建造外圍車站地下連續擋土牆的

時間。這對兩項主要車站工程合約 (合約編號
810A及 810B)的批出日期造成影響；  

 
(b) 810B總站 (南 )區曾作出多項設計改動，以配合西九

文化區的最新設計。儘管已進行工地勘測，但無法

預見的地質情況和後期的公用設施管線分流都影

響了工程進度。這些阻滯對關鍵的 810A總站 (北 )區
的工程造成重大延誤，特別是中央核心車站結構和

天幕，令工程延誤了 11個月；  
 
(c) 在 811A和 811B連接隧道區，特別是 811B，由於後

期的管線分流、須採取措施以解決複雜的地下管線

安排，以及出現更多無法預見的地質情況，工程受

到重大延誤，因而延長了在 3個主區順序建造地下
連續擋土牆的時間。這些延誤對 810A總站 (北 )區從
上至下施工的地區的工程有重大影響，令工程延誤

了 15個月，直接影響該工程項目的其中一個關鍵
路徑；及  

                                              
3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0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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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810A的再度延誤由多種原因導致，包括鋼筋耦合
器 39 質量問題、西段地下連續擋土牆出現未能預計
的移動、無法預計的地質情況、設計變更、天幕鋼

結構質量問題，以及臨時和固定結構設計的互相依

存問題。最後的 3個問題導致天幕建造工程嚴重
延誤。 40 

 
時任行政總裁於 2012年 7月 18日致函張炳良教授  

 
4.12 儘管出現上述的挑戰，港鐵公司時任行政總裁於 2012年
7月 18日致函張炳良教授，表示雖然面對若干挑戰，包括須完
成與深圳段連接的隧道 (截至 2012年 7月 18日該隧道工程已較
預期進度落後 6個月 )，但港鐵公司的目標依然是如期完成所有
工程，令高鐵香港段得以在 2015年通車。  
 
4.13 截至 2012年年底，西九龍總站的土木工程大幅延誤，
內地段的隧道工程亦有延誤。 41 在項目監管委員會 2013年 1月
25 日的會議上，港鐵公司確認，截至 2012年 12月底，該工程項
目的實際完成進度為 31.4%，而原定計劃的完成進度應為
46.1%。劉家強先生就該工程項目的整體總綱計劃及擬為
西九龍總站採取的追回進度措施，向港鐵公司查詢。港鐵公司

回應時表示，該公司正就此事擬備簡報。港鐵公司向政府

表示，西九龍總站工地挖掘工程的滯後可以在 2013年年中之前
追回，並且正進一步研究措施以縮短合約編號 826的工程 (跨境
隧道 )所需的時間，以及加快進行其他工序，藉以追回進度，
同時確保工程能在 2015年完成。 42 
 
4.14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董事委員會第一份報告中察悉，在

2010年至 2012年期間並沒有更改預定於 2015年 8月通車的
日期。43 專責委員會認為這是異於尋常，因為在這段期間，不同
地點、不同合約的建造工程均面對重重困難。  
 

                                              
39 耦合器用作在向結構灌入水泥前連接兩段鋼筋。  
4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06段。  
4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8段。  
4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9段。  
4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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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總監於 2013年 3月向董事局表示進展良好  
 
4.15 周大滄先生在 2013年 2月 5日的審核委員會會議上簡報
港鐵公司所有項目的進度時表示，西九龍總站建造工程出

現 " 嚴重 "延誤，隧道工程亦出現重大延誤。然而，他確認，儘管
面臨挑戰，但工程進度依然良好，並在會議上討論了擬議的追

回進度措施。其後，在 2013年 3月7日的董事局會議上，周大滄
先生向董事局確認，就成本和時間而言，所有項目均符合原定

計劃。 44 
 
4.16 於 2013年 3月 22日舉行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
公司亦就 2015年 8月的目標作出類似的承諾。港鐵公司當時
表示，儘管內地段的隧道工程進度緩慢，但大部分工程皆會在

2015年 8月之前完成，以便進行測試及通車試行。截至該次項目
監管委員會會議舉行之時，港鐵公司報告該工程項目的實際

完成進度為 34.3%，而原定計劃的預計完成進度應為 51.9%。 45 
 
工程總監被促請修訂完工日期  
 
4.17 港鐵公司總策劃工程師於 2013年 3月 27日向周大滄先生
發出一封電郵，促請將整項工程的竣工日期修訂為 2015年 9月
底，並將高鐵香港段的通車日期修訂為 2015年 12月。在 2013年
4月 15日的董事局會議上，與會人士儘管知悉工程滯後，仍無
提出高鐵香港段不會如期在 2015年通車。 46 
 
4.18 在 2013年 3月 27日，港鐵公司與嘉科舉行工程總綱計劃
審核會議，會上出示了工程總綱計劃的更新版，但嘉科並沒取

得該份經更新的工程總綱計劃的副本。 (附錄 22) 
 
承建商要求把完工日期修訂為 2016年 6月  
 
4.19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在 2013年 4月 17日與西九龍
總站合約編號 810A的承建商舉行工作坊，分析工程進度和追回
進度措施。在會議上，承建商提出將整項建造工程的完工日期

                                              
4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0及

4.21段。  
4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2段。  
4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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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為 2016年 6月。不過，周大滄先生拒絕將完工日期修訂為
2016年，並且要求承建商跟該工程項目的工地團隊合作找出解
決方法，令高鐵香港段可以按原定目標在 2015年通車。 47 
 
4.20 在 2013年 3月，項目管理團隊鑒於西九龍總站合約已經
出現延誤而首次開始考慮局部通車方案。儘管如此，項目管理

團隊在上述與合約編號 810A承建商舉行的會議之後才真正就
可能需要局部通車而籌備方案 (下稱 "局部通車方案 ")，並從
2013年 4月至 6月一直着手制訂局部通車方案。該方案假設在隧
道完全運作的情況下，在開始運作當天只開通 6條長途軌道
(原本建議開通 10條軌道 )。制訂及提議該方案，是以減縮項目
規模，達致使高鐵香港段可如期在 2015年通車的目標。 48 
 
4.21 根據局部通車方案，部分外圍工程 (例如行人天橋和
行人隧道 )及西九龍總站的天幕不會在 2015年年底之前竣工。
團隊認為這樣不會影響乘客服務的運作。局部通車方案大致上

只是項目管理團隊成員才知悉，直至在 2013年 7月的簡報中，
該方案才向港鐵公司的執行委員會披露。 49 
 
4.22 專責委員會在調查工作的早期階段，曾於 2015年 1月
致函港鐵公司，要求取得港鐵公司與合約編號 810A承建商於
2013年 4月 17日舉行的工作坊的紀要副本。港鐵公司回應時
表示，港鐵公司並無就 2013年 4月 17日舉行的工作坊備存正式
的紀要。  
 
4.23 在 2013年 4月 25日的董事局會議上，周大滄先生報告指
儘管計劃的工程 (包括西九龍總站的挖掘工程 )有點滯後，但所
有工程整體上依然符合預定時間，而且就預算而言，應急費用

的餘額整體上亦屬恰當。 50 

                                              
4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6段。  
4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7段。  
4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7及

4.28段。  
5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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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署署長要求獲知會任何延誤情況  
 
4.24 項目監管委員會主席，即劉家強先生，在 2013年 4月 26日
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如果高鐵香港段延遲通車，

必須盡快知會路政署。港鐵公司建議在 2013年 7月就西九龍
總站的修訂工程計劃向路政署作簡報。在該次會議上，劉家強

先生亦要求，必須充分考慮工程延長可能導致的費用與加快工

程所需的費用，以及不論取向如何都應有合理的理據支持。 51 
 
4.25 在 2013年 4月 30日，港鐵公司向項目監管委員會報告
該工程項目的實際完成百分比為 37.56%，而原定的完成進度應
為 53.87%。 52 
 
4.26 運輸及房屋局曾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共 5份半年
度報告，涵蓋 2010年 1月 16日至 2012年 6月 30日的情況，其中
第五份報告是在 2012年 10月提交的。據該等報告所述，港鐵
公 司 在 整 段 期 間 均 維 持 該 工 程 項 目 的 目 標 完 工 日 期 為

2015 年。然而，在該 5份報告中，並沒有任何一份述明該工程
項目的實際進度和計劃進度。  
 
 
觀察所得  
 
委託計劃是否過於緊迫  
 
時間表  
 
4.27 專責委員會曾聚焦於《第二份委託協議》內就完成該

工程項目所訂的委託計劃是否緊迫。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

小組和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並曾詢問來自政府和港鐵公司

的證人的意見，以及考慮 "過於緊迫 "的計劃是否導致該工程延
誤的其中一項因素。  

                                              
5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30段。  
5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3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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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得悉， "至於《第二份
委託協議》訂有高鐵香港段項目會於 2015年 8月 4日或之前完成
並移交政府的條文，港鐵公司定出這個預計竣工日期後，曾向
第三方顧問就相關時序表能否達成尋求保證。港鐵公司獲悉
雖然施工計劃極為緊迫，但視乎某些主要工序，特別是總站工
程的工序，如能達到異常高的生產率，工程仍可以如期完成。
此外，港鐵公司已獲悉技術工人資源或會短缺的問題。 " 53 
 
4.29 在 2015年 11月 3日，梁國權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至於
時間表方面，委員諒可知悉，獨立專家小組報告亦已重點
詳述，有關時間表及目標完工日期已獲多個第三方機構聯同
港鐵公司一起審核和研究。一直以來，我們從第三方取得的意
見是有關時間表可行但緊迫 "。  
 
4.30 劉家強先生亦在 2015年 4月 21日的研訊中告知專責
委員會，委託計劃確實相當緊迫，而政府亦已要求監核顧問

檢視港鐵公司早於 2007年認為可行的時間表是否仍然可行。
監核顧問檢視後認為時間表相當緊迫且緩衝期時間不多，但

顧問並無表示該時間表無法推行。  
 
4.31 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博士及項目經理  — 技術支援
盧家榮先生在研訊上被問及，《第二份委託協議》中各項工程

合約有否預留緩衝期，以及緩衝期是否足夠，他們在回應時

確認，雖然關鍵合約設有緩衝期，但該等緩衝期不足以應付因

不可預見的地質因素所引致的延誤情況。  
 
4.32 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在 2015年 6月 2日的研訊上亦
告知專責委員會，政府在設定完工日期時認為，委託計劃把

目標完工日期定為 2015年 8月 4日實屬合理。韋先生提述其路政
署同事的意見時表示，承建商亦有就相關的施工計劃作評估，

並認為可按原定的時間和預算完成工作。  
 
4.33 專責委員會亦於上述研訊從韋志成先生的證供得悉，在

招標過程中，並無承建商表示無法在個別合約限期前完成

工作，而當所有主要工程合約批出後，該工程項目尚有相當充

                                              
53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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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的時間作緩衝之用。然而，儘管專責委員會曾作出要求，但

始終未獲提供港鐵公司與其承建商所簽訂的任何工程合約。 54 
 
合約動工日期延遲但完工日期並無改變  
 
4.34 韋志成先生表示，政府考慮委託計劃時，該工程項目合

共有超過 40份工程合約，而每份合約均有其動工日期及完工
日期。在從實際角度分析情況時，務必考慮的情況是，如合約

的動工日期延遲，其完工日期亦應相應地推遲。倘若任何合約

的動工日期延遲，但其完工日期並無推遲，預留的緩衝期便會

縮短。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 55 述明， "在 2010年至
2012 年間並沒有更改預定於 2015年 8月通車的日期 "。  
 
4.35 在 2015年 10月 20日的研訊上，專責委員會從陳志恩先生
的證供進一步得悉，連續擋土牆建造工程出現問題導致合約編

號 811B工程延誤，亦因而對合約編號 810A工程的開展構成
影響。陳志恩先生亦告知專責委員會，他們了解到合約編號

810A的動工日期已延遲，但完工日期並無推遲。陳先生相信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認為，該工程項目仍然可在不用把工

期延長的情況及採取追回進度措施下，於 2015年 8月完成。  
 
4.36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副處長 2 譚漢財先生亦告知專責
委員會， "如遇到合約的動工日期延遲，將合約中部分工程項
目安排在其他合約進行，是行業正常的做法，目的是保留合約
的完工日期。我們注意到，港鐵公司費了很多工夫把合約中部
分工程移至其他合約進行。在招標過程中亦可觀察得到，即使

                                              
54 專責委員會曾要求港鐵公司提供該公司就西九龍總站和該工程項
目多條隧道與主要承建商所簽訂的工程合約的摘錄，港鐵公司於

2015年 2月回覆時告知專責委員會，由於有關文件屬機密或商業敏
感資料，如專責委員會同意不會向公眾披露，並在嚴格監控下把

文件存放在指定地點，而且不會從該地點移除或進行複印，港鐵

公司才會提供有關文件。港鐵公司進一步表示，專責委員會須同

意上述安排，該公司才會披露相關資料或文件；如專責委員會同

意保存有關文件並將內容保密，以及只在閉門研訊時使用有關文

件，港鐵公司才會提供相關工程合約的摘錄。專責委員會認為，

與港鐵公司訂立協議作為該公司提供文件的前設條件，做法並不

恰當，加上擬議安排不可接受，故此拒絕有關安排。  
5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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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日期沒有推遲，其他合約的投標者亦沒有提出無法完成
工作 "。  
 
4.37 專 責 委 員 會 察 悉 嘉 科 的 Anthony J W KING先 生 在
2015年 11月 10日的研訊上提出的意見，指 "......我們持續匯報該
工程項目因各合約不同部分的工程進度落後而出現延誤的
情況。若延誤的情況持續，而且又無法追回進度，該工程項目
便可能無法保持其完工日期 "。  
 
4.38 專責委員會認為，由於該工程項目下所有已計劃的分項

工程須於 2015年 8月的原定完工日期前完成，如在施工階段部
分合約的動工日期延遲，將無可避免會影響到該工程項目的整

體完工日期。專責委員會看不到有證據顯示，追回進度措施大

致上能有效減少不斷累積的整體延誤，港鐵公司將工程從一份

合約移至另一份合約的做法，只是將問題押後，並沒有減輕問

題，更遑論將之解決。其他有關項目管理方面的問題將於下文

各章節再作討論。  
 
港鐵公司過於樂觀  
 
4.39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 56，即 "雖然港鐵
公司大致上認同顧問指出的風險，但在訂立《第二份委託協議》
或初期基線時，並沒有進行施工計劃風險評估或敏感度研究，
以估算高鐵香港段項目能如期竣工的概率 "。專責委員會
察悉，獨立專家小組相信，如曾進行上述分析，分析結果應會

顯示，若認為高鐵香港段可於 2015年啟用通車，實屬過於樂觀。 
 
4.40 此外，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 57，由於高鐵香港段是一

個截然不同的項目類型 (高速鐵路 )，需要與內地鐵路融為一體
(涉及跨境問題 )，以及須按全新的組織架構推展 (服務經營權
模式 )，因此相對過往的鐵路項目，該工程項目的風險狀況
較高。這些因素每項都是港鐵公司 "首次 "面對的，因而增加了
不明朗因素，亦因此提高了該工程項目的風險狀況。  
 

                                              
56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4段。  
5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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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專責委員會進一步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二份

報告 58 認為， "國際經驗顯示，高速鐵路項目特別難以按工期
和在預算成本內建成。以項目的規模和複雜程度而言，工程延
誤和造價上升並非不尋常。要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其中一個城
市興建這種地下項目 (包括興建一個總站 )，就像高鐵香港段的
情況，難度自然更高 "。  
 
4.42 基於上述調查結果，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和項目

管理團隊在接納該工程項目的完工日期時，同屬過於樂觀。

專責委員會認為，假如該工程項目超支的風險是由港鐵公司而

非由政府承擔 (《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2.3及 8.1條 )，港鐵公司經
考慮該工程項目本身各項不明朗因素後，在同意按如此緊迫的

時間表工作時或許會較為審慎。  
 
4.43 梁國權先生在 2015年 11月 3日的研訊上承認， "最終，
多份關鍵合約持續出現延誤，意味着原定的工程項目完工日期
將無法實現。儘管已清楚告知政府個別工程合約所面對的挑戰
及出現延誤的情況，但港鐵公司仍因為過於樂觀而相信依然可
以符合原定的整體項目完工日期。 " 
 
2015年 8月 4日的目標完工日期  
 
4.44 在專責委員會看來，政府與港鐵公司對該工程項目的完

工日期有不同的詮釋。專責委員會認為，當簽訂工程協議時 (此
情況所指的是《第二份委託協議》 )，必須為委託進行的工作
定下完成日期，否則根本無需談及任何延誤問題。此外，專責

委員會亦察悉，《第二份委託協議》附錄 C (委託計劃 )曾提
及 "預計交付日期： 15年 8月 4日 "。  
 
4.45 專責委員會從韋志成先生的陳述書得悉，"《第二份委託
協議》訂明，港鐵公司須盡最大努力，按照委託計劃完成委託
工作 (然而在合理情況下可作出公平合理的調整 )，如有任何修
訂影響委託計劃，港鐵公司須適時與政府磋商。委託計劃
顯示，高鐵項目可在 2015年 8月 4日完成測試及試行運作，並具
備通車的條件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的陳述書亦

                                              
5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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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明，"委託計劃顯示，高鐵項目將在 2015年 8月完成測試及試
行運作，並具備通車的條件。 " 
 
4.46 然而，梁國權先生在其陳述書表示， "考慮到像高鐵這
樣具挑戰性及極其複雜的工程必定有延誤的風險，故在《第二
份委託協議》下，並無 [向港鐵公司 ]施加需在 2015年 8月 4日前
完成高鐵項目的絕對義務。反而，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
港鐵公司需盡最大努力，根據委託計劃完成 (或促使完成 )高鐵
項目，並減少任何延誤的影響。委託計劃可因應事變而作出
修訂，包括 (作為一項權利 )基於承建商的延誤而導致承建商需
要延長時間以履行其責任。 " 
 
4.47 張 炳 良 教 授 在 2015年 12月 21日 的 研 訊 上 答 覆 專 責
委員會的提問時表示，2015年 8月 4日這日期是有意義的，並應
視之為落實該工程項目的完工日期。張教授亦告知專責

委員會，雖然難以把該日期視作不可更改的絕對日期，但港鐵

公司應盡其最大努力促使完成該工程項目，原因是在簽訂

《第二份委託協議》前，簽署雙方應已自行作出評估，並認為

有關完工日期是可以接受的。  
 
4.48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或實際上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

爵士領導的政府，在籌劃階段，確曾選擇依賴港鐵公司採

用 "監核監督者 "的方式及緊縮前期工作的方法完成該工程
項目。專責委員會認為，倘若 "監核監督者 "機制沒有效用，或
看來沒有效用，而委託計劃所訂時間又過於緊迫，最終導致該

工程項目出現延誤，則有關延誤或許是無可避免。因此，把所

有責任歸咎於運輸及房屋局或路政署的現任官員，或會有欠

公允。 59,  60,  61 

                                              
59 委員曾就胡志偉議員刪除第 4.48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7日會議紀要第 44段 )。  

60 委員曾就鄧家彪議員刪除 "因此，把所有責任歸咎於運輸及房屋局
或路政署的現任官員，指他們沒有做好監察該工程項目的工作，

或會有欠公允。 "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
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7日會議紀要第 45及 46段 )。  

61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4.48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
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7日會議紀要第 47及 4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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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足夠緩衝期應付不可預見的情況或事件  
 
4.49 在 2015年 6月 2日的研訊中，韋志成先生引述港鐵公司
委聘的獨立專家的意見，指 "施工期受到不可預見事件的負面
影響，究其原因，主要不在工程或項目管理上的缺失，而是關鍵
合約方面缺乏足夠的緩衝期。若有較長的緩衝期，便可令項目
管理團隊更能有效處理不可預見事件的影響 "。  
 
4.50 就此，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的觀察指 62，與

國際工程項目的基準相比，高鐵香港段項目的工程前期準備時

間較正常為短。由取得行政會議的政策支持起計至簽訂工程項

目協議為止，屬工程前期的準備時間，期間包括將工程方案刊

憲及擬對工程方案作出的修訂刊憲。該等刊憲工作之間相隔的

時間的長短，反映工程項目需要多少時間處理市民就其環境和

社會影響提出的反對意見。專責委員會察悉 63，目前興建中的

其他 4個鐵路項目，由取得行政會議的政策支持起計，至簽訂
工程項目協議為止，平均需要 45個月時間；至於國際基準，工程
前期的準備過程平均為 37個月。專責委員會察悉，該工程項目
的前期準備過程在 22個月內完成，與本港興建中的其他 4個
鐵路項目平均需要的時間及國際基準相比，均遠較為短。  
 
4.51 然而，專責委員會認為沒有證據顯示，該工程項目的前

期準備時間相對較短，影響到工地勘測的工作。  
 
4.52 正如上文第 4.5段所述，菜園村的抗議活動及延遲收地
問題均顯示，由於前期準備時間緊縮，以致未能及時完全解決

外界持份者的反對意見。其後，由於延遲收地，合約編號 823A及
合約編號 823B的建造工程分別延遲了 225天和 130天才動工。 64 
 
4.53 專責委員會亦從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察悉，

項目管理團隊在訪問中承認，事後回看，港鐵公司其實應重新

磋商通車日期，而不是只靠緊縮時間表。 65 
 

                                              
6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3.12段。 
6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3.13段。 
6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3.13段。 
6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3.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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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程總綱計劃的疑問  
 
4.54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所作的批評 66，"由於政府
無從根據一個全面綜合並以整個項目為本的工程總綱計劃接
收匯報，因此一直被蒙在鼓裏 "。  
 
4.55 扼要而言，獨立專家小組建議 67，根據最佳做法，項目

管理人應設定項目監控和監督職能；制訂和備存綜合工程總綱

計劃，涵蓋工程項目的整個範疇，作為進度監察和匯報基線，

以及進行定量風險分析，當中涵蓋成本和施工時間風險。獨立

專家小組特別建議，"綜合工程總綱計劃應顯示多項資料，包括
所有重要合約、銜接、移交、合約完成、整體項目竣工和鐵路
載客服務啟用日期。完成整個項目的關鍵路徑應在綜合工程總
綱計劃內加以突顯。 " 
 
4.56 劉家強先生在其向專責委員會提交的陳述書表示，

路政署大致上接受這建議。路政署同意綜合工程總綱計劃可以

清楚顯示該工程項目的關鍵路徑中個別合約工序的滯後的

影響。劉家強先生又表示，綜合工程總綱計劃有其優勢，但通

過參考以合約為本的工程總綱計劃，再加上對有關工程進展情

況的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資料。  
 
4.57 劉家強先生表示，為了監察項目進度，港鐵公司利用一

個制訂工程時間表及監察進度的軟件 P6 Primavera，擬訂工程
時間表，亦要求承建商使用相同的軟件制訂其合約的工程

時間表，以便兼容使用。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編製了包含

關鍵日期的工程總綱計劃，並按這些關鍵日期管理合約。  
 
4.58 陳 志 恩 先 生 在 2015年 10月 20日 的 研 訊 上 告 知 專 責
委員會，據他所知，港鐵公司沒有制訂一個綜合工程總綱

計劃，但署方知道港鐵公司其實有一個工程總綱，顯示每份個

別合約的時間表。他告知專責委員會，最重要的是港鐵公司制

訂了路軌相關鋪設計劃，以監察鑽挖隧道、鋪軌和機電的工程

進度，而且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把路軌相關工序妥為排

                                              
66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6.11段。  
67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7.5至 7.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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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以盡量達成該工程項目的目標完工日期。他表示，據署方

的理解，港鐵公司有利用路軌相關鋪設計劃監察該工程項目。 
 
4.59 監核顧問嘉科的吳兆祺先生在 2015年 11月 10日的研訊
中向專責委員會表示， "在向港鐵公司索取資料方面，我們大
致上沒有遇到太大困難 ......但對於整體工程總綱計劃等部分敏
感文件，我們在索取即時第一手資料時或會有點困難 ......"。  
 
4.60 Anthony J W KING 先 生 亦 在 同 一 次 研 訊 中 向 專 責
委員會表示， "然而，正如各位從較早的討論中所得知，我們
確曾要求索取工程總綱計劃，但我們並沒有看過那份工程總綱
計劃，那份工程總綱計劃沒有送交予我們。我們只是看到該文
件曾在進行審核期間展示，但卻沒有送交予我們。 " 
 
4.61 專責委員會曾以書面要求嘉科提供資料，說明截至

2014年 4月中，嘉科透過路政署以口頭及書面要求港鐵公司提
供 "工程總時間表 "的次數，以及路政署所作回應或跟進行動。
嘉科回應時表示 (附錄 20)，在 2011年 4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嘉科
曾透過向路政署提交的每月進度報告，最少17次要求港鐵公司
提交及更新工程總綱計劃；嘉科也有在定期更新並向路政署提

交的議題表中，提出類似與工程計劃相關的事項。路政署其後

將這些議題表轉交港鐵公司，並要求港鐵公司對嘉科提出的事

項作回應，其中包括提供經更新後的工程總綱計劃。路政署亦

要求嘉科檢視港鐵公司的回應，並在有需要時作進一步的監察

及核證。  
 
4.62 專責委員會察悉，據路政署所述 (附錄 21)，監核顧問在
檢視各類相關文件、巡視工地及審計等監察和核證工作過程中

所察覺的事項，均會記錄在每月擬備的議題表上。路政署及

監核顧問透過定期會議及監察機制內的其他途徑，檢閱港鐵

公司的回覆及跟進有關事項，直至路政署滿意港鐵公司所提供

的答覆為止。專責委員會察悉，通過上述安排，政府在一些主

要及重大的議題上，包括工程進度、技術事宜、安全及質量事

宜等，會適時與港鐵公司溝通並採取所需的跟進工作。然而，

在2015年 10月 20日的研訊中，陳志恩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就
路政署提出的意見，他們並沒有在議題表上就港鐵公司沒有按

路政署的意見採取相應行動作任何紀錄，而路政署將會檢討有

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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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此外，在回應上文第 4.61段所述專責委員會就 "工程總
時間表 "提出的問題時，嘉科表示， "嘉科於 2011年 8月發出 '請
求提供文件 '後，通過路政署收到港鐵公司一份名為 '港鐵公司
高鐵項目工程總時間表 (2011年 7月版 )'。嘉科對這份工程總時
間表進行了審查。嘉科在審查該工程時間表後提出了 16條
意見，其中包括該工程時間表不是一個綜合及經協調的時間
表，而只是將各個土木工程及機電工程合約的時間表匯集 "。
嘉科亦告知專責委員會，嘉科於 2013年 4月透過 "請求提供文
件 "的形式，要求港鐵公司提供與工程總綱計劃有關的 3個工程
時間表的副本。然而，港鐵公司回應嘉科時表示，由於工程總

時間表尚未作最後定稿，因此不適宜提供這些工程時間表的

副本。專責委員會認為，嘉科似乎是在 2011年 8月發出 "請求提
供文件 "後，才透過路政署收到港鐵公司一份名為 "港鐵公司高
鐵項目工程總時間表 (2011年 7月版 )"的工程計劃副本，而該份
工程計劃並不是嘉科預期或獨立專家小組在其報告所提

的 "綜合及經協調的時間表 "。  
 
4.64 專責委員會曾於 2015年 11月向港鐵公司查詢該公司是
否管有或掌控該工程項目的綜合工程總綱計劃；若有，港鐵

公司是否有提供該綜合工程總綱計劃予政府及／或嘉科；

若有，是在何時提供。  
 
4.65 港 鐵 公 司 於 2015 年 12 月 21 日 回 覆 專 責 委 員 會
(附錄 22)，表示港鐵公司在該工程項目建造期間制訂了綜合工
程總綱計劃，並不時進行更新。此綜合工程總綱計劃是採用

P6 Primavera規劃軟件，綜合個別合約承建商的施工時間表
而成。覆函中亦指出，截至 2014年 4月 30日，嘉科就項目在程序
及技術上是否遵照《第二份委託協議》推行，分別進行了 7次
審核，均未有要求港鐵公司作跟進行動。  
 
4.66 該函件亦確定，港鐵公司於 2011年 2月 23日與嘉科進行
第一次工程總綱計劃審核會議，在會議上曾展示更新至 2011年
1月 31日的工程總綱計劃的副本。隨後於 2011年 12月 1日、
2012年 8月 24日、 2013年 3月 27日及 2013年 9月 25日的工程總綱
計劃審核會議上，亦曾展示更新後的工程總綱計劃的副本。

該函件又表示，港鐵公司應嘉科的要求，於 2011年 8月 24日向
鐵路拓展處提交了更新至 2011年 7月的工程總綱計劃的副本。
港鐵公司在覆函中表示，在公布該工程延誤之時，港鐵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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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工程總綱計劃，當中包含的成份與獨立專家小組報告

第7.6段中所指的工程總綱計劃相若。此工程總綱計劃顯示了所
有主要土木工程和機電工程合約、關鍵的合約交接、個別合約

的完工日期、試運行及整個項目可準備營運的日期，以及其他

重要工序，例如實施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和遷移主要公共管線。 
 
4.67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亦在其覆函中重申，港鐵公司

已結合了國際認可及行之有效的方法，包括路軌相關鋪設

計劃，預測複雜鐵路項目的竣工日期，並已按其項目綜合管理

系統，運用有效的方式監察該工程項目多份合約的進度。  
 
4.68 在 2015年 12月 21日的研訊中，專責委員會詢問張炳良
教授是否有獲提供工程總綱計劃。張教授告知專責委員會，他

知道港鐵公司有一份工程總綱，但相信這並不是獨立專家小組

所指的項目推展總綱策略文件。張教授又表示，獨立專家小組

的建議是，應有一份文件載列衡量每一方表現的量度準則，

以便在該工程項目推展過程中作為檢查和核證的依據，而這些

量度準則包括切合持份者不同情況的高層次里程碑和主要的

成本觸發指標。他認為獨立專家小組提及的文件，與港鐵公司

正在使用的工程總綱並不相同。  
 

4.69 基於上文第 4.54至 4.68段所述，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
公司或有一份工程總綱， "將各個土木工程及機電工程合約的
時間表進行了匯集 "(見上文第 4.63段 )。專責委員會同意獨立專
家小組的調查結果，認為港鐵公司沒有 "一個全面綜合並以整
個項目為本的工程總綱計劃 "(見上文第 4.54段 )。結果導
致 "港鐵公司遲遲未能確認和預測個別合約的延誤，加上欠缺
綜合工程總綱計劃，相關各方均無法掌握哪些合約對項目竣工
日期至為關鍵 "。 68 
 
追回進度措施在緩解該工程延誤方面的成效  

 
4.70 專責委員會曾研究港鐵公司所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在

緩解該工程延誤方面的成效。專責委員會檢視了各項意見和

陳述書，並在研訊中向證人提問，藉以確定追回進度措施的

成效。  

                                              
68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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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據劉家強先生所述，在遇到滯後的情況下，港鐵公司負

責與承建商進行談判，研究如何使用追回進度措施以期追回工

程進度。路政署和監核顧問會以 "監核監督者 "的角色，就港鐵
公司提出的追回進度措施提供相關專業意見。  

 
4.72 劉家強先生表示，如工程進展有任何滯後，路政署會要

求港鐵公司考慮緩解措施以追回進度。在這過程中，港鐵公司

會與承建商一同商討，就指定個別關鍵工序重訂計劃時間表，

路政署亦以此修訂時間表為基礎，繼續監察工程進度。縱然個

別合約出現滯後的現象，並不等於該工程項目的整體完工期一

定會出現延誤。整體進度亦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4.73 在 2015年 11月 3日的研訊中，梁國權先生告知專責委員
會，追回進度措施是重要的工具，用以防止施工時間進一步延

誤或工程進一步超支，並令個別合約重新返回原先的合約期。

梁國權先生又表示，追回進度措施的成功例子為數不少。  
 

4.74 劉家強先生表示，根據在其他大型工程的經驗，承建商

可以採取緩解及追回進度措施，以追回滯後的進度，其中會考

慮的是加人手、加機械和超時工作，最重要的是避免關鍵工序

的滯後情況影響緊接其後工序的進行。透過將大型工序分拆及

重訂工序計劃表，可以將已滯後的工序從關鍵路徑移除。  
 

4.75 專責委員會從劉家強先生的陳述書察悉，港鐵公司採取

了一些追回進度措施，以期追回工程進度。這些措施包括增加

額外機械及人手、使用替代工序或工程方法 (例如使用爆破方
法以取代機械碎石方法 )、修改設計及重訂工序計劃、重新制
訂非關鍵合約的完工日期，以及通過分階段進場安排，重新制

訂後期機電工程的時間表。  
 
4.76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 69 察悉，獨立專家小組
審視後發現一些事例，顯示追回進度措施能令該工程項目

得益，例如為合約編號 823A的隧道鑽挖工程添購了一台隧道
鑽挖機，以及為合約編號 820拆除阻礙隧道鑽挖工作的樁柱。  

                                              
69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6至 3.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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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約編號 823A及 802實施追回進度措施的成功例子  
 
4.77 專責委員會從劉家強先生的證供察悉追回進度措施的

成功例子。合約編號 823A承建商在建造隧道鑽挖機豎井期間，
於 2011年 4月發現基岩石層高於岩土基線報告中所預期的
情況，所以隧道鑽挖工程進度比預期慢，亦直接影響了其後的

隧道鑽挖工程的開展。為追回落後的工程進度，港鐵公司提出

多項追回進度措施，當中包括增購一台隧道鑽挖機，以便兩段

隧道可同步進行挖掘。這台額外的隧道鑽挖機在 2013年 3月
始發。在實施該等措施之後，隧道鑽挖的進度已有所改善。  
 
4.78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追回進度措施的另一個成功例子。在

2010年年中，承建商在移除合約編號 802的樁柱時，發現樁柱
並非如紀錄所顯示為垂直的，而是變形的。故此，一般的移除

樁柱方法並不適用。由於已變形的樁柱與高鐵香港段走線有所

抵觸，必須在隧道鑽挖機到達前完成移除工程。與承建商探討

了不同方案後，港鐵公司建議採用日本的 "轉動機和楔塊 "方法
來移除樁柱。港鐵公司於 2010年 12月 23日向項目監控小組提交
相關的追回進度措施建議文件，以供批核。路政署和監核顧問

並無提出任何異議 70，而是一直監察這個替代方法的成效，並

每月到需要移除樁柱的地盤作實地視察，以及定期舉行合約檢

討會議向港鐵公司了解移除樁柱的進度。最終，承建商成功追

回目標進度，並在隧道鑽挖機到達前完成所有移除樁柱的

工程，惟隧道鑽挖機的到達時間最後亦有所延遲。  
 
4.79 專責委員會觀察到，一如上文各段所述，起初追回進度

措施確能令若干合約追回工程進度。或許因為這些成功個案，

以及過往在其他鐵路項目的成功經驗，導致項目管理團隊／

周大滄先生信心大增，認為可使用追回進度措施以追回滯後的

工程進度。  
 
4.80 然而，其他合約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未能取得太大

成效。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找到一些事例，證明港鐵

公司對為達到其目的之擬議追回進度措施的可行性過於

                                              
70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422/13-14(02)號文件，第 11至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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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 71。此外，專責委員會亦從嘉科的Anthony J W KING先生
和吳兆祺先生所共同提交的陳述書中察悉，就 2012年 3月的追
回進度措施而言， "仍未有跡象顯示情況會有所改善，而按指
令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及已推行的補充協議至今均未開始發
揮任何實質作用 "。有關追回進度措施的成效，將於第 5章進一
步討論。  
 

                                              
71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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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分  調查結果  
 
 
第 5章  困難階段  
 (2013年 5月至 10月 ) 
 
 
5.1 在本章中， "困難階段 "指的是涵蓋在 2013年 5月至
2013年 10月期間發生並據稱令該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出現困
難的各種事件、因而浮現的各項問題，以及港鐵公司和政府因

而採取的相應行動。本章亦載述專責委員會就勞工短缺對建造

該工程項目的影響及就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企業管治所得

的觀察。  
 
 
"困難階段"的主要日期  
 

日期   事件  
   

2013年 5月 7日   傳媒報道指該工程項目的竣工日期會延
遲一年或以上。  

   
2013年 5月 23日   運輸及房屋局提交涵蓋由 2012年 7月 1日

至 2012年 12月 31日期間的第六份半年度
報告，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在 2013年 5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有關報告。在該次會議
上，張炳良教授匯報，將會維持在 2015年
完成該工程項目的目標。  

   
2013年 6月   港鐵公司項目工程團隊首度擬備一份進

度風險分析，當中顯示依據局部通車

方案，高鐵香港段可如期在 2015年通車。72

   
 
 
 

                                              
7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37及

4.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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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 13日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向港鐵公司時
任行政總裁、時任副行政總裁和時任財務

總監簡介局部通車方案 (下稱 "7月簡報
會 ")。  

   
2013年 7月 13日   港鐵公司時任工程總監周大滄先生重點

指出，勞工短缺是影響該工程項目能否如

期完工的主要挑戰之一。  
   

2013年 8月 20日   港鐵公司向鐵路拓展處和路政署提出
局部通車方案。  

   
2013年 8月 22日   周大滄先生在董事局會議上作簡報時

表示，有計劃可完成該工程項目的主要

部分，令高鐵香港段可以在 2015 年開通。
在該次董事局會議上，周大滄先生及其他

曾出席 7月簡報會的人士均沒有提及局部
通車方案。  

   
2013年 7月至 10月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研究落實局部

通車方案的建議可能會牽涉的事宜，並要

求承建商構思工作計劃。  
   

2013年 9月 13日   港鐵公司的總策劃工程師向劉家強先生
和鐵路拓展處作簡報，詳細地提出局部

通車方案。  
   

2013年 10月   項目工程團隊更新了進度風險分析，該項
分析顯示，合約編號 826的工程進度日漸
落後，即使實施局部通車方案，高鐵香港

段亦不能如期在 2015年 12月的限期前
開通，而合約編號 810A的工程進度自
2013 年 3月起一直大幅落後。  

   
2013年 10月 22日   路 政 署 向 張 炳 良 教 授 及 黎 以 德 先 生

匯報，跨境隧道工程出現延誤，因此港鐵

公司提議採用局部通車方案，以便高鐵

香港段可在 2015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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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29日   在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公司匯
報，截至 2013年 9月底，實際進度和計劃
進度的差距已達到大約 25%。  

 
 
事情發展的時序 73 
 
傳媒就延誤一事的報道  
 
5.2 在 2013年 5月初，即建造工程動工後大約 3年，傳媒報道
指該工程項目的竣工日期會延遲一年或以上，並估計成本超支

逾 40億元。這些新聞報道似乎是建基於承建商所提供的資料。
當時，港鐵公司和政府駁斥傳媒的報道，堅稱該工程項目將會

如期竣工，並且不會超支。 74 
 
5.3 在 2013年 5月，運輸及房屋局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
交涵蓋由 2012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的第六份半年度
報告，當中指港鐵公司曾匯報稱該工程項目的目標完工日期為

2015年。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在 2013年 5月 24日的會議上討論
第六份半年度報告。在該次會議上，政府表示高鐵香港段的建

造工程的目標完工日期仍然是 2015年，而港鐵公司有責任遵守
《第二份委託協議》。  

 
5.4 在 2013年 6月，港鐵公司的項目工程團隊首度擬備一份
進度風險分析予部分執行委員會成員，當中顯示依據局部通車

方案，高鐵香港段可如期在 2015年通車。 75 
 
5.5 項目監管委員會在 2013年 6月 28日會議上聽取的匯報中
指出，截至 2013年 5月底，該工程項目的實際完成進度為
39.7%，而原定計劃的完成進度則為 61.8%，即是整體上延誤了
6至 7個月。  

                                              
7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1至

4.77段。  
74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2.14段。  
7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37及

4.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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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管理團隊簡介局部通車方案  
 
5.6 在 2013年 7月 13日 (星期六 )，項目管理團隊向時任行政
總裁、時任副行政總裁及時任財務總監作簡報 (即 7月簡報會 )，
期間匯報完成該工程項目所需的成本估計為 651億元，並表示
局部通車方案能使高鐵香港段如期在 2015年通車。 7月簡報會
亦建議，目標通車日期不能定於 2015年 8月，而應定於 2015年
12月。  
 
5.7 獨立董事委員會在其報告表示，據其了解， 7月簡報會
的重點是完成就該工程項目與政府議定的目標，並討論各段隧

道的工程進度。有關這方面，項目管理團隊表示挖掘工程將於

2014年 9月之前全部完成，並於2015年 3月之前移交所有隧道段
以進行機電工程。項目管理團隊亦指出，列車將於 2014年 12月
交付，屆時調車場將會備妥。而這些安排與在 2015年年底展開
客運服務的計劃配合一致。 76 
 
5.8 然而，專責委員會察悉，項目管理團隊匯報西九龍總站

的部分工程出現重大延誤，並提及已採取的追回進度措施，

以及如何就主要機房和軌道通路釐定優先次序，以配合首日

運作。首日運作將包括西九龍總站中央的 6條長途軌道、鐵路
設施、車站入口、海關、出入境和檢疫設施、政府用區、的士

停車處、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及連接九龍站與柯士甸站的地面

行人通道。項目管理團隊開始非正式地把對該工程項目的個別

組成部分作出的變動，形容為最低營運需求，而該等變動卻不

會影響該工程項目達成其整體目標。不過，於此階段，在講解

工程優先次序的簡報會上所放映的大約20張投影片中，只有一
張提及最低營運需求。 77 

                                              
7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1及

4.42段。  
7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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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首日開通營運規定的局部通車方案  
 
5.9 對於負責簡報的團隊人員和與會的 3位執行委員會委員
來說，局部通車方案的吸引之處，在於港鐵公司可按其與政府

議定的首日開通營運規定，提供有限度的客運服務。 78 
 
5.10 周大滄先生所作的簡報亦重點指出，勞工短缺是導致

港鐵公司無法按照原定時間表完成該工程項目的主要挑戰

之一。 79 
 
5.11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中察悉，

港鐵公司在 2013年 7月 23日向運輸及房屋局作工程進度簡報
時，對政府表示高鐵香港段的收費服務預定於 2015年 12月開始
運作。運輸及房屋局提醒港鐵公司應盡其所能，在原定的時間

和預算內交付該工程項目。 80 
 
5.12 在 2013年 7月 25日的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周大滄
先生特別指出，根據 2013年 6月的項目成本報告，該工程項目
超出了當時的預計預算。他表示會在 2013年 8月向執行委員會
匯報該工程項目的最新進展，隨後會向鐵路拓展處提交文件。

該次會議由時任副行政總裁主持 (因時任行政總裁未有出席 )。
在該次於 2013年 7月 25日舉行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顯然沒有
人提及局部通車方案或有關 2013年 7月 13日的會議。 81 
 
5.13 在隨後一周，於2013年 7月 31日由時任副行政總裁 (因時
任行政總裁未有出席 )主持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周大滄先生
匯報時表示，港鐵公司正在推展的數個項目仍然因勞工短缺問

題受到嚴重影響，而該工程項目依然面對挑戰，但成本一直沒

有超出預算，而且會趕及在預定的日期通車。此次匯報與

周大滄先生前一周有關超出預計預算的匯報顯然互相矛盾，但

似乎與會者並沒有就此提出意見。 82 
 

                                              
7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4段。  
7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6段。  
8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7段。  
8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8段。  
8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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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在 2013年 8月 14日的審核委員會會議上，周大滄先生
匯報時表示，儘管仍有多項挑戰有待克服，而且需要採取追回

進度措施，但該工程項目在時間和預算上均符合預期。 83 
 
政府首次獲悉局部通車方案  
 
5.15 政府在 2013年 8月 20日首次獲悉局部通車方案。當時，
港鐵公司向鐵路拓展處和路政署提議，高鐵香港段在 2015年
年底之前採用局部通車方案，並開放 6個長途月台／軌道提供
服務，而其餘的工程則會於 2016年年中完成。 84 
 
董事局會議上並無匯報局部通車方案  
 
5.16 專責委員會察悉，周大滄先生在 2013年 8月 22日的
董事局會議上簡報，他相信有計劃可完成該工程項目的主要

部分，令高鐵香港段可在 2015年開通，同時不超出預算，但一
些非主要工程可能須於日後方能完成。他解釋時表示，已經採

取多項措施以控制成本和管理工程，包括批出固定價格的工程

合約，並確保所有合約平均而言可有 80%所需的勞工人數。
不過，在此次會議上，周大滄先生或曾出席 2013年 7月 13日會議
的與會人士，均沒有提及局部通車方案。 85 
 
5.17 專責委員會亦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中察悉 86，在 2013年
8月 22日的董事局會議上，周大滄先生被獨立非執行董事質詢
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時答稱，該工程項目會如期交付，並按預算

完成。  
 
5.18 專責委員會從同一次董事局會議進一步察悉，其中一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強調良好項目管理的重要性，因可藉此找出

問題，並在適當時機向政府匯報，特別是因為任何額外的撥款

均須經立法會批核。對於此觀點，周大滄先生或其他曾出席

2013年 7月 13日會議的人士均沒有作回應。 87 
 
                                              
8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0段。  
8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1段。  
8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2段。  
86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76段。  
8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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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在 2013年 8月 29日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劉家強
先生表示關注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和計劃進度之間的

差距，特別是西九龍總站工程的進度。 88 
 
5.20 在同日舉行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總經理  —  高速鐵路
隧道提交報告，該報告題為 "2013年 7月項目進度報告 "。該報
告指出，港鐵公司 5個正在推展的項目均普遍面對勞工短缺的
問題。平均來說，所有工程合約均出現20%的勞工短缺。 89 
 
挑戰日益增加  
 
5.21 在 2013年 9月 13日，港鐵公司的總策劃工程師向劉家強
先生和鐵路拓展處作簡報 (有關內容跟 7月簡報會的內容大致
相同 )，更詳細地提出局部通車方案，並以 2015年 12月為目標
通車日期。鐵路拓展處十分關注局部通車方案所涉及的餘下

工程，但並未有向港鐵公司提出任何明確反對。路政署沒有表

示贊同局部通車方案，只要求港鐵公司提供進一步資料，以便

向運輸及房屋局匯報。 90 
 
5.22 儘管周大滄先生在 2013年 7月 25日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
承諾於 2013年 8月向執行委員會匯報該工程項目的最新情況，
但事實上，項目管理團隊在 2013年 9月 19日的執行委員會會議
上 (因時任行政總裁不在，該次會議由副行政總裁主持 )，才就
該工程項目的計劃和預測的完成費用作另一次簡報。該次簡報

包括有關局部通車方案的描述，以及提述 2015年 12月為目標通
車日期，以及估計成本為 651億元。 91 
 
5.23 專責委員會察悉，項目管理團隊在簡報中向執行委員會

解釋，合約編號 810A、 810B和 811B出現的嚴重延誤，將會令
工程無法按原本計劃在 2015年 5月竣工。如果採用局部通車
方案，則可於 2015年 12月通車。有關項目計劃進度和時間表的
制訂，是建基於生產力和效益得以改善的假設，才可把所發現

                                              
8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4段。  
8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5段。  
9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6段。  
9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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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挑戰的影響減至最低。項目管理團隊警告，在生產力沒

有改善的情況下，他們預期工程會進一步出現延誤。 92 
 
5.24 在 2013年 9月 19日的會議上，港鐵公司的公司事務部被
要求根據該工程項目的最新進度和項目管理團隊的簡報

內容，擬備 "回應口徑 "。但並無證據顯示此事項已記入執行
委員會的會議續議事項，亦無證據顯示副行政總裁曾在隨後的

會議或其他場合作出跟進。 93 
 
5.25 在 2013年 7月至 10月期間，該工程項目的延誤情況持續
惡化。在周大滄先生與總策劃工程師於 2013年 10月 11日的一封
電郵通信中，周大滄先生表達關注，指高鐵香港段在 2015年
年底通車已是 "近乎不可能 "。 94 
 
張炳良教授獲悉局部通車方案  
 
5.26 專責委員會察悉，在 2013年 10月 22日，運輸及房屋局的
專職團隊根據就高鐵香港段的跨境隧道段建造工程進度編製

的第三份季度報告，向張炳良教授和黎以德先生報告跨境隧道

工程持續出現延誤。專職團隊亦匯報港鐵公司最近向路政署建

議高鐵香港段採用的局部通車方案 (即在 2015年年底開通時會
有 6條軌道可供使用 )，在 2016年年中將會有多 4條軌道投入
服務，以及西九龍總站及跨境隧道是該工程項目完工的關鍵，

若任何一項工程項目出現進一步延誤，高鐵香港段的目標通車

日期或會受到威脅。多項緩解措施獲納入考慮之列。鑒於有關

的事態發展，黎以德先生對高鐵香港段未能於 2015年投入服務
顯得非常憂慮，因此要求港鐵公司和路政署詳細匯報該工程

項目的最新進展。  
 
5.27 在 2013年 10月 24日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周大滄先生在
陳述 2013年 9月的項目進度報告時強調，出現嚴重項目延誤的
是合約編號 810A、810B、811B及高鐵內地段。根據最新預測，
內地方面的第一部隧道鑽挖機要在 2013年 11月底才可抵達
深圳邊境，這對在 2015年完成該工程項目的整體時間表，將會

                                              
9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8段。  
9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59段。  
9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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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重大影響。周大滄先生亦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已獲悉工程

延誤一事，並會就最新進度聽取進一步簡報。至於西九龍總站

的追回進度計劃，匯報指基於無法預見的複雜情況，因而直至

當時仍有問題尚待克服。 95 
 
5.28 港鐵公司於 2013年 7月底已開始就局部通車方案所需的
設施，跟西九龍總站的承建商和機電工程專家商討。在 2013年
7月至 10月期間，港鐵公司的工地團隊 (連同機電工程團隊 )一直
致力確定西九龍總站施工計劃的關鍵部分，以便決定局部通車

方案所需的設施。 96 
 
5.29 在 2013年 10月，港鐵公司向承建商發出增補機電的
要求，以及一套顯示局部通車方案所需的行人天橋和其他設施

的圖則。港鐵公司還要求承建商據此制訂一份計劃。 97 
 
實際進度較計劃進度落後 25% 
 
5.30 在 2013年 10月 29日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公司
匯報時表示，截至 2013年 9月底，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與計
劃進度的差距已達 25%左右。根據路政署提供的資料 98，有關

差距為 28.3%。港鐵公司作進一步匯報時表示，該工程項目的
整體進度落後約 9個月，而跨境隧道工程則落後 11個月。99 獨立
專家小組調查後確認，該工程項目的整體進度落後約 9個月，
跨境隧道工程則落後 11個月。 100 
 
5.31 在 2013年 10月，項目工程團隊更新了於 2013年 6月首次
擬備的進度風險分析。有關分析顯示，合約編號 826的工程進
度日漸落後，該工程項目將不能如期在 2015年 12月的限期前實
施局部通車，原因是內地段遲了 3個月才能接駁至香港。進度

                                              
9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2段。  
9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3段。  
9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3段。  
98 政府於 2014年 5月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

CB(1)1328/13-14(03)號文件。  
9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4段。  
10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8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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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析亦顯示，合約編號 810A的工程進度自 2013年 3月以來
一直大幅落後。 101 
 
5.32 專責委員會察悉 102，在 2013年 10月 29日舉行的項目監管
委員會會議上，劉家強先生要求港鐵公司就擬議的局部通車安

排的路線圖提供資料，以便當局監察實際進度。在 2013年 11月
舉行的下一次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公司總經理  —  高
速鐵路回應時表示， "項目管理團隊已就擬議的局部通車目標
制訂路線圖，當中定下目標日期，所有土木工程和機電工程須
於 2015年 6月或之前完成，以便進行測試及試行運作。 " 
 
 
觀察所得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及企業管治  
 
在 2014年 4月中之前一直沒有向董事局匯報局部通車方案  
 
5.33 正如第 4章第 4.20段所述，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鑒
於西九龍總站合約已經出現延誤，因而在 2013年 3月開始考慮
局部通車方案。在 2013年 4月 17日的工作坊之後，合約編號
810A的承建商被要求就局部通車方案展開工作。根據該方案，
西九龍總站只會開通 6個長途月台／軌道，而相關隧道則可全
面運作。制訂和提出局部通車方案作為解決方案，是以減縮項

目規模，使高鐵香港段能如期在 2015年內通車。103 從有需要制
訂這個局部通車方案推斷，當時該工程項目的整體延誤情況已

非常嚴重。然而，最終構想的局部通車方案只限於執行委員會

知悉，直至 2014年 4月中之前，一直沒有就此方案向董事局
匯報。  
 

                                              
10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5段。  
102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90段。  
10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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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專責委員會贊同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 104，認為在

《第二份委託協議》下，局部通車方案屬不能單方面強行要求

政府接受的解決方案。若實施局部通車方案，會對該工程項目

的施工計劃帶來重大變動，因此有需要取得政府的同意。獨立

董事委員會認爲，執行委員會未有向董事局匯報局部通車

方案，反映港鐵公司時任工程總監周大滄先生與時任行政總裁

韋達誠先生判斷力欠佳。專責委員會認為這亦反映執行委員會

的整體判斷力欠佳。  
 
5.35 由於周大滄先生及韋達誠先生均婉拒專責委員會的邀

請出席研訊，專責委員會因而沒有機會就相關的關注事項向

他們提出查詢。  
 
5.36 專責委員會認為，除了周大滄先生、韋達誠先生及執行

委員會判斷力欠佳外，董事局對港鐵公司事務的管治亦有欠

理想。專責委員會察悉 105，港鐵公司於2014年 4月 15日宣布高鐵
香港段的通車日期由原先預計的 2015年推遲至 2017年，而
董事局只是在 2014年 4月 16日的董事局特別會議上首次獲告知
延誤一事及其原因，與此同時，董事局及其主席亦是首次獲悉

局部通車方案。從上述事情的發展可反映出港鐵公司的管治

情況，甚或揭示港鐵公司欠缺有效管治。從企業管治角度

而言，專責委員會就此情況感到震驚。  
 
5.37 專責委員會觀察到 106，董事局授權執行委員會處理港鐵

公司内若干事宜，無須提交予董事局審批。專責委員會認爲，

缺乏妥善及有效的機制及制度責成執行委員會向董事局作匯

報的授權安排並不恰當。  
 
5.38 關於執行委員會與周大滄先生和韋達誠先生之間的內

部溝通，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的報告中察悉，"至 2011年

                                              
10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31及

1.32段。專責委員會留意到《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8.1條。專責委員會
亦留意到《第二份委託協議》第 8.2條訂明，在指明情況下港鐵公司
有權調整《第二份委託協議》附錄C(委託計劃 )。  

10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29段。  
10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0至

1.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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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已不再量化整體工程項目的延誤
情況，而只是作出概括的陳述。 " 107 
 
5.39 專 責 委 員 會 從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的 報 告 中 進 一 步 察

悉 108， "經檢視執行委員會的每月進度會議紀錄後，發現就該
工程項目進行的討論有限。此外，在我們 [獨立專家小組 ]檢視
的 17份執行委員會報告中， '需要採取執行工作的事宜 '一欄一
直都是空白的。獨立專家小組在 2014年 8月 15日與工程總監舉
行的會議上，從工程總監與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的溝通中察
悉以下事項：  
 
'周先生承認，較早時原本有 3、4次機會可向行政總裁表明無法
在 2015年內完工，但他最後還是留待以書面方式，在每月的進
度報告中於施工計劃內闡述工程項目的情況。 '  
 
'他認為已有明確跡象顯示該工程項目所遇到的種種困難，至於
應提出甚麼問題，則應由高層行政人員決定 '。 " 
 
周大滄先生的自信阻礙了坦誠的溝通  
 
5.40 專責委員會察悉，周大滄先生於 2013年 8月 22日和 12月
10日的董事局會議上被獨立非執行董事問及該工程項目的進
度時，一直回應指該工程項目會按照預算如期完成。109 他從未
表示過各項合約延誤 (包括合約編號 810A及 826)的累積影響會
導致該工程項目無法按原定的時間表完工。他也沒有完整及如

實地向時任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局匯報

項目管理團隊就如期交付該工程項目所提出的關注。  
 
5.41 專責委員會贊同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意見，認為周大滄

先生應更全面、開誠布公和毫不保留地回應董事局成員提出的

問題及關注事宜。  
 
5.42 韋達誠先生曾向獨立董事委員會表示 110，除與項目管理

團隊成員於執行委員會多次會議上會面之外，他也經常與周大滄

                                              
107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70段。  
108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71至 173段。 
10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2段。  
11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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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個別會面，一起檢討該工程項目的情況，而在這些會議

上，周大滄先生向他保證，儘管遇到延誤，該工程項目仍然可

以按局部通車模式，在2015年年底完工，他亦接納並真誠信賴
此保證。假如韋達誠先生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所言屬實，專責

委員會認為韋達誠先生的判斷甚有問題。根據第 5.39段，周大滄
先生曾在執行委員會的每月進度報告內闡述該工程項目的

情況，該些報告明確顯示該工程項目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因此，韋達誠先生理應對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情況有相當了解。

專責委員會認為，韋達誠先生身為港鐵公司執行部門的領導

者，不可能只曾依賴周大滄先生作出的保證，而從不提出

質疑，亦不理會當時缺乏妥當、可信和可予核實的證據，證明

問題如何得以控制。正如周大滄先生向獨立專家小組表述，

對於應提出甚麼問題，這應由 (包括韋達誠先生在內的 )高層
行政人員決定。韋達誠先生應就該等保證提出獨立的查詢和

質疑，並要求對方作出澄清和提供佐證。  
 
5.43 根據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 111，當周大滄先生被

問及為何不匯報項目管理團隊的關注時，他表示仍在等待

西九龍總站的承建商對局部通車方案的回應，他相信仍有時間

以追回進度措施去有效地緩解延誤。但不幸地，獨立董事

委員會亦發現，項目管理團隊內就誰應負責溝通的問題採

取 "從屬指令 "的處事方式，以致忠告及適切的關注沒有開誠布
公地及自由地表達，以釐正或質疑周大滄先生堅稱高鐵香港段

能於 2015年實現通車的論調，這樣或導致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局
未能知悉項目的進度，以致未能在有關過程中定期作出適切的

查詢。  
 

5.44 專責委員會察悉 112，時任行政總裁向獨立董事委員會聲

稱他主要依賴周大滄先生提供的資料及意見。鑒於時任行政

總裁對該工程項目持續延誤一事知情，而且該工程項目對政府

及公眾而言尤爲重要，獨立董事委員會認為時任行政總裁在監

督該工程項目整體進度一事上應作出更慎重的判斷。專責

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在推展如此大規模的項目時竟然只依賴

時任行政總裁和執行委員會，而時任行政總裁和執行委員會數

                                              
11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5段。  
11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6及

1.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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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又似乎只是純粹依賴周大滄先生提供的意見，實在難以

置信。因此，在現實中，該工程項目的重要決定似乎實際上都

是由一個人作出，至少在施工時間及成本方面如是。  
 
5.45 就這方面，專責委員會察悉 113 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
指，港鐵公司的工程項目架構安排欠缺了常見於其他大型基本

工程項目的獨立項目監控職能，而發揮這項職能的單位通常稱

為施工計劃管理辦公室。獨立專家小組認為，儘管在技術事宜

上，高鐵香港段項目管理團隊內的經理之間溝通良好，但他們

未能在每月提交予執行委員會的項目進度報告或提交予

路政署的項目監管委員會報告中，清楚交代整個項目的延誤和

預測竣工日期。  
 
5.46 對於周大滄先生未能妥為向董事局匯報該工程項目的

進度及挑戰，專責委員會感到震驚及難以接受。專責委員會從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察悉，董事局 (包括主席在内 )於
2014年 4月 16日的董事局特別會議上首次獲告知有關該工程項
目完工日期推遲至 2017年一事及其原因。與此同時，董事局亦
是首次獲悉局部通車方案。114 專責委員會認為，董事局理應對
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有更認真和更警覺的關注，尤其是在傳媒於

2013年 5月報道西九龍總站可能出現工程延誤及超支的問題
後，董事局理應向時任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及工程處提出更

多疑問。有鑒於上述情況，專責委員會認為董事局未有恰當地

履行其對該工程項目的監督職能。  
 
成立工程委員會  
 
5.47 正如第 2章所述，對於董事局非執行主席錢果豐博士
婉拒專責委員會的邀請出席研訊並作供，專責委員會感到

失望。有鑒於此，專責委員會其後決定把邀請對象的範圍擴闊

至董事局內任何一位熟識該工程項目的成員，以董事局的角度

出席作供。遺憾地，董事局亦婉拒了有關邀請。  
 

                                              
113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9至 3.11段。  
114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2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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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專 責 委 員 會 從 獨 立 董 事 委 員 會 的 第 一 份 報 告 察

悉 115， "董事局應成立工程委員會，以監察任何涉及設計及／
或建造的重大工程項目，至於重大工程項目的定義則由董事局
釐定 "。獨立董事委員會提出這項建議，似乎意味着港鐵公司
事後回顧，過往確有不足之處，而有關在董事局之下成立工程

委員會的建議，實屬日後的補救措施。專責委員會亦察悉，工程

委員會須按季向董事局匯報相關項目的進度及有關預算。依

獨立董事委員會之見，工程委員會的角色並不是管理項目，而

是就有關項目的進度為董事局進行監察及檢討。  
 
5.49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已檢討執行委員會日

後向董事局及審核委員會進行項目匯報的形式及内容，以確保

董事局在推展中的項目上獲得清晰和全面的資料，並獲悉每個

項目所遇到的嚴峻挑戰和有關的財務情況報告。  
 
5.50 港鐵公司是一間每日為超過 500萬乘客人次提供鐵路服
務的上市公司 116，在建造鐵路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又獲委託興

建全球首個地下高速鐵路項目，但卻似乎只有周大滄先生一人

對該工程項目有全盤的掌握，因而董事局和高級管理層只得依

賴周先生對該工程項目的進展的看法，專責委員會認為這情況

實在難以接受，並認為在這方面缺乏有效的制衡安排。因此，

專責委員會認為必須批評董事局未有盡力及有效地監督執行

委員會和高級管理層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推展該工程項目。 
 
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  
 
5.51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批評港鐵公司的項目管

理有欠穩妥周全 117。專責委員會曾探討此議題。  
 
5.52 根據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的證供，港鐵公司的

項目管理系統及程序載於港鐵公司的項目綜合管理系統和採

購及合約程序文件內。這些文件涵蓋所有項目交付範疇，包括

施工計劃管理、設計管理、施工管理、安全管理、環境管理、

成本管理、採購、合約管理及呈報。在安全、質量及風險和資

                                              
11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6.5及 6.6段。 
116 資料來源：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investor/patronage.php 
117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6.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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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管理方面，都是按認可的國際標準以及國際認可的良好作業

模式來設計和操作。  
 
5.53 梁國權先生在其提交予專責委員會的陳述書中亦指

出，在 2010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嘉科共進行了 250多次
審核。嘉科的審核報告沒有揭露重大缺陷問題，而只是提出一

些觀察結果，例如可以作出改善的地方 (主要是關於安全報告
中一些幸未發生的事項 )，以及就已採取改進行動的施工方法
更新由承建商提交的資料。  
 
5.54 此外，梁國權先生亦在其提交予專責委員會的陳述書中

引述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第 5.3段，當中提到獨立董事
委員會 "並未發現項目管理過程中工程方面的任何系統性
錯誤，以致未能避免 [工程項目 ]延誤或更有效地處理延誤。 " 
 
5.55 然而，根據獨立專家小組所述，當工程項目內的銜接不

太複雜時，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和常規曾應付裕如，但在

該工程項目上卻受到嚴峻考驗。究其原因，主要是合約之間的

銜接十分複雜，而且毗連合約出現多番延誤。  
 
溝通渠道未能發揮足夠效用  
 
5.56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指 118， "儘管在技
術事宜上高鐵香港段項目管理團隊內的經理之間溝通良好，但
他們未能在每月 (提交港鐵公司執行委員會的 )項目進度報告或
(提交路政署的 )項目監管委員會報告中，清楚交代整個項目的
延誤和預測竣工日期。結果便得依賴工程總監 [周大滄先生 ]的
判斷以衡量預計項目竣工日期有多大可能達成。 " 
 
5.57 專責委員會又從張炳良教授的陳述書中察悉，根據港鐵

公司於 2014年 5月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所提交的文件及獨立
董事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港鐵公司並沒有向項目監管委員會

提供就該工程項目全盤進度所作的準確預測，因而令項目監管

委員會無法就該工程項目的關鍵延誤作出適時的決定。  
 

                                              
118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9至 3.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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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邱誠武先生在2015年4月28日的研訊中告知專責委員會，
即使港鐵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亦未能掌握該工程項目的準確

情況，而港鐵公司亦沒有向政府披露所有必要的資訊，包括該

工程項目的進度。  
 
5.59 對於港鐵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及董事局是否有盡最大努

力去監察和監督該工程項目，專責委員會有所保留。專責

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及董事局應在較高層面協

調該工程項目的各個部分，並在不同階段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

妥為查詢，而不應單單依賴由周大滄先生領導的項目管理團隊

所作的匯報和保證。  
 
在若干地盤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成效不彰  
 
5.60 專責委員會在第 4章曾研究港鐵公司所實施的追回進度
措施在緩解工程延誤方面的成效。正如第 4章第 4.77及4.78段所
載，專責委員會察悉為合約編號 823A及 802實施追回進度措施
的成功例子。專責委員會察悉，所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起初能

令若干合約追回進度，這些成功個案加上過往的成功經驗，

或許令項目管理團隊和周大滄先生信心大增，認為可透過實施

追回進度措施追回該工程項目累積的滯後。  
 
5.61 專責委員會從劉家強先生的證供察悉，西九龍總站連接

隧道 (南 )合約編號 811B原先計劃在完成佐敦道北面的地下連
續擋土牆後，會將佐敦道向北移，然後繼續完成位於佐敦道位

置的地下連續擋土牆。然而，由於在建造佐敦道北面地下連續

擋土牆時遇到不利的地質情況，包括大型孤石羣等，令有關工

程出現滯後。如果不採取追回進度措施，佐敦道北移將會由原

先計劃的 2011年 12月延遲至 2012年 7月才可以實行，令工程延
誤約 8個月。  
 
5.62 有鑒於此，港鐵公司於 2011年 9月 29日及 10月 6日向項目
監控小組提交追回進度措施方案，建議把佐敦道向南移，讓承

建商可提早取得原先佐敦道大部分位置來建造地下連續擋土

牆，亦可同時繼續進行佐敦道北面仍未完成的連續擋土牆建造

工程。路政署就擬議的追回進度措施提出意見，特別是對其成

效提出關注，並要求港鐵公司進一步評估有關措施對鄰近的建

造工地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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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自項目監管委員會於 2011年 9月舉行的會議後，路政署
對臨時交通管理措施的落實情況提出關注，並要求港鐵公司定

期匯報有關的進展。自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在 2012年 2月實施
以來，路政署和監核顧問定時巡視地盤以跟進有關措施的執行

進度。當時的打算是把西九龍總站北面的地下連續擋土牆的建

造工程提前大約 6個月開始。  
 
5.64 專責委員會從劉家強先生的證供察悉，不利的地質情況

其 後 進 一 步 影 響 工 程 合 約 編 號 811B 和 工 程 合 約 編 號
810A(西九龍總站 (北 ))的大部分挖掘工程的進度，令該兩份合
約的工程整體滯後情況繼續累積。港鐵公司隨後提出了其他

緩解措施，以期解決問題。  
 

5.65 專責委員會認為，不利的地質情況減低了所實施的追回

進度措施的成效。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找到一些事

例，證明港鐵公司對擬議追回進度措施的可行性過於樂觀。

獨立專家小組特別指出，在尚未確定有關措施是否可行前，

局部通車方案便已假設這些措施會帶來預期的省時效益。 119

此外，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指，儘管港鐵公司

倚重於追回進度措施，以把該工程項目整體地推回原定的施工

計劃，但獨立專家小組找不到證據，證明港鐵公司設有任何程

序去量度追回進度措施的效益。 120 
 
5.66 此外，Anthony J W KING先生在 2015年 11月 10日的研訊
中告知專責委員會，他們在若干階段曾匯報指，儘管實施

了 追 回 進 度 措 施 ， 但 該 工 程 項 目 的 進 度 仍 然 滯 後 。

Anthony J W KING先生又表示： "…...我們透過我們的每月
報告、每月會議，以及我們的檢討報告，向路政署作匯報；我們
既有匯報滯後情況，亦有匯報滯後趨勢正在加劇，其後還進行
了一些評估，研究該等滯後情況會如何影響工程項目的完工
日期 "。  
 
5.67 專責委員會察悉，Anthony J W KING先生和吳兆祺先生
在共同提交的陳述書中，曾就 2012年 3月所實施的追回進度措
施指出， "仍未有跡象顯示情況會有所改善，而按指令實施的

                                              
119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7段。  
12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3.18段。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82  - 

追回進度措施及已推行的補充協議至今均未開始發揮任何實
質作用 "。  
 
5.68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 121  察悉，嘉科在提交路

政署的每月報告中，已匯報個別建造合約的延誤，並預計相關

延誤對該工程項目整體施工計劃的影響。由 2011年 12月起 (及
隨後每一個月 )，嘉科不斷向路政署提出警示，指個別建造合
約的延誤可能會危及該工程項目的整體竣工日期。自 2012年 5
月開始，嘉科建議港鐵公司應 "就該工程項目的整體施工計劃
和延誤現況進行完整的評核 "。  
 
5.69 專責委員會觀察到，當該工程項目遇到挑戰時，港鐵

公司會透過追回進度措施致力加快工程進度。然而，據專責

委員會的觀察，根據在 2010年 6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提交予項目
監管委員會的報告，儘管已實施各項追回進度措施，仍有跡象

顯示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跟計劃進度的差距越來越大。從

第6章第6.46段所載圖表可以看到，在 2011年、2012年、2013年
及 2014年每年的 1月，實際進度跟計劃進度的差距分別為
0.9%、4.9%、14.7%及 30.7%。基於這些數據，專責委員會認為
所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未能令工程追回落後的時間，亦不能縮

窄實際進度與計劃進度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而進度差距不斷

擴大似乎已成為整項工程的趨勢。  
 
5.70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 122 察悉，

在面見中，"項目管理團隊承認，事後回看，[港鐵公司 ]其實應
重新磋商通車日期，而不是依靠壓縮施工時間表 "。專責委員
會亦從同一份報告察悉， "儘管建議的追回進度措施是出於真
誠而作出，目標亦很清晰，就是要追回滯後的進度，令該工程
項目能在 2015年完工，但事後回看，再考慮到其他延誤事件所
產生的持續影響，所實施的追回進度措施其實並不足以令該工
程項目能在 2015年完工。 " 專責委員會贊同此觀點。  
 

                                              
121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10段。  
12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3.13及

3.3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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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短缺是否導致該工程項目出現延誤  
 
5.71 專責委員會曾研究勞工短缺是否導致該工程項目出現

延誤的問題。港鐵公司及劉家強先生均聲稱，勞工短缺是導致

該工程項目出現延誤的原因之一。  
 
5.72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中察悉 123，港鐵公司早

前已預見，該工程項目的人手需求預期會在 2013年達至高峰，
大概需要 11 000人，當中包括 9 200名建築工人及 1 800名技術
和專業人員。周大滄先生亦在 2010年 7月 9日向董事局匯報，
人手招聘情況大致令人滿意，聘請高級人員亦沒有問題，但本

地建築工人的供應日後可能會有問題。然而，港鐵公司提交予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涵蓋 2010年 6月至 2012年 6月的半年度報
告指出，在報告涵蓋的期間內，該工程項目的技術和專業人員

數目似乎能達到預定水平，但報告亦顯示 2011年 6月及 2012年
6月的建築工人數目，分別較預定水平低7.7%及 13%。  
 
5.73 獨立專家小組報告 124 又認為， "該工程項目和現時本港
鐵路網絡的擴展工作，皆因技術工人短缺而受到制肘，而在該
工程項目開展之初，港鐵公司便已知悉有此問題。" 專責委員會
亦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中察悉，獨立專家小組引述奧雅納和

阿特金斯在 2009年的報告所作的警告，指 "建造資源，尤其是
技術工人 ......已不再像上一次基建發展蓬勃興旺時那般供應
充裕 "。  
 
5.74 在 2013年 7月，周大滄先生向時任行政總裁、副行政總裁
及財務總監簡報局部通車方案時，曾重點指出勞工短缺是影響

港鐵公司能否按照原定時間表完成該工程項目的主要挑戰

之一。125 劉家強先生亦表示，勞工短缺是導致該工程項目延誤
的其中一個原因。  
 
5.75 梁 國 權 先 生 在 其 提 交 予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陳 述 書 中

表示， "勞工嚴重短缺的問題嚴重影響高鐵項目的進度。這是
香港建造業共同面對的問題，並影響香港所有的工程項目。

                                              
123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293至 296段。 
124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2.11段。  
125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46段。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84  - 

雖然港鐵公司已意識到有關情況對工程所帶來的挑戰，但由早
期訂定工程時間表至今，其對工程影響的挑戰一直大於預期 "。 
 
5.76 梁國權先生表示，為紓解勞工短缺的問題，港鐵公司已

推出多項緩解措施，例如：  
 

(a) 與政府及建造業議會積極就改善補充勞工計劃及
建造業相關培訓計劃進行溝通；  

(b) 舉辦職業博覽會；  

(c) 改善工地環境 (例如為承建商的建造工人提供人壽
保險保障、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服務 )；及  

(d) 在工程合約中加入更多關於安全及福利事宜、僱用
學徒及剛畢業的工程師，以及培訓等要求。  

5.77 梁國權先生表示，儘管已採取這些措施，勞工短缺問題

仍嚴重影響大量第三方合約。在 2013年 1月至 2014年 4月期間，
按該工程項目的土木工程承建商的匯報，每月平均欠缺約

20% 的勞工 (相對於原先計劃應有的 6 135名勞工，每月實際平
均只有 4 894名勞工 )。梁國權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短缺問題
在熟練工人、專門的隧道工人及前線監督人員方面尤為嚴重。

根據承建商的報告，個別工種在過去一年更出現平均超過

60% 的勞工短缺。  
 
5.78 港鐵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博士表示， "熟練工人及前線
監督人員嚴重短缺，也導致或促使多份合約在生產率上未能
達標。 " 黃唯銘博士亦在 2015年 12月 15日的研訊中告知專責
委員會，"在最近幾個月，該工程項目欠缺 6%至 8%的工人，即
約 300人。由於透過補充勞工計劃申請輸入勞工，大概需要 6至
8個月的時間，過程冗長，未能與我們的施工計劃配合，所以
在現階段 (即 2015年 12月 )勞工短缺情況仍然影響工程 "。  
 
5.79 黃唯銘博士在研訊中進一步解釋，港鐵公司申請輸入勞

工需要經過一系列的程序。舉例而言，他們須先行嘗試在本地

勞工市場招聘工人，如果無法物色合適的工人，便須在提出申

請時向勞工處提交所需工人數目、所屬工種、工資水平及其他

安排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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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在研訊中被問及路政署有否在這方面提供協助時，

黃博士表示，路政署曾在透過補充勞工計劃輸入工人方面提供

協助，因此所需的相關時間有所縮短。然而，他表示仍需約5至
6個月的時間才可成功輸入工人，而每宗申請個案的情況亦不
盡相同。  
 
5.81 在周大滄先生依期 (聯同鐵路拓展處人員 )與勞工處會
晤之前不久，總策劃工程師在 2013年 12月 6日發出的電郵中就
勞工短缺表達其下述的關注： 126 
 

(a) 工人因為年齡問題而缺乏生產力；  
 

(b) 缺乏前線監督；  
 

(c) 缺乏新血或持續加入的工人人數不足，難以維持熟
練工人的核心團隊；及  

 
(d) 缺乏技術工人和從事技術工作的一般工人。  

 
5.82 專責委員會亦觀察到，港鐵公司及政府已嘗試合作解決

有關問題，但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似乎不夠及時，未能提升工地

的生產力，而追回進度迫切所需的正是提升生產力。專責

委員會認為，由於部分工種的勞工短缺情況嚴重，加上建造業

工人老化的問題，港鐵公司提出的部分追回進度措施，例如增

加人手，不大可能奏效。  
 
5.83 專責委員會認為，假如港鐵公司與政府早在 2009年，即
簽訂《第二份委託協議》之前，便已預見勞工短缺的情況，理應

及早採取措施以解決問題，例如加強本地工人的培訓以增加熟

練工人的供應，並在有需要時精簡補充勞工計劃所需的程序，

加快輸入勞工以應付該工程項目的人手需求。由於政府可透過

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了解人手供應的整體情況，在未能預見人

手供應問題會對該工程項目的建造工程造成影響一事上，政府

應較港鐵公司負上更大責任，尤其是政府決定在同時推展 5項
鐵路項目，而全部項目的建造工程都在 2009年至 2012年期間
展開，並於 2014年至 2020年期間竣工。  
 
                                              
12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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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日後推展大型基建項目時，必須

更仔細地考慮人力資源的因素，尤其是要維持熟練和經驗豐富

的工人核心團隊及前線監督人員，並且需要制訂有效的措施，

以確保在項目推行期間的人手供應保持穩定。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87  - 

第 II部  調查結果  
 
 
第 6章  非常困難階段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4月 ) 
 
 
6.1 在本章中，"非常困難階段 "是指在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4月，即政府和港鐵公司宣布該工程延誤的月份，期間出現的
各種事件。本章亦載述專責委員會就該工程延誤的成因，以及

就政府和港鐵公司在監察和推展該工程項目時在各方面有何

不足之處所得的觀察。  
 
 
"非常困難階段"的主要日期  
 

日期   事件  
   

2013年 11月 7日   港鐵公司時任工程總監周大滄先生致函
項目管理團隊的總經理，提出若團隊對能

否使項目於 2015年 12月之前投入服務存
在嚴重懷疑，他想計劃先知會董事局和

執行委員會。  
   

2013年 11月 8日   項目管理團隊就局部通車事宜向運輸及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黎以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1 潘婷婷
女士、路政署署長劉家強先生及鐵路

拓展處作簡報。運輸及房屋局提出關注並

指出若測試工作按建議要待 2015年 10月
方能展開，高鐵香港段便不大可能於

2015 年年底投入服務。  
   

2013年 11月 20日   路政署向張炳良教授匯報，由於跨境隧道
工程延誤，高鐵香港段可能須在 2015年後
才提供客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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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 21日   韋達誠先生致電張炳良教授，表示不同意
把無法達到在 2015年完工的目標一事告
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3年 11月 21日   張炳良教授指示即日召開緊急會議，與會
各方包括運輸及房屋局 (由黎以德先生
率領 )、邱誠武先生、路政署及港鐵公司
(由時任行政總裁率領 )。  

   
2013年 11月 22日   政府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

示，根據港鐵公司最新估算，高鐵香港段

的主要工程可於 2015年內完成，之後進行
測試和試行運作，一般需時 6至 9個月。  

   
2013年 12月 19日   港鐵公司總策劃經理向該工程項目的

總經理提交最新的進度風險分析報告，並

將副本送交周大滄先生，報告中指出即使

採用局部通車方式，西九龍總站也無法在

2015年內啟用，並表示要在 2016年 5月才
能啟用。  

   
2014年 3月 7日   項 目 管 理 團 隊 向 周 大 滄 先 生 作 進 度

簡報，團隊利用投影片展示整體進度的

展望，將鐵路竣工的目標月份定為 2017年
1 月，並將通車的目標月份定為 2017年
4 月。  

   
2014年 3月 30日   出現雨勢異常大的黑色暴雨，致令元朗隧

道嚴重水浸。  
   

2014年 4月 15日   張炳良教授向公眾公布剛收到港鐵公司
的口頭通知，指高鐵香港段將會延期

完工。港鐵公司隨後舉行記者會，公布

高 鐵 香 港 段 的 完 工 時 間 將 延 後 至

2016年，並於 2017年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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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展的時序  
 
該工程項目於 2015年 8月竣工的目標難以實現或無法實現  
 
6.2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董事委員會第一份報告中 127 察悉，

自 2013年 11月開始，該工程項目訂於 2015年 8月竣工的目標已
變得非常難 (如非無法 )實現，這從港鐵公司以下的內部通訊可
見一斑：  
 

(a) 在 2013年 11月 7日，時任工程總監周大滄先生致函
項目管理團隊的總經理指： "每份工程合約的數字
和工程完成進度依然令人嚴重關注。我相信你們有
追回落後進度的措施，確保可以追回在 7月向行政
總裁承諾我們在 2015年 12月之前能達到的首日通
車的最低營運需要。如果我們現在對能否履行此承
諾存在嚴重懷疑，我想確定我們應該計劃盡快先知
會董事局和執行委員會 ......"。 128 

 
(b) 在 2013年 11月 11日，周大滄先生寫道： "繼我上次

[於 11月 7日 ]發送的電郵之後，我曾多次嘗試更清
楚瞭解高鐵香港段的一切工程進度和相關挑戰。但
我完全失敗了。我們已於 7月向公司的行政總裁和
行政人員陳述，指我們可以在 2015年 12月之前
完成。另外，亦於上週五向運輸及房屋局常任
秘書長 (運輸 )作出相類的簡報。正如你所知，我們
很多預定目標和生產率都無法實現，我們的成本／
應急費用壓力不斷增加 ......"。 129 

 
(c) 在 2013年 11月 14日，總策劃工程師在其向工程總監

發出的備忘錄中確認，即使採用局部通車的方式運

作，高鐵香港段的通車日期也可能會延誤至約

2016年 4月 或 5月 。 總 策 劃 工 程 師 在 電 郵 中 表
示： "我們如要在 2016年中向公眾以最低營運需求

                                              
12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6、4.71及

4.72段。  
12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66段。  
12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7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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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則工程合約編號 810A的進度需得到重大
突破，及在 2016年的時限內完成所有外部工程。"   130 

 
政府曾打算公開工程延誤一事  
 
6.3 2013年 11月 8日，路政署 (由劉家強先生代表 )及港鐵
公司 (由周大滄先生代表 )向黎以德先生和運輸及房屋局其他人
員匯報該工程項目的最新情況。港鐵公司在會上匯報高鐵香港

段包括西九龍總站及合約編號 826(香港／深圳邊界至米埔 )
隧道工程的建造進度。港鐵公司在會上指西九龍總站將於

2015年 12月局部投入服務，並解釋即使在這過渡期間只有 6條
軌道運作，仍足以應付開通初期的需求。至於合約編號 826隧
道工程，則要到 2015年 10月才完成，而高鐵的測試工作 (一般
需時 3個月 )只能於 2015年 10月開始。由於需要另外 3個月進行
試行運作， 2015年年底通車的目標或會受到影響。  
 
6.4 黎以德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港鐵公司是在該次會議首

次正式向運輸及房屋局提出局部通車方案。儘管隧道工程進度

落後，港鐵公司在該次會議上仍然堅稱高鐵香港段可在局部通

車的情況下於 2015年投入服務。黎以德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
由於他認為政府部門，包括路政署和運輸署，需要研究該建議

是否可行，他並沒有確認政府是否接受擬議的局部通車方案。

鑒於隧道工程進度緩慢依然是主要障礙，他進一步質疑局部通

車的建議能否及如何幫助解決問題。港鐵公司被提醒，若高鐵

香港段的測試工作要待 2015年 10月方能展開，高鐵香港段便不
大可能在 2015年年底前通車。若然如此，必須盡快向公眾公布
有關情況。  
 
6.5 劉家強先生在 2013年 11月 20日向張炳良教授作出類近
的簡報。張炳良教授在其陳述書告知專責委員會，由於高鐵

香港段具爭議性，他認為若有可能無法達到 2015年通車的目
標，政府需要坦白交代。基於對當時工程進度的評估，他打算

在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說明高
鐵香港段可能在 2015年之後方能投入服務，並解釋工程進度的
最新情況和所遇到的實際困難。  
 

                                              
13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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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 21日 (即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舉行前一天 )的電話通話  
 
6.6 專責委員會察悉，韋達誠先生在翌日 (即 2013年 11月
21日 )早上與張炳良教授通電話，表示他不同意把無法達到在
2015年通車的目標一事告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據獨立董事
委員會第一份報告第 4.78段所述，韋達誠先生表達了港鐵公司
的顧慮，即公布延誤可能會削弱港鐵公司催逼承建商加快進度

以如期完工的影響力。專責委員會從張炳良教授的陳述書中

察悉，他在回覆時告知韋達誠先生，有關決定是在考慮過

周大滄先生就高鐵香港段工程進度的意見後作出。韋達誠先生

經諮詢周大滄先生後，再次致電張炳良教授，並強調所有必要

工程仍可以完成，使高鐵香港段在 2015年年底前投入服務。  
 
在 2013年 11月 21日黃昏召開的緊急會議  
 
6.7 張炳良教授告知專責委員會，鑒於上一段所述的電話通

話內容，他要求黎以德先生在同日，即2013年 11月 21日，與港鐵
公司召開緊急會議。  
 
6.8 專責委員會察悉，出席2013年 11月 21日會議的有黎以德
先生、邱誠武先生、劉家強先生、陳志恩先生 (鐵路拓展處
處長 )，以及其他 3名政府代表。港鐵公司的代表包括韋達誠
先生、周大滄先生、車務總監金澤培博士、前任總經理  — 高速
鐵路蔡豐松先生及另外一名代表。嘉科並無出席該次會議。  
 
6.9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在會上強調，維持在 2015年
完工這項目標至為重要，否則該公司將無法向承建商施壓，

要求他們如期完成該工程項目。港鐵公司在會上表示，高鐵香

港段仍有可能在 2015年內完工並投入服務。運輸及房屋局
指出，根據港鐵公司早前所作的匯報，高鐵香港段的西九龍

總站和跨境隧道工程均遇到困難。運輸及房屋局質疑，即使

西九龍總站採用局部通車模式，倘合約編號 826的隧道工程不
能及早完成，高鐵香港段仍不能開通 131。運輸及房屋局質疑

港鐵公司為何仍認為高鐵香港段可在 2015年完工並啟用。港鐵

                                              
131 該工程項目的工程分為兩大類，分別為明挖回填方法建造的
西九龍總站及其連接隧道，以及 26公里長的隧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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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應時表示正努力尋求解決方法以達到此項目標，並相信

至少可以用單軌雙向行車 132。經闡釋後，港鐵公司獲告知單軌

雙向行車不符合政府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運輸及房屋局重

申，儘管局方理解港鐵公司須繼續以 2015年完工這個目標來向
承建商施壓，要求他們趕工，惟政府需要的是與現實情況相符

的評估，如不能達到在 2015年完工的目標，必須即時告知公
眾。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按照港鐵公司提供的最新資料，高鐵

香港段須待 2015年 10月才可展開測試工作，並質疑高鐵香港段
怎樣能夠如期在 2015年啟用。局方留意到，跨境隧道工程進度
落後，將會阻延香港境內的隧道工程，成為港鐵公司推展工程

項目時的挑戰。港鐵公司回應時表示，一俟內地段的跨境隧道

完工並開始於香港境內推進，該公司便可評估其影響。  
 
6.10 運輸及房屋局提醒港鐵公司不要高估其克服挑戰的

能力。就此，周大滄先生表示，若不能採用單軌方案，港鐵公司

會研究以其他方法 (例如採用多一部隧道鑽挖機 )追回進度。
儘管他有信心可以在未來兩年內做到這點，但他表示，在香港

方面的跨境隧道工程展開 6個月後，港鐵公司可以更清晰地匯
報工程的情況。 133 
 
6.11 港鐵公司要求政府給予其 6個月時間，以判斷高鐵香港
段可否在 2015年內竣工。與會者經相當討論後最後同意，儘管
在當時的階段仍應維持 2015年完工的目標，但在翌日舉行的鐵
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政府與港鐵公司必須坦誠說明該工

程項目面對的困難。與此同時，政府指示港鐵公司須提供清晰

的計劃，說明可如何達到目標。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6.12 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率領
政府團隊的邱誠武先生闡明，根據港鐵公司的最新評估，高鐵

香港段的主要工程可在 2015年內完成，並在工程完成後進行測
試和試行運作。邱誠武先生在回答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的

提問時表示，測試和試行運作一般需時 6至 9個月。待相關政府

                                              
132 單軌雙向行車指在一條隧道內北行及南行列車輪流在西九龍總站
及內地邊境運行。  

13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8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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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審批測試鐵路服務的安全和可靠程度的結果後，高鐵香港

段才可投入服務。  
 
6.13 根據政府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第七份半年度

報告，政府表示 "我們會繼續監察工程的進展，以確保工程符
合批准的預算、質素優良，並能如期完成。 " 134 
 
2013年 12月 10日舉行的董事局會議  
 
6.14 專責委員會察悉，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會議後，董事局在 2013年 12月10日召開會議。董事局
非執行董事張炳良教授表示，由於測試和試行運作需時 6個
月，因此高鐵香港段的實際通車日期會視乎建造工程的竣工日

期而定。周大滄先生匯報了新鐵路項目的半年最新情況，當中

包括該工程項目的最新進度。他概括指出，港鐵公司已採取所

需的緩解措施以管理項目工程，並會在工程出現延誤時採取追

回進度方案。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 135 察悉，董事局其他
成員曾就該工程項目費用和進度向周大滄先生提問，而周大滄

先生確認 "高鐵項目工程會於 2015年年底完成。 " 
 
6.15 董事局亦曾就預算 (包括申索管理 )提問，以及討論了工
程的竣工事宜 136。周大滄先生回應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直接

提問時確認，該工程項目會在 2015年年底之前完成。在場的其
他執行委員會委員或任何知悉局部通車方案的其他人士並無

就周大滄先生所作的回覆提出質疑或作補充，或向董事局提及

局部通車方案。另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137 亦因應上述內容
強調，若有任何發展會使該工程項目的預算受到影響，必須通

報立法會。  

                                              
134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81/13-14(01) 號文件。  
135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77段。  
13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89及

4.90段。  
137 石禮謙先生。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94  - 

周大滄先生得悉即使採用局部通車方案，西九龍總站亦無法在

2015年內啟用  
 
6.16 專責委員會察悉，總策劃工程師在 2013年 12月19日向該
工程項目的總經理提交最新的進度風險分析報告，並將副本送

交周大滄先生，報告中指出即使採用局部通車方式，西九龍

總站也無法在 2015年內啟用，並表示要在 2016年 5月才能啟
用。截至 2013年 12月底，該工程項目錄得實際完成進度為
51.34%，而原有計劃的預定完成進度則為 81.41%。 138 
 
6.17 在 2014年 2月 19日，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收到合約
編號 810A的承建商就港鐵公司於 2013年 10月向其提出的局部
通車方案所作的非正式及不完整的回應。該回應指出，根據承

建商的計算，即使港鐵公司採用局部通車建議，軌道工程也要

在 2016年 6月才能完成。 139 
 
6.18 項目管理團隊在 2014年 3月 7日向周大滄先生作進度簡
報時，把通車日期進一步修訂為 2017年中。團隊利用投影片展
示整體進度的展望，將鐵路竣工的目標月份定為 2017年 1月，
並將通車的目標月份定為 2017年 4月。 140 
 
6.19 然而，在 2014年 1月至 3月期間舉行的鐵路拓展處／
路政署協調會議上，港鐵公司堅稱目標仍是於 2015年完成該工
程項目。 141 
 
2014年 3月底的兩宗大事  
 
6.20 2014年 3月底發生兩宗事件。第一宗事件是 2014年 3月
30 日晚上的一場黑色暴雨及所造成的後果。第二宗事件是合約
編號 810A的承建商在 2014年 3月 31日就西九龍總站的建造進度
作出的正式簡報。 142 
 
                                              
13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91段。  
139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96段。  
14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99段。  
14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92及

4.100段。  
14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10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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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在 2014年 3月 31日，合約編號 810A的承建商就局部通車
方案向港鐵公司作簡報，表示在 2015年 12月至 2016年期間未能
進入工地鋪設軌道，而且合約編號 810A範圍的工程要待 2017年
才能完成。因此，就支持局部通車方案的關鍵環節而言，至少

有一個環節並不可行。周大滄先生表示應該摒棄局部通車

方案，並重新評估該工程項目整體竣工的預定時間表。  
 
該工程項目在 2014年 4月的實施進度  
 
6.22 在項目監管委員會於 2014年 4月 2日舉行的第 44次會議
上，港鐵公司匯報整體實質進度為 54.8%，原訂計劃的預定進
度則為 85.5%。主席 (劉家強先生 )在會上關注工程進度顯著落後
的情況，並詢問是否仍可達到在 2015年竣工的目標。港鐵公司
答稱，該公司正檢討項目交付的整體情況，並會在 2014年 5月
向劉家強先生作出簡報。 143 
 
6.23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在 2014年 4月 2日的會議上
報告，大江埔至謝屋村隧道發生嚴重水浸事故，導致一台隧道

鑽挖機被淹浸。港鐵公司指承建商正在評估鑽挖機的損壞

程度，如果仍可修理，便會使用一切現有零件以更換損壞零

件。港鐵公司亦正與承建商研究應急計劃的可行性。主席要求

港鐵公司調查事故和評估事故對工程的相關費用及時間表的

影響，並詳細報告有關結果。  
 
公布該工程延誤  
 
6.24 張炳良教授告知專責委員會，於 2014年 4月 12日他不在
香港時，韋達誠先生於大約中午時分致電他，表示高鐵香港段

只能在 2016年年底完成，更須延至 2017年才能通車，但進一步
的細節仍有待核實。據張炳良教授所述，由於在 2013年 11月
21日的會議上港鐵公司仍預計高鐵香港段會在 2015年通車，所
以他對新的通車日期跟原定目標相差兩年的消息感到很震

驚。他在結束電話通話後馬上聯絡下屬，運輸及房屋局

副秘書長 (運輸 )1潘婷婷女士告知張炳良教授，周大滄先生曾在
同日下午致電劉家強先生和她本人，她也是剛從周大滄先生得

                                              
143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328/13-14(03)號文件，附件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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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同一消息。張炳良教授要求她與劉家強先生聯絡，索取更多

資料。  
 
6.25 2014年 4月 13日早上，港鐵公司時任主席錢果豐博士就
延誤一事致電張炳良教授。他們二人均同意，政府和港鐵公司

應盡快向公眾公布此事。他們亦同意在張炳良教授於 2014年
4月 14日返回工作崗位時召開緊急會議。  
 
6.26 在 2014年 4月 14日，運輸及房屋局在該局召開緊急
會議，其中部分與會者包括錢果豐博士、韋達誠先生及周大滄

先生。張炳良教授着令港鐵公司就工程進度提交全面評估

報告，包括就工程的重大延誤提供具體而完滿的解釋。他亦責

成劉家強先生向其提交一份獨立審視及評估高鐵香港段建造

工程進度的報告，包括評估工程出現重大延誤的原因。144 雙方
於會議上商定，張炳良教授和港鐵公司須於翌日告知公眾，並

在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原定於 2014年 5月 2日舉行的會議上作
報告，以交代有關情況。  
 
6.27 張炳良教授在 2014年 4月 15日經傳媒公布，他剛收到
港鐵公司的口頭通知指高鐵香港段將會延期完工。他已要求

港鐵公司提交全面評估報告，同時亦責成劉家強先生就工程進

度進行獨立審視和評估。隨後，港鐵公司舉行記者會，說明高

鐵香港段的完工時間將延後至 2016年，並於 2017年投入服務。
政府和港鐵公司的新聞公報和新聞稿的文本，分別載於附錄1及
附錄 2。  
 
6.28 其後，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5月 5日及 5月 19日
舉行兩次會議討論有關事宜，並在 2014年 4月 28日前往西九龍
總站實地視察。政府亦已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 145，

述明截至 2014年 3月底該工程項目的最新情況。  

                                              
144 路政署的檢討報告夾附於政府就 2014年 5月 5日的會議向鐵路事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1)1328/13-14(03)號 文 件 )
附件C。  

145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328/13-14(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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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所得  
 
港鐵公司沒有向政府全面匯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  
 
6.29 正如上文第 6.2段所述，專責委員會觀察到，港鐵公司
在 2013年 11月的內部溝通顯示，即使以局部通車模式營運高鐵
香港段，按目標在 2015年 8月完成該工程項目已無法實現。
然而，港鐵公司於 2013年 11月 21日向政府保證，仍然可以完成
所有必需工程，使高鐵香港段能在 2015年年底開始營運。  
 
6.30 張炳良教授在其陳述書中告知專責委員會， "現在
事後，從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向鐵路 [事宜 ]小組 [委員會 ]提交
的文件及其獨立董事委員會於 2014年 10月發表的報告中得知： 
 

(i) 早於 2013年 2月，港鐵公司工程總監已提及西九龍
總站建造工程出現關鍵性延誤；  

 
(ii) 雖然出現延誤，但是港鐵公司卻一直表示有信心工

程可按目標完工日期及預算完工；  
 
(iii) 在 [路政署 ]署長擔任主席的 [項目 ]監 [管 ]委 [員 ]會

上，港鐵公司並沒有提供就工程全盤進度的準確預
測，令 [項目 ]監 [管 ]委 [員 ]會無法就高鐵項目的關
鍵延誤作出適時的決定；  

 
(iv) 至 2013年 12月時，港鐵公司管理層已清楚知道

西九龍總站，即使以局部開通模式，也無法於
2016 年 5 月前完工，但管理層並沒有告知政府；及  

 
(v) 自 2013年 12月起，港鐵公司管理層已開始設想因

高鐵延誤引致在不同年份通車的不同處境，以及對
成本的影響，但卻一直沒有告知政府。這並非根據
委託協議，政府所期望港鐵公司應有的可信、坦誠
與及時溝通的作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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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 146 亦
有類似的觀察，該報告指出，周大滄先生未有就項目管理團隊

於 2013年 11月所表達的高度關注事項與政府溝通。該等事項包
括對該工程項目主要部分延誤帶來的累積影響，以及竣工日期

因此應改為 2016年。獨立董事委員會相信，雖然政府確實可以
取得大量有關各合約延誤的資料，但政府應就該工程項目能否

按其整體時間表完工獲得更全面的評估。獨立董事委員會亦認

為，周大滄先生應當向政府匯報項目管理團隊成員就累計延誤

對該工程項目關鍵路徑的影響所作的客觀且更具分析力的

評估。  
 
6.32 專責委員會從獨立專家小組報告中察悉 147，"我們 [獨立
專家小組 ]並沒有取得任何合約檢討會議的紀要。就合約檢討
會議擬備的簡報包括個別合約的量化滯後情況 (以周計 )。在我
們 [獨立專家小組 ]檢視過的簡報中，並沒有匯報該工程項目的
整體滯後情況。在 2010年 6月至 2013年 8月期間所作的簡報中，
包括了多個劃有 '現在時間線 '的柱形圖表，而在這些圖表上所
列的 '預計移交日期 '或 '高鐵通車 '日期維持為 2015年 8月。自
2013年 9月起，有關簡報再沒有出現柱形圖表。 " 
 
6.33 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及其項目管理團隊應當就該

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適時而妥善地向政府作出匯報，讓政府可

及早作出其判斷和及早處理相關問題。另一方面，專責委員會

亦認為，路政署未有適當及專業地履行在該工程項目的監察角

色，其表現實在未如理想。此議題將會在第 6.54段再予探討。  
 
政府所作判斷  
 
政府與港鐵公司在 2013年 11月21日舉行的緊急會議  
 
6.34 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自2013年11月起，運輸及房屋局
開始越來越關注是否能實現 2015年 8月完工的目標，並意識到
該工程項目能在 2015年 8月完工的機會極低。因此，運輸及
房屋局曾打算在訂於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的鐵路事宜小組委

                                              
146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38及

5.41段。  
147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附件 3第 1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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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會議上匯報該工程延誤。然而，韋達誠先生與張炳良教授

在 2013年 11月 21日的電話通話，以及政府與港鐵公司隨後在同
一日舉行的會議，令運輸及房屋局改變主意。  
 
6.35 專責委員會曾探討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1日所作的判斷
是否明智。鑒於在 2013年 11月 21日所發生的多項事件攸關
重要，專責委員會曾要求運輸及房屋局和港鐵公司提供韋達誠

先生與張炳良教授之間在該日的電話通話的錄音或紀錄本，

以及提供在該日舉行的會議的紀錄。張炳良教授回應時表示

(附錄 7)，該次電話通話並沒有錄音或紀錄，而當時所談及的
內容，已根據其回憶，載述於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

的文件 (立法會CB(1)1328/13-14(03)號文件 )。港鐵公司亦表示
(附錄 10)，該公司並沒有就該次通話進行錄音或同時備存書面
紀錄。  

 
6.36 至於在 2013年 11月 21日舉行的會議的紀錄，張炳良教授
告知專責委員會 (附錄 7)，該次會議的討論要點已經載列於政府
在 2014年 5月 15日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所作的回覆 (立法會
CB(1)1422/13-14(04)號文件 )；關於該次會議，運輸及房屋局沒
有其他紀錄。港鐵公司告知專責委員會 (附錄 10)，該公司沒有
就該次會議同時備存書面紀錄。  
 
6.37 黎以德先生在公開研訊中告知專責委員會，他於 2013年
11月 21日召開的會議，是基於政府和港鐵公司的商談是在 "真
誠 "的基礎上進行。港鐵公司理應具備專業工程及項目管理的
專長和能力，為政府提供合適的意見。同時，港鐵公司理應已

為出席會議作充分準備，並充分掌握所有最新的情況。他亦預

期港鐵公司應該完全明白，假如明知高鐵香港段不可能在目標

日期通車卻不及早向社會交代的後果。  
 

6.38 黎以德先生指出，在 2013年 11月 21日會議上，政府的基
本考慮有兩點，分別是：  

 
(a) 雖然高鐵香港段在 2015年通車是一個重要的政策

和規劃目標，及政府應該盡力達成這個目標，但是

政府亦要面對因為種種技術上不能克服的困難而

引致不能追回的延誤。若出現不能追回的延誤，政

府必須及早通知立法會和公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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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該次會議上，港鐵公司時任行政總裁和時任工程
總 監 多 番 向 政 府 保 證 高 鐵 香 港 段 可 在 2015年
通車，即使面對政府多番詢問及質疑，他們的堅持

亦未有所改變。劉家強先生及其同事根據當時掌握

的資料，也不能完全排除高鐵香港段能夠在 2015年
通車的可能性。港鐵公司在會議上更表明，倘若在

當時階段貿然表示 2015年通車的目標有變，便會令
港鐵公司無法驅使承建商為該工程項目趕工，那麼

高鐵香港段便真的沒可能在 2015年通車。政府代表
當時的判斷是，港鐵公司的說法不能說不合理。  

 
6.39 黎以德先生進一步告知專責委員會，會議席上的政府人

員決定把疑點利益歸於港鐵公司，但港鐵公司須向政府提供清

晰的計劃，說明如何可達到在 2015年通車的目標。  
 
6.40 張炳良教授告知專責委員會，根據黎以德先生及劉家強

先生的判斷，他向邱誠武先生作出指示，表明政府不應向鐵路

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指高鐵香港段能夠在 2015年通車，而應該
表述為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能在 "2015年內完工，再加 6至 9個
月的測試和試運行 "。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6.41 專責委員會曾按其職權範圍所述，探討政府及／或港鐵

公司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有否蓄
意隱瞞該工程延誤。專責委員會察悉，邱誠武先生在該次鐵路

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表述，與張炳良教授向其所作的

指示相符。  
 
6.42 據張炳良教授所述，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表述，反映了運輸及房屋局 (與
路政署 )和港鐵公司各自對工程進度的看法。特別是運輸及
房屋局希望透露一個訊息，就是主要工程應可在 2015年內
完成，但通車時間未能確定，而這表述也顧及港鐵公司提出不

放棄 2015年年底的完工目標的考慮，以便港鐵公司可督促承建
商加大力度趕工，讓港鐵公司有機會追回工程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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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然而，張炳良教授在其證供中承認，事後回看，運輸及

房屋局和路政署過去對港鐵公司過分信任；此外，政府其實應

在 2013年 11月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把政府與港鐵
公司在看法上的分歧告知公眾。  

 
6.44  專責委員會曾查詢政府於 2013年 11月 21日的會議之
後，有否在翌日出席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之前先徵詢嘉

科的意見。張炳良教授回覆表示沒有。專責委員會認為運輸

及房屋局／路政署在推展該工程項目時，應當更善用監核顧

問，就該工程項目可否準時交付提供獨立而客觀的評估及

意見。  
 
6.45  專責委員會明白，在建造行業內，目標完工日期一旦

推後，承建商可能會失去追趕目標的動力，這現象並不罕見。

然而，專責委員會認為，當沒有可能或接近沒有可能達到該

工程項目的目標完工日期時，便應該告知公眾，而所有相關

各方理應更務實地接受現實，並及早制訂應變計劃和修訂時

間表。  
 
6.46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曾在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每月

會議上，定期匯報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百分比與計劃進度的

比較，但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是在 2014年 5月 5日的會議上，即
已經公布該工程延誤後，才首次獲悉該等數據 148。專責委員會

利用政府在 2014年 5月提供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文件所載
的該等百分比數據，編製出以下圖表。  
 

                                              
148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328/13-14(03)號文件，附件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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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從上圖可見，即使已經實施追回進度措施，但該工程項

目的實際進度與計劃進度之間的差距自 2013年 1月以來卻持續
擴大。另一方面，正如本報告第 5章所述，嘉科自 2011年 12月
起已多次就工程延誤及追回進度措施成效不彰而提出警

示 149。有鑒於此，專責委員會難以理解政府為何仍會接受港鐵

公司一再保證，信納滯後時間能夠追回，即使這保證與每月

港鐵公司向項目監管委員會提供的數據不符，亦與嘉科的評估

和意見相沖。事實上，數據顯示自2011年年底起，該工程項目
已出現累積滯後，可是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1日的會議上仍然選
擇把 "疑點利益 "歸於港鐵公司。有說運輸及房屋局的人員大部
分是經培訓的通才，但專責委員會認為，此因素不能令政府免

除責任，因為這是政府選擇採用的公務員制度。即使是通才，

也能夠採用各種普遍的管理工具，例如 "按例外管理的原
則 "或 "按成果管理的原則 "，確保其判斷是基於已有的主要表現
指標。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並未作好充分準備，在新的服務

經營權模式下履行其角色，而且在監察該工程項目的過程中，

                                              
149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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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可能仍受舊有的擁有權模式所影響 (參閱本報告第 3章
第 3.10至3.13段 )。  
 
6.48 專責委員會認為，當局部通車方案在 2013年 8月及 9月向
政府提出時，政府便應該警覺到該工程延誤的嚴重程度，並應

告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出現延誤的可能，因為即使在當時來

說，能追回進度的機會似乎已相當渺茫。  
 
路政署的表現及判斷  
 
6.49 正如本報告第 5.32及 6.4段所述，專責委員會認為運輸及
房屋局和路政署均曾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向港鐵公司提出

質疑。港鐵公司則不斷向政府作出保證，表示個別合約的延誤

可藉追回進度措施補回，原定的目標竣工日期仍可達成。150 在
2014年 4月之前，路政署對此答覆並無異議。  
 
6.50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獨立專家小組就路政署的表現所提

出的以下意見 151：  
 

(a) "2013年 7月，監核顧問估計 '竣工日期可能延遲差不
多 11個月 '(即延至 2016年 7月 )，但無跡象顯示路政
署曾就這項資料採取行動，要求港鐵公司深入檢討
高鐵香港段項目的進度。 " 

 
(b) "路政署原可做得更多，要求港鐵公司定期提供最

新資料：i) 對整體項目竣工程度的預測；和  ii) 追回
進度措施的成效，以確認港鐵公司的保證可信。
路政署卻沒有這樣做。 " 

 
(c) "[獨 立 專 家 ]小 組 找 不 到 證 據 ， 顯 示 路 政 署 於

2014 年 4月進行檢討前，曾就相關方案、施工計劃
和預測等事宜，作過獨立的判斷。 " 

 
6.51 劉家強先生在其陳述書中告知專責委員會，上文

第 6.50 段所述的 "可能延遲 "是指假如港鐵公司不採取任何措施

                                              
150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18段。  
151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11、4.19及 4.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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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追回進度將會發生的情況。事實上，路政署當時十分清楚進

度滯後的情況，並且在 2013年 1月已要求港鐵公司提交整體工
程計劃。港鐵公司於 2013年 5月匯報其修訂工程總綱計劃，並
同時提議一項追回進度措施以加快路軌工程。據劉家強先生

所述，在2013年 7月第 37次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的紀要上，記錄
了港鐵公司在路政署的要求下承諾於 2013年 8月就整體工程計
劃及西九龍總站的修訂工程總綱計劃作匯報。自 2013年 11月的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後，路政署在每一次的項目監管

委員會會議上都敦促港鐵公司提交經修訂的整體工程總綱計

劃以解決進度滯後問題。專責委員會察悉，路政署應該是因應

嘉科的要求而向港鐵公司索取工程總綱計劃及經修訂的工程

總綱計劃，但結果似乎卻是徒然。  
 

6.52 劉家強先生在公開研訊中進一步告知專責委員會，由於

西九龍總站的建造工程非常複雜，路政署不能就應否接納港鐵

公司的再三保證自行作出判斷。因此，路政署敦促港鐵公司提

交經修訂的工程總綱計劃，以便路政署就該工程項目的完工日

期作評估。  
 
6.53 劉家強先生在其提交予專責委員會的陳述書中表示，事

後回看，路政署當時應考慮是否適合要求嘉科就西九龍總站的

完工日期進行獨立評估。但如上文第 6.50(a)段所述，嘉科似乎
已初步估計竣工日期可能延遲至 2016年 7月，並向路政署作出
提示，但未獲跟進。  
 
6.54 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就評估該工程項目的完工日期

所採取的做法極為不理想。雖然路政署的表現或許因《第二份

委託協議》所訂的角色而受規限，但政府確實未有善用嘉科作

為該工程項目監核顧問的職能。對於路政署以人手資源有限為

藉口，表示在履行監察角色上署方人手資源未及港鐵公司，專

責委員會認為不能接受。呈交予路政署的資料很多時都顯示建

造工程進度已是嚴重滯後。專責委員會贊同上文第 6.50段所載
的獨立專家小組意見，認為路政署原可做得更多，例如要求

港鐵公司定期提供對整體項目竣工程度的預測和追回進度

措施的成效的最新資料，以確認港鐵公司的保證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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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是導致該工程延誤的原因之一  
 
6.55 專責委員會察悉，根據劉家強先生在其陳述書所匯報，

以及根據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第二份報告所述， 2014年 3月 30日
晚上那場黑色暴雨所引致的水浸，是導致該工程延誤的原因之

一。 152 港鐵公司於 2014年 4月 15日宣布該工程延誤時，有關的
新聞稿 (附錄 2)首段指出： "因隧道鑽挖機在暴雨中嚴重損壞，
影響了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進度。加上早前各種不可預見的
情況，高鐵工程的竣工時間，將延至 2016年，配合全線測試及
試運行後，高鐵香港段可於 2017年投入服務 "。港鐵公司當時
是以此向公眾交代工程延誤的主要原因。  
 
6.56 專 責 委 員 會 曾 詢 問 港 鐵 公 司 有 否 要 求 合 約 編 號

823A(謝屋村至大江埔段隧道工程 )的承建商在工地採取防洪
措施；以及政府有否評估隧道鑽挖機損壞一事對該工程項目進

度的影響。  
 
6.57 港鐵公司回應專責委員會 (附錄 22)時表示，工地的防洪
計劃會因應個別施工階段而不斷有所修訂。合約編號 823A工地
的防洪計劃早於 2014年 3月 30日晚上的黑色暴雨前已經實施。
防洪計劃的原則是於明挖回填隧道周邊地面建設堤圍，防止洪

水流入隧道。工地範圍內設有排水系統及多層防洪措施，於過

往颱風及暴雨期間亦一直發揮作用。 2014年 3月 30日的水浸，
是因為按相關政府要求建造的斜坡未能承受異常的暴雨而被

沖毁，堵塞了排水系統，而洪水帶來的沉積物亦沖毁附近部分

地面堤圍，令雨水流入隧道。  
 
6.58 劉家強先生亦在其陳述書中表示，由於設在隧道鑽挖機

所在的豎井的緊急水泵出現故障，令水浸情況更加嚴重。受事

故影響，相關隧道的挖掘工序因而暫停。  
 
6.59 專 責 委 員 會 察 悉 獨 立 董 事 委 員 會 在 其 報 告 中 表

示 153， "新聞稿無論在語調或内容方面皆嚴重誇大合約編號
823A隧道鑽挖機因水浸受到損壞對該項目工程計劃的影響 "。
專責委員會曾詢問黎以德先生，在 2014年 4月2日舉行的第 44次

                                              
15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附錄第 1.3段。 
15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5.62(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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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公司有否匯報隧道鑽挖機的損

壞，以及損壞一事如何影響工程的進度。  
 

6.60 黎以德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 (附錄 23)，在 2014年 4月 2日
舉行的第 44次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上，港鐵公司匯報有一台隧
道鑽挖機因水浸而損壞。承建商正在評估鑽挖機的損壞程度，

如果鑽挖機仍可修理，便會使用一切現有零件以更換損壞

零件。港鐵公司在會上又表示，他們正安排措施以減少滯後。

在該次會議上，主席劉家強先生要求港鐵公司在詳細調查事故

和評估事故對工程的相關費用及時間表的影響後，向項目監管

委員會匯報有關結果。港鐵公司於2014年 5月 5日提交水浸事故
的初步調查報告，並於 2014年 6月 5日提交最終報告，當中就
路政署提出的問題提供解釋。  
 
6.61 據黃唯銘博士的陳述書所述，由於北面下行隧道內的隧

道鑽挖機因水浸而嚴重損壞，鑽挖機內逾 2 000個 (主要為電氣
及電子 )組件需要更換。原先估計需在 2014年 12月才可修復鑽
挖機及進行測試，並全面恢復運作，但由於承建商借用剛完成

鑽挖的另一部隧道鑽挖機的組件重新組裝，令受損的鑽挖機最

終可於 2014年 7月恢復運作，比原先的預計提前了數個月。  
 
6.62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在 2014年 4月中向公眾宣布
該工程延誤之前，並沒有告知政府就水浸事故對該工程延誤的

影響所作的評估。此外，在 2014年 4月 2日舉行的項目監管委員
會會議上，港鐵公司並沒有提及隧道鑽挖機損壞一事會對該工

程延誤造成影響。  
 
6.63 專責委員會察悉，合約編號 823A(謝屋村至大江埔段隧
道工程 )的工地有實施防洪措施。不幸地，2014年 3月 30日晚上
那場暴雨異常之大，導致隧道鑽挖機損壞，無法追趕進度。專責

委員會認為隧道鑽挖機因水浸損壞，確實是該工程延誤的原因

之一，而且屬於港鐵公司控制範圍以外。然而，專責委員會亦

察悉，在 2014年 3月 30日的黑色暴雨之前，周大滄先生其實已
經知道，該工程項目在 2015年 8月完工的目標已經無可能達到
(見本報告第 6.16及 6.18段 )。因此，專責委員會贊同獨立董事
委員會的意見，認為港鐵公司於 2014年 4月 15日的新聞稿誇大
了隧道鑽挖機因 2014年 3月 30日的水浸受到損壞而對該工程項
目計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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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所作的匯報是否全面及適時  
 
6.64 專責委員會察悉，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於 2010年 4月
16日的會議上商定，政府會每隔 6個月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提交報告，涵蓋該工程項目的進展和財政狀況。首份報告涵蓋

2010年 1月 16日 (即財委會通過高鐵香港段項目撥款當日 )至
2010年 6月 30日期間的情況。至於其後的半年度報告，則涵蓋
之後每年分別截至該年 6月 30日和 12月 31日為止期間該工程項
目的進展。 154 專責委員會察悉，截至 2014年 4月，政府共提交
了 7 份半年度進度報告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6.65 專責委員會進一步察悉，進度報告的範圍除了載述工程

的施工進度外，還涵蓋該工程項目的一些主要範疇，例如在施

工前的預備工作、申索情況、協調事宜，以及該工程項目所創

造的就業機會等。  
 
6.66 專責委員會察悉第一份半年度報告載述，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為止 ......工程沒有超支或受延誤的徵象 " 155，除此份報

告外，其餘 6份半年度報告完全沒有提及該工程項目有否出現
任何超支或延誤情況。此外，該 7份半年度報告雖有描述該工
程項目部分主要合約的進度，但並沒有載述該工程項目的實際

整體進度與計劃進度的比較。然而，專責委員會從 2014年 5月
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察悉，港鐵公司向

劉家強先生擔任主席的項目監管委員會每月所作的報告，一直

有定期匯報有關資料。  
 

6.67 此外，正如本報告第5.68段所述，自 2011年 12月起，嘉科
已多次就工程延誤向路政署提出警示 156。劉家強先生亦告知專

責委員會，路政署充分了解工程滯後的情況。然而，專責委員會

察悉，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委員並不知悉整體施工進度的累積

滯後情況已越來越嚴重。  

                                              
154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573/09-10(04)號文件。  
155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2290/09-10(01)號文件。  
156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4.1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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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及港鐵公司並沒有向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充分匯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詳情，包括本報告第

6.46 段所提及的數據資料，讓小組委員會完全掌握該工程項目
的實際情況和進度。此外，在 2014年 4月之前，政府及港鐵公
司就關於該工程項目的匯報似乎只報喜不報憂。在西九龍總站

的建造工程進度便是明顯的例子。  
 
6.69 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簡報的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為止的第七份半年度報告 157  的附件一
匯報，西九龍總站建造工程的進展如下： "西九龍總站主體結
構，由上而下興建的地底車站混凝土結構正於柯士甸道以南
進行。其中車站最南端部分結構工程已到達最底層的地下B4層
(共 4層，B1至B4層 )；而北面車站部分已挖掘至車站最底層即
地下B4層，並正向上建造主體結構部分。 " 
 
6.70 然而，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 (亦即宣布該工程延誤之
後 )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以供於 2014年 5月 5日的會議
上作討論的另一份文件 158 則匯報指， "合約編號 810A有一部分
工地以由下而上的建造方法挖掘至總站結構B4樓層，而北面以
由上而下建造方法興建的部分仍需移除 100 000立方米的
岩石，其中有 78 000立方米是全新基岩，移除後始全面抵達
B4水平。 "[粗體為本文所加，以示強調 ]  
 
6.71 專責委員會察悉，就西九龍總站同一範圍言而，於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簡報的第七份
半年度報告指出， ' '而北面車站部分已挖掘至車站最底層即地
下B4層 "；但另一份於 2014年 5月提交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文
件卻提及， "而北面以由上而下建造方法興建的部分仍需移除
100 000立方米的岩石，其中有 78 000立方米是全新基岩，移除
後始全面抵達B4水平 "。很明顯，在 2013年 11月提交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的第七份半年度報告中，並沒有匯報以由上而下建

造方法興建的部分需移除大約 78 000立方米全新基岩。  
 

                                              
157 政 府 向 鐵 路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供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81/13-14(01)號文件。  
158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

CB(1)1354/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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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專責委員會進一步觀察到，在 2014年 5月 5日的鐵路事
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作簡介用的投影片 (附錄 24)，既顯示工地
分為不同部分，即西九龍總站 (主要工地 )、西九龍總站 (北 )及
西九龍總站 (南 )，亦闡述各個部分所採用的建造方法及分別的
工程進度。投影片清楚顯示，西九龍總站 (北 )北面由上而下建
造的範圍只挖掘至B1／B2層。相比之下，在 2013年 11月 22日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作簡介用的投影片 (附錄 25)，則沒
有載述任何有關詳情。在2013年 11月 22日會議上作簡介用的投
影片，由於沒有提及西九龍總站 (北 )北面由上而下建造的部分
的詳情，因而會令人誤以為整個西九龍總站 (北 )均採用由下而
上的建造方法。據專責委員會一名委員指出，在 2013年 11月
22 日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簡介的報告及投影片誤導了小組
委員會的部分委員。  
 
6.73 此外，專責委員會所得的印象是，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的半年度報告中就該工程項目進度所用的措辭，較提交

予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每月報告所用的措辭為溫和。專責委員會

曾查詢，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半年度報告是如何擬備

的。劉家強先生回應表示，路政署須先 "消化 "港鐵公司擬備的
報告，然後撰寫半年度報告並提交予運輸及房屋局，然後局方

再將報告提交予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此外，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是每隔 6個月收到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報告，而項目監管
委員會則是每月收到報告。因此，兩者描述的情況未必相同。 

 
6.74 張炳良教授亦告知專責委員會 (附錄 26)，港鐵公司作為
項目管理人，負責草擬半年進度報告的原稿。路政署收到港鐵

公司的進度報告擬稿後，會核實其報告內容是否正確，並會就

報告原稿作校對，例如修改錯字、修正語法，以及修正文章脈

絡，使之更易於閱讀和理解。基本上，港鐵公司草擬進度文本

的所有重點內容均會保留，而對擬稿的任何修改均會先給予

港鐵公司審視，經港鐵公司同意後，政府才會以政府及港鐵

公司共同名義將報告提交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專責委員會認

為，港鐵公司提交予路政署的報告因經 "消化 "，以致可能無法
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全面反映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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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分  總結及建議  
 
 
第 7章   總結  
 
 
7.1 在本章中，專責委員會闡述根據其職權範圍 (本報告第
2章第 2.3段載列 )進行調查的結果及總結。  
 
7.2 專責委員會的主要焦點是因應運輸及房屋局和港鐵

公司於 2014年 4月宣布的工程延誤，就下述 3個重點範疇進行
調查：  
 

I. 該工程延誤的背景和原委；  
 
II. 政府及港鐵公司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表現及責任；及  
 
III. 政府及港鐵公司有否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專責委員會的限制  
 
7.3 專責委員會在此強調，正如本報告第 2章第 2.23至
2.52 段所述，專責委員會在向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和港鐵
公司索取資料時遇到困難，調查工作因而受到阻礙。由於專責

委員會沒有獲授權行使《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 382章 )
第 9(1)條所訂的權力，因此只能根據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和
港鐵公司提供的有限度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專家小組

的報告所載的資料、相關的公開資料，以及各證人在專責委員

會公開研訊中所作的證供，展開其調查工作。 (第 2.42段 ) 
 
7.4 專責委員會察悉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龐大而複雜，是全球

首個全地下高速鐵路項目。鐵路全長 26公里，並需要與內地的
鐵路系統銜接。西九龍總站的挖掘工程亦是本港其中一個規模

最大、挖掘最深的挖掘工程。此外，高鐵香港段是政府首次以

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鐵路項目。上述所有因素均會增加該工

程項目的風險狀況。 (第 4.40段 ) 考慮到有關的風險狀況，專責
委員會認為相關的政府政策局／部門和港鐵公司理應在推展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111  - 

該工程項目的各個階段更為審慎和警覺，但可惜的是，相關的

政府政策局／部門和港鐵公司在這方面均有不足。  
 
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的《第二份委託協議》的不足  
 
7.5 專責委員會察悉，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港鐵公司獲委

託進行該工程項目的設計及建造。政府按照勞氏於 2008年所提
建議，採取 "監核監督者 "的間接監察和核實模式。專責委員會
察悉，港鐵公司的角色並不止是監督者，而且還是項目管理

人，在監察和交付該工程項目方面擔當關鍵角色。此外，港鐵

公司亦是該工程項目中各份工程合約的簽署方。張炳良教授向

專責委員會承認，事後回看， "監核監督者 "的方式確有不足之
處。他亦在專責委員會的公開研訊中表示，假如日後再採用服

務經營權模式，有需要重新檢視委託協議的內容。 (第 3.58段 ) 
 
7.6 據專責委員會觀察所得，在其他鐵路項目採用的擁有權

模式之下，政府所擔當的角色一直較為被動；相比之下，根據

就該工程項目採用的服務經營權模式，政府將擁有鐵路系統、

並須支付該工程項目的費用，以及承擔建造風險。(第3.53段 ) 據
專責委員會的進一步觀察，至少從文件看來，不論是服務經營

權模式、《第二份委託協議》、監察機制，還是政府與港鐵公司

之間的溝通機制，其設計是要讓各持份者有指引可遵循，並在

不同層面設定監察點，確保該工程項目按預算如期竣工。

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同獲委託負責監察該工程項目至完成

階段，雖然後者的監察職責較少，但兩者似乎均未有善用制度

及已有的資源以履行其職責。 (第 3.55段 ) 
 
7.7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服務經營權模式下，路政署或許過

分信賴港鐵公司能如期完成該工程項目，而港鐵公司卻可能認

為該公司只須盡最大努力按《第二份委託協議》的條款完成該

工程項目，而無須承擔與建造工程有關的任何風險，特別是工

程延誤及超支風險。 (第 3.62段 ) 專責委員會認為，這情況可能
是由於欠缺一份正如獨立專家小組提議的項目推展總綱策略

文件 159，清楚訂明所有相關各方的責任、職務和角色，而且沒

有指標可客觀地評估和量度港鐵公司在推展該工程項目的過

程中履行職務和責任方面的表現。  

                                            
159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7.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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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專責委員會認為，雖然港鐵公司獲委託進行高鐵香港段

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並有責任按《第二份委託協議》

交付該工程項目，但路政署理應在監察和核實港鐵公司在該工

程項目的表現時擔當更主動的角色，不論參與該工程項目的署

方人員數目有多少，亦不論這個角色是否已清楚訂明在委託協

議內。政府是高鐵香港段的擁有者，以及是用以推展該工程項

目的公帑守護者，亦是日後經營權的批出者。鑒於該工程項目

的規模和耗資均相當龐大，再加上高鐵香港段是政府首個試驗

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鐵路項目，路政署在該工程項目的推

展期間，在外聘顧問嘉科的協助下，可以亦理應在沒有違反《第

二份委託協議》的情況下，擔當更主動、積極和警覺的角色。

依專責委員會之見，路政署是政府的第一道防線，是負責監核

監督者 (即港鐵公司 )的監督者 (即政府 )，理應更認真地擔當其
主導的角色，而非唯命是從。有鑒於這個角色，路政署和運輸

及房屋局實在不應過分或過度信賴港鐵公司，因為在 "監核監
督者 "的模式下，港鐵公司理應受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所監
督。 (第 3.63段 ) 
 
7.9 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在監察該工程項目的推展過程

中欠缺主動，而且過分信賴港鐵公司，這可能是因為受到港鐵

公司過往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良好紀錄所影響。此外，

路政署／鐵路拓展署本身缺乏興建鐵路系統的實際經驗及專

業技能，或許亦導致其職員缺乏信心，未能在監察港鐵公司表

現時承擔更主動和積極的角色。陳志恩先生在研訊中曾指出，

由於各份工程合約是由港鐵公司與承建商簽訂，政府難以介入

管理承建商。專責委員會認為他錯失重點。重點並不在於介入

管理承建商，而是有效監察和核實港鐵公司的工作及表現，因

為這是政府的責任。 (第 3.64段 ) 專責委員會認為，上述因素結
合起來，大大削弱了政府在該工程項目的 "監核監督者 "角色，
使其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160 
 

                                            
160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7.9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有關建議被否
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67及 6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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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計劃不切實際  
 

7.10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及港鐵公司一直知道，委託計劃

的時間表以 2015年 8月為目標完工日期，實在緊迫，而即使在
2010年 1月 26日簽訂《第二份委託協議》之前，他們都已知道
時間緊迫 (第 4.27至 4.33段 )。儘管如此，目標完工日期仍是定於
2015年 8月 4日。  
 
7.11 另一方面，專責委員會認為，在財委會批准高鐵香港段

建造工程的撥款及在《第二份委託協議》簽署之時，工地勘測

工作尚未完成，因為在前城市高爾夫球會的位置及在佐敦道均

未能進行全面的工地勘測。 (第 3.41段 ) 儘管如此，專責委員會
認為，在 2010年 6月之前，政府和港鐵公司已知悉西九龍總站
地盤的地底情況及複雜的地下管線狀況。 (第 3.43段 ) 
 
7.12 專責委員會認為，為該工程項目制訂緊迫的時限並非明

智的做法。鑒於工地勘測已公認有其限制，港鐵公司理應預留

較長的緩衝期以應付不能預見的地質情況。 (第 3.51段 ) 專責委
員會亦認為，港鐵公司接納該目標完工日期，實屬過於樂觀。

專責委員會認為，倘若港鐵公司在別的安排下須承擔成本增加

的風險，港鐵公司經考慮各項不明朗因素後，在同意按如此緊

迫的時間表工作時或許會較為審慎。 (第 4.42段 ) 161,  162 
 
7.13 港鐵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在其陳述書告知專責

委員會， "考慮到像高鐵這樣具挑戰性及極其複雜的工程必定
有延誤的風險，故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並無 [向港鐵公司 ]

                                            
161 委員曾就李卓人議員修訂第 7.12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

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

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73至 75段 )。  

162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7.12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及

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田北辰議員棄權。鑒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

目相等，主席按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8段，行使其決
定性表決權，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76至 7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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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需在 2015年 8月 4日前完成高鐵項目的絕對義務。 " (第
4.46段 ) 專責委員會對此至少可以說是感到驚訝。專責委員會
雖認同建造工程項目出現延誤並不罕見，但專責委員會認為，

協議一經簽訂，便應盡可能恪守協議所訂的目標完工日期；

否則合約訂明的目標完工日期便毫無意義和價值。  
 
7.14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在當時的籌劃階段，選擇了依賴

港鐵公司在 2015年 8月的時限之前交付該工程項目。專責
委員會認為，鑒於存在眾多不明朗因素，加上委託計劃所訂的

時間又過於緊迫，延誤幾乎是無可避免的情況。 (第 4.48段 ) 儘
管如此，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在履行其職責

推展該工程項目上均有不足之處。 163,  164 
 
政府的不足  
 
政府所作判斷  
 
7.15 專責委員會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原先打算在訂於 2013年
11月 22日舉行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匯報該工程延
誤。然而，韋達誠先生與張炳良教授在 2013年 11月 21日的電話
通話，以及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與港鐵公司隨後在同一日舉

行會議後，改變了以上的想法。(第 6.34段 ) 黎以德先生告知專責
委員會，在 2013年 11月 21日的會議上，政府人員決定把疑點利
益歸於港鐵公司。 (第 6.39段 ) 最後，邱誠武先生在張炳良教授
的指示下，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作
匯報時，以小心的措辭表述，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能在 "2015年
內完工，再加 6至 9個月的測試和試運行 "。 (第 6.40段 ) 
 

                                            
163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第 7.14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

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81至 83段 )。  

164 委員曾就胡志偉議員修訂第 7.14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

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84至 8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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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根據張炳良教授所述，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表述，反映了運輸及房屋局 (與路政
署 )和港鐵公司各自對工程進度的看法。特別是運輸及房屋局
希望透露一個訊息，就是主要工程應可在2015年內完成，但通
車時間未能確定。這表述也顧及港鐵公司提出不放棄 2015年年
底的完工目標以便港鐵公司可督促承建商加大力度趕工的考

慮，讓港鐵公司有機會追回工程的進度。 (第 6.42段 ) 
 

7.17 然而，張炳良教授在其證供中承認，事後回看，運輸及

房屋局和路政署過去對港鐵公司過分信任。專責委員會贊同

張教授的意見指，政府應當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把政府與港鐵公司就延誤一事在看法上的分歧

告知小組委員會。 (第 6.43段 ) 165,  166,  167 
 
7.18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建造業來說，目標完工日期一經推

遲，承建商便可能會失去追趕目標的動力。專責委員會認為，

當該工程項目的目標完工日期已變得沒有可能或近乎沒有可

能達到，公眾便應該有權盡早知悉真實情況，而不應為了利便

營商而犧牲公眾知情權。相關各方理應準備好接受現實，並及

早制訂應變計劃和修訂時間表。 (第 6.45段 ) 
 

                                            
165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第 7.17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

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95至 97段 )。  

166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7.17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

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98及 99段 )。  

167 委員曾就李卓人議員修訂第 7.17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
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議員表決

贊成；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

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紀要第 100至 10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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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監察該工程項目方面的表現  
 
7.19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每月在項目監管委員會的會

議上匯報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百分比與計劃進度的比較。

(第 6.46段 ) 自 2013年 1月以來，即使已經實施追回進度措施，該
工程項目的計劃進度與實際進度之間的差距卻越來越大。另一

方面，嘉科已多次就 2011年 12月以來的持續滯後情況及追回進
度措施成效不彰而提出警示。有鑒於此，專責委員會難以理

解，雖然港鐵公司自 2011年年底起已一直在處理，但累積延誤
卻越趨嚴重的情況下，政府為何仍會接納港鐵公司一再作出的

保證。 (第 6.47段 ) 政府把 "疑點利益 "歸於港鐵公司的做法，在
其情感上或許可以理解，但是否明智則值得質疑。 168 
 
7.20 專責委員會認為，雖然運輸及房屋局的人員大部分是經

培訓的通才，但他們仍應該採用各種普遍的管理工具，例如 "按
例外管理的原則 "或 "按成果管理的原則 "，確保其判斷是基於主
要表現指標及已有的資料。 (第 6.47段 ) 
 
7.21 專責委員會認為運輸及房屋局和路政署均曾就該工程

項目的進度向港鐵公司提出質疑。港鐵公司在回應時則例行地

向政府保證，個別合約的延誤可藉追回進度措施補回，原定的

項目竣工日期則仍維持不變。 (第 6.49段 ) 專責委員會認為，
路政署就評估該工程項目完工日期所採取的做法極不理想。雖

然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路政署的角色或許只限於監察

和核證，但路政署確實未有在該工程項目中善用其監核顧問

嘉科，雖然嘉科曾一再提出警示，但結果似乎也是徒然，顯示

路政署對港鐵公司不合理地信任。 (第 6.44及 6.54段 ) 對於
路政署堅稱，與港鐵公司相比，署方的人手有限，專責委員會

認為這純屬藉口。呈交予路政署的資料很多時都顯示建造工程

進度嚴重滯後。根據獨立專家小組的事實判斷，專責委員會贊

同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認為路政署原可更加努力要求港鐵

                                            
168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7.19段的建議進行表決。范國威議員
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鄧家彪議員

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 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3至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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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定期提供最新資料，說明對整體項目竣工程度的預測及追

回進度措施的成效，以確認港鐵公司的意見可信。(第 6.54段 ) 169 
 
7.22 專責委員會亦認為嘉科在向港鐵公司索取工程總綱計

劃時遇到困難。(第 4.59及 4.60段 ) 專責委員會察悉，2011年 4月
至 2014年 4月期間，嘉科曾透過向路政署提交的每月進度報
告，最少17次要求港鐵公司提交工程總綱計劃。雖然路政署確
有透過議題表向港鐵公司提出嘉科的要求，但路政署並未有認

真及有效地跟進有關事宜。路政署理應就港鐵公司有否按嘉科

的要求提供工程總綱計劃一事，更努力地跟進。 (詳情載於本
報告第4章第 4.61至 4.63段。 ) 
 
7.23 因應專責委員會一名委員提出的查詢，張炳良教授在作

供時確認，他贊同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及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所

載的內容。該名委員亦就獨立專家小組報告向黃唯銘博士提出

類似的問題，黃唯銘博士回應時表示，就綜合工程總綱計劃而

言，港鐵公司所持意見與獨立專家小組的意見不同，他又認為

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有若干部分與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相似。黃博士亦確認，港鐵公司贊同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所載的

事實。  
 
港鐵公司的不足  
 
港鐵公司在項目管理方面的不足  
 
7.24 專責委員會察悉，建造業的一貫做法是為大規模而複雜

的基建項目備存綜合工程總綱計劃，以顯示整個工程完工的關

鍵路徑。專責委員會進一步察悉，對於港鐵公司是否有一個綜

合工程總綱計劃涵蓋該工程項目的整個範疇，作為進度監察和

匯報基線，港鐵公司、政府和嘉科各有不同見解。 (第 4.54至
4.68 段 ) 專責委員會找不到證據顯示港鐵公司有 "一個全面綜
合並以整個項目為本的工程總綱計劃 "，但有一些證據顯示，
有一份工程總綱存在，而該份工程總綱 "將各個土木工程及機

                                            
169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第 7.21段的建議進行表決。范國威議員
及鄧家彪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

議員、易志明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
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10至 1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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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工程合約的時間表進行了匯總 "。專責委員會同意獨立專家
小組的觀察結果，認為由於欠缺綜合工程總綱計劃，導致港鐵

公司遲遲未能確認和預測個別合約的延誤，以及有關的延誤對

整體目標完工日期的影響。 (第 4.69段 ) 
 
7.25 專責委員會察悉，在 2013年 8月 22日和 12月 10日的
董事局會議上，港鐵公司時任工程總監周大滄先生被一些獨立

非執行董事問及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時，一直回應指該工程項目

會按照預算如期完成。170 他沒有向董事局披露，各項合約延誤
的累積影響會導致該工程項目無法按預期的時間表完工，或至

少令該時間表變得不切實際。除此之外，他也沒有完整及如實

地向時任行政總裁、執行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或董事局匯報項

目管理團隊就交付該工程項目所提出的關注。 (第 5.40段 ) 
 
7.26 專責委員會察悉，韋達誠先生告知獨立董事委員會，

周大滄先生向他保證，儘管遇到延誤，該工程項目仍然可以按

局部通車模式，在 2015年年底完工，而韋達誠先生接納並信賴
此保證。依專責委員會之見，韋達誠先生此判斷甚有問題。專責

委員會認為，他身為港鐵公司執行部門的領導人，不可能只曾

依賴周大滄先生作出的保證，而從不提出質疑，亦不理會當時

缺乏可信和可予核實的證據，證明可有效地緩解該工程延誤。

韋達誠先生本身應就該等保證提出查詢和質疑，以及要求對方

作出澄清和提供確證，並應該以行政總裁的身份，對有關情況

作出本身的判斷。 (第 5.42段 ) 
 
7.27 專責委員會又認為，港鐵公司在推展如此大規模且耗時

數年的項目時，竟然只依賴時任行政總裁和執行委員會，而行

政總裁和執行委員會又純粹依賴周大滄先生提供的資料及意

見，實在難以置信。因此，在現實中，該工程項目建造工序的

各項重要決定似乎實際上都是由一個人作出，至少在施工時間

及成本方面是如此。 (第 5.44段 ) 171 

                                            
170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2段。  
171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

易志明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陳恒鑌議員棄權。有關建議

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29至
31 段 )。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119  - 

部分追回進度措施成效不彰  
 
7.28 據專責委員會的觀察，當該工程項目出現滯後時，港鐵

公司會透過追回進度措施努力加快工程進度。然而，專責

委員會亦觀察到，根據在 2010年 6月至2014年 4月期間提交予項
目監管委員會的定期報告顯示，儘管已實施追回進度措施，仍

有跡象顯示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跟計劃進度的差距越來越

大。 (第 5.69段 ) 鑒於部分工種的勞工短缺情況嚴重，加上建造
業工人老化的問題，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提出的 "增加人
手 "建議，作為追回進度措施之一，應該難以取得成效。 (第
5.82段 ) 
 
7.29 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與政府早在 2009年，即簽訂
《第二份委託協議》之前，便應預見建造過程中會出現勞工嚴

重短缺的情況，並應及早採取措施以處理問題，例如加強本地

工人的培訓以增加熟練工人的供應，並在有需要時精簡補充勞

工計劃所需的正規程序，加快輸入勞工以應付該工程項目的人

力需求。由於政府可透過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了解人手供應的

整體情況，並有參與本港所有大型基建工程，在未能預見人手

嚴重短缺問題會對高鐵香港段的建造工程造成影響一事上，政

府應較港鐵公司負上更大責任，尤其是政府決定同時推展 5個
鐵路項目，而全部項目的建造工程均於 2009年至 2012年期間展
開，並於 2014 年至 2020年期間竣工。 (第 5.83段 ) 
 
港鐵公司沒有向政府全面匯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  
 
7.30 對於港鐵公司沒有向政府全面匯報該工程項目的進

度，專責委員會認為不能接受。舉例而言，張炳良教授在其陳

述書中告知專責委員會，"現在事後，從港鐵公司於 2014年 5月
向鐵路 [事宜 ]小組 [委員會 ]提交的文件及其獨立董事委員會於
2014年 10月發表的報告中得知： ......至 2013年 12月時，港鐵公
司管理層已清楚知道西九龍總站，即使以局部開通模式，也無
法於 2016年 5月前完工，但管理層並沒有告知政府；以及自
2013 年 12月起，港鐵公司管理層已開始設想因高鐵延誤引致在
不同年份通車的不同處境，以及對成本的影響，但卻一直沒有
告知政府 ......"。 (第 6.3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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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專責委員會認為，倘若項目管理團隊及／或周大滄先生

有就該工程項目的實際進度向政府作出妥善而適時的匯報，情

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因為政府或能夠及早就如何繼續推展該工

程項目作出更佳的判斷。 (第 6.33段 )  
 
港鐵公司的企業管治  
 
7.32 專責委員會察悉，港鐵公司項目管理團隊在 2013年 3月
開始考慮局部通車方案。提出及制訂該方案是作為解決方案，

以減縮項目規模，使高鐵香港段能如期在 2015年通車。172 從這
個局部通車方案可推斷，項目管理團隊早於 2013年 3月已認真
關注該工程項目的整體延誤情況。然而，局部通車方案只限於

執行委員會討論，直至一年多之後，即 2014年 4月中，此方案
才提請董事局注意。 (第 5.33段 ) 專責委員會認為，執行委員會
須向董事局負責，但執行委員會未有適時向董事局匯報局部通

車方案，這反映執行委員會的整體判斷力欠佳。 (第 5.34段 ) 
 
7.33 專責委員會亦認為，就該工程項目的管理而言，董事局

對港鐵公司事務方面的管治有欠理想。專責委員會察悉，

董事局是在 2014年 4月 16日的董事局特別會議上首次獲告知延
誤一事及其原因。專責委員會又察悉，當時董事局，包括主席

在内，才首次獲悉該局部通車方案。由此可見，港鐵公司在管

治方面所花的工夫究竟有多少，甚或是否欠缺管治。專責委

員會認為，從企業管治角度而言，此情況令人震驚。(第 5.36段 ) 
 
7.34 專責委員會觀察到 173，董事局委託執行委員會處理港鐵

公司若干事宜，且無須提交予董事局審批。專責委員會認爲，

並無制訂妥善的機制規定執行委員會向董事局作匯報的委託

安排，實屬不能接受。 (第 5.37段 ) 此安排欠缺妥善的制衡。  
 
7.35 港鐵公司作為一間上市公司，是本港提供鐵路服務的唯

一機構，每日為超過 500萬乘客人次提供鐵路服務 174，並在本

港及其他地方擁有建造鐵路方面的豐富經驗，獲委託興建全球

                                            
172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4.27段。  
173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40至

1.47段。  
174 資料來源：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investor/patron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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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地下高速鐵路項目，但在港鐵公司之內，卻似乎只有前工

程總監周大滄先生一人對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有全盤的掌握，而

董事局和高級管理層亦只靠賴周先生對該工程項目進展的

評估，專責委員會認為這情況實在難以接受，並認為在這方面

缺乏有效的制衡安排。 (第 5.50段 ) 此外，專責委員會察悉，
韋達誠先生當時身為執行委員會成員兼董事局成員，理應完全

掌握該工程項目的嚴重延誤情況，但在 2013年 12月 10日的董事
局會議上，當他被董事局成員問及該工程項目的進度時，他似

乎沒有完整及如實地向董事局作匯報。 (第 6.14及 6.15段 ) 
 
7.36 專責委員會認為必須批評董事局未能有效地監督執行

委員會和高級管理層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推展該工程項目。

(第 5.50段 ) 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的董事局及高級管理層應
在較高層面協調該工程項目的各個範疇，並在不同階段就該工

程項目的進度作出充分查詢，而不應單單依賴由周大滄先生領

導的項目管理團隊所作的匯報和保證。 (第 5.59段 ) 
 
有否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7.37 專責委員會認為，大規模建造工程項目出現延誤情況並

不罕見。然而，考慮到該工程項目是由公帑撥款進行，當該工

程項目已難以在目標完工日期竣工，假如有關各方卻仍蓄意隱

瞞該工程延誤，則是嚴重問題 (請同時參閱第 7.18段 )。  
 
7.38 在考慮政府及港鐵公司有否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的問

題時，專責委員會曾仔細考究在其職權範圍內 "deliberate(蓄
意 )"一 詞 的 含 意 ， 並 同 意 該 詞 應 按 一 般 字 典 意 思 理 解
為 "intentional, done on purpose (有意、為達目的而作出 )" 175。

專責委員會在本報告採納了此一理解。  
 
7.39 第 6.68 段提及，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和運輸及
房屋局未有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詳盡匯報有關該工程延誤

的資料，亦沒有經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向公眾作匯報。舉例而

言，在半年度進度報告中，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並沒有獲告知

情況越趨惡化，以及整體施工進度的累積滯後情況已越來越嚴

                                            
175 "Deliberate(蓄意 )"一詞的英文含意參照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ixth Editi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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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第 6.67段 )。正如上文第 6.69至 6.72段所述，西九龍總站的
進度，特別是該處有大量岩石尚待移除一事，並沒有向鐵路事

宜小組委員會匯報，誤導了該小組委員會在 2014年 4月之前以
為該工程項目能按目標在 2015年內完成。  
 
7.40 專責委員會一致認為，在 2014年 4月之前，路政署／運輸
及房屋局和港鐵公司均沒有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和公眾披

露該工程延誤。運輸及房屋局在 2014年 4月之前向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各份半年度報告，即是由運輸及房屋局／

路政署和港鐵公司共同擬備的報告，明顯沒有提及該工程延誤

及表明有關延誤的資料。在 2014年 4月之前，亦沒有就該工程
延誤向公眾作公布。  
 
7.41 專責委員會認為，當有跡象顯示有關的延誤或會令

2015年的目標完工日期難以實現，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和
港鐵公司便應該公布該工程延誤。專責委員會認為，適當的公

布時機可能是 2013年 8月／ 9月當港鐵公司向鐵路拓展處和
路政署署長簡報局部通車方案之時。 (第 5.21段 ) 若當時有作
公布，該工程延誤未必會引發如此重大的公眾關注和憂

慮。 176,  177 
 

7.42 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雖然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

和港鐵公司確實沒有作出披露，但他們在 2014年 4月之前沒有
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有關延誤的重要資料一事，並不一

定代表他們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這些委員認為，沒有證據或

沒有足夠證據可作出結論，指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和港鐵

公司曾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176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議員及
范國威議員表決贊成；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

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謝偉銓議員棄權。有關建議

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38至
40段 )。  

177 委員曾就陳鑑林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陳鑑林議員及
易志明議員表決贊成；李卓人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鄧家彪議員

表決反對；謝偉銓議員、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棄權。有關建

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44至
4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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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從港鐵公司周大滄先生及

韋達誠先生的行徑，加上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

選擇性地陳述資料，可以推斷港鐵公司和運輸及房屋局／

路政署在某程度上有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7.44 經商議後，專責委員會大部分委員認為，基於本報告

第4.17、4.19、4.20、4.23、4.24、5.6、5.12、5.14、5.16、5.17、
5.18、5.19、5.25、5.31、5.32、5.33、5.34、5.38、5.39、5.40、
5.41、5.42、5.57、6.2、6.4、6.5、6.6、6.9、6.14、6.15、6.16、
6.17、6.18、6.19、6.29、6.30、6.31、6.32、6.34、6.37、6.39、
7.25及 7.35段所述，周大滄先生及韋達誠先生有蓄意隱瞞該工
程延誤。依大部分委員之見，港鐵公司須為其高層管理人員蓄

意隱瞞的行為負責，即為周大滄先生及韋達誠先生的行徑

負責。 178 
 
7.45 經商議後，專責委員會大部分委員認為，運輸及

房屋局、路政署或其任何人員均沒有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179 

                                            
178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范國威議員及
鄧家彪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

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55至 57段 )。  

179 委員曾就范國威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李卓人議員及
范國威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陳恒鑌議員、

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表決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
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59至 6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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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分  結論及建議  
 
 
第 8章   建議  
 
 
8.1 專責委員會根據其在第 3至 7章所載的調查結果及
結論，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鐵路項目建造工程的監管及

加強港鐵公司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監控機制，提出下述

建議。  
 
 
建議 1：改善服務經營權模式下的架構安排  
 
8.2 專責委員會認為，雖然港鐵公司獲委託進行高鐵香港段

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行運作，以及交付該工程項目，但

路政署作為履行政府職責的專業部門，理應在監察該工程項目

的過程中擔當更主動和積極的角色，盡力確保該工程項目如期

完成及公共開支用得其所。專責委員會建議，倘若日後再次採

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大型鐵路項目，政府有需要對該模式進

行重大及全面的檢討，而檢討工作既要從總體角度出發，亦要

詳盡細緻。為使公眾利益得到更妥善保障、公帑更用得其所，

政府作為有關項目的最終擁有者，必須擔當更主動和積極的

角色，在專業和獨立意見的協助下，更密切地監察項目的推行

情況。 (第 3.62、3.63、 7.7及 7.8段 ) 180 
 
8.3 政府選擇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或許有其充分理據，

特別是用於一些不具備足夠商業效益但合乎公眾利益而推行

的項目。然而，政府應詳細檢討及研究方法以改善服務經營權

模式的運作機制，當中包括為進行有效監察和核證工作而設立

所需的架構安排、清楚界定相關各方的角色與責任、制訂量度

表現的客觀標準及介入和替代方法等事宜。舉例而言，為有效

進行監察和核證工作，政府應明確要求項目管理人制訂和備存

適當的管理工具，例如設有特定里程碑的綜合工程總綱計劃，

作為利便監察的基線。

                                            
180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第 8.2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毛孟靜議員
表決贊成；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及陳恒鑌議員表決反對。有關

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紀要第 64至
6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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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改善港鐵公司的企業管治  
 
8.4 專責委員會認為，董事局對該公司事務的管治有欠理

想。 (第 5.36、5.37、7.33及 7.34段 ) 專責委員會察悉，事實上政
府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而港鐵公司是本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

服務營辦商之一，在鐵路運輸方面實際上佔有壟斷地位，而鐵

路運輸與本港很多市民的生活又息息相關。  
 
8.5 專責委員會察悉，獨立董事委員會在第一份報告提出的

其中一項建議，是董事局應成立工程委員會，以便日後監察

任何涉及設計及建造的大型工程項目，至於大型工程項目的定

義則由董事局按其涉及的資本釐定。專責委員會支持此項建

議，並樂見港鐵公司已於 2014年 8月在其董事局之下增設了工
程委員會及風險委員會兩個新委員會，以便更深入及聚焦地監

察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施工進度和港鐵公司的整體風險管理。此

外，專責委員會歡迎政府在 2015年施政報告中公布的措施，即
在發展鐵路的同時，政府會加強對港鐵公司的監管，確保港鐵

公司會維持整體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8.6 專責委員會建議港鐵公司本身亦理應確保能夠維持高

水平的企業管治，使其企業管治可以與具備如此規模和名聲的

公司相稱。港鐵公司在日後推展鐵路項目時，應制訂適當而有

效的內部機制，以便將在施工中的鐵路項目的重要事宜提請

有關各方注意，包括項目管理團隊；行政總裁；工程委員會、

風險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等相關監督委員會；以及最後是董事

局本身。港鐵公司亦應確保，對於有關公眾利益及／或需由公

帑撥款或以公共資源進行的工程項目的重要事宜，應適時、

全面及如實地向政府匯報。  
 
 
建議 3：加強與立法會及公眾的溝通  
 
8.7 專責委員會認為，在 2014年 4月之前的 7份半年度報告所
提供的資料不夠全面、精確或適時，因而未能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全面反映該工程項目的進度。專責委員會認為，運輸及

房屋局和港鐵公司理應以更具透明度的方式，更全面和更適時

地向立法會匯報各鐵路項目的進度，以期讓立法會議員知悉

鐵路建造工程的最新情況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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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政府亦應以更具透明度的方式與公眾溝通，以便及早

回應公眾的任何關注事宜。 181 
 
8.9 專責委員會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已加強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匯報該工程項目的最新進展。自 2014年第四季起，運輸
及房屋局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展和財務狀況向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提交的報告，已由每半年呈交一次改為每季度呈交。

此外，這些季度報告亦夾附港鐵公司就該工程項目的進度

報告。專責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在其他鐵路項目採取同樣的匯報

安排，以利便立法會更好地履行其角色及職能。  
 
 
建議 4：在政府工程合約強調簽署各方應有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8.10 專責委員會察悉，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規定，港鐵

公司應當向政府提供與該工程項目有關的所有必需資料，例如

財務狀況和開支預測。然而，專責委員會觀察到，路政署及嘉科

在向港鐵公司索取資料時均遇到困難，即使多次提出要求，也

是不得要領。舉例而言，港鐵公司並沒有向項目監管委員會提

供就該工程項目全盤進度的準確預測。此外，嘉科在這方面亦

遇到困難，未能適時取得第一手資料及部分文件。 (第 4.59及
6.30(iii)段 ) 
 
8.11 就此，專責委員會贊同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的

意見，即各持份者之間缺乏合作和互信可能是導致該工程延誤

的原因之一。專責委員會建議日後的政府合約應強調簽署各方

應有合作和互信的精神。 (第 3.61段 ) 
 

                                            
181 委員曾就毛孟靜議員修訂本段的建議進行表決。毛孟靜議員、
范國威議員及陳恒鑌議員表決贊成；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及

易志明議員表決反對。鑒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按專責

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8段，行使其決定性表決權，表決
反對。有關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6年 6月 14日會議
紀要第 73至 75段 )。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  127  - 

建議 5：招聘專業人員／專家及在政府內培訓專業人員  
 
8.12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人員缺乏推展鐵路項目的實際

經驗，或許影響了路政署／鐵路拓展處人員在履行其對港鐵

公司工作的監察角色的信心。專責委員會建議，在日後推展鐵

路項目時，政府應考慮招聘在建造鐵路方面的本地和海外專業

人員及專家，以協助其進行監察工作。 (第 3.64及 7.9段 )  
 
8.13 鑒於政府內可能缺乏具備建造鐵路經驗的人員，專責

委員會亦建議政府考慮在其內部培訓專業人員，透過借調職員

或 "旋轉門 "的安排，吸引人才，讓他們汲取經驗和知識，以提
升政府在監察鐵路項目方面的能力。  
 
 
建議 6：確保在日後鐵路項目推展期間人手供應保持穩定  
 
8.14 正如本報告第 5.83及 7.28段觀察所得，勞工短缺是導致
該工程項目出現延誤的原因之一。  
 
8.15 專責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嘗試均衡和有序地推展鐵路

項目及其他大型工務工程的時間表，避免在短時間內同時推行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政府日後應加強協調，確保本港建造業的

勞工供應能大致上配合大型工務工程對勞工的需求，同時又密

切留意私營市場的需求情況。  
 
8.16 專責委員會亦建議政府日後推展新鐵路項目時，應仔細

和全面考慮推展各個項目所需的人力資源，尤其是要維持有足

夠的熟練和富經驗的工人核心團隊及前線監督人員的供應。政

府亦應制訂有效措施，以確保在建造項目施工期間，公、私營

市場的勞工供應均保持穩定。 (第 5.8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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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7月簡報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於

2013年 7月 13日就局部通車方案向該公

司時任行政總裁、時任副行政總裁和

時任財務總監作出的簡報  

九鐵公司  九廣鐵路公司  

局部通車方案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項目管理團隊在

2013年 3月與合約編號 810A承建商舉

行會議後就可能需要局部通車而籌備

的方案  

兩鐵合併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與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於

2007 年 12月 2日合併  

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委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高鐵  廣深港高速鐵路  

《第一份委託協議》  高鐵設計及工地勘測工作的委託協議  

《第二份委託協議》  高鐵建造及試行運作的委託協議  

專責委員會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

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勞氏  勞氏鐵路亞洲有限公司  

港鐵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該工程延誤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  

該工程項目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  

董事局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董事局  

嘉科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監核顧問  監察和核證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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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見傳媒談話全文
＊＊＊＊＊＊＊＊＊＊＊＊＊＊＊＊

    以下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今日（四月十五日）在添馬政府
總部西翼大堂，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

    各位好。大家都知道政府委託港鐵公司進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
工程，即簡稱高鐵香港段。這項工程於二○一○年一月動工。我們在去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這項工程的進展時，當時
我們是基於港鐵公司提供的進度資料，說明我們的目標是於二○一五年內完
成高鐵香港段的工程，隨後大約需要六至九個月的時間進行必須測試和試
行運作，之後便會正式通車。

    但是在上周末，港鐵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通知我，表示依照港鐵公司
最新掌握的施工進度，高鐵香港段的工程將會有一定的延誤，未能在二○一
五年完成。

    對這個消息我是感到非常驚訝和意外。我已要求港鐵公司盡快就工程
進度向政府提交全面評估的報告，並盡快向公眾交代最新的情況。我知道
港鐵公司於今日稍後會舉行記者會。

    此外，我亦已責成路政署署長就高鐵工程進度作出獨立的審視和評
估，向我提交報告。

    我們與港鐵公司會在下一個月，即五月二日的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
員會（會議）上交代詳情。

記者：造價方面，（工程）延遲會令造價相差多少？其實延遲的消息一早
已經有，為何你會對這消息感到驚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這個（工程）延遲消息是在剛過去的周末，即數天前
我才收到。我自己所以感到非常驚訝，因為直至去年（年）底為止，我們
收到港鐵的定期報告，當時港鐵給我們的分析，對工程進展的評估，是在
二○一五年內完成有關的工程，然後當然有一段時間，即六至九個月，作為
測試和試運行，跟着便會通車。現在我獲知道的延誤，是令到有關工程是
不可以在二○一五年完成。當然細節方面，（工程）具體延遲多久、不同導
致延誤的成因等等，港鐵需要向我詳盡解釋，我要求他們盡快向我提交全
面的評估，我們亦會在下月初的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作出詳細的交
代。

（請同時參閱談話全文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６時１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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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 of remarks by STH
****************************

     Following is the transcript of remarks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Professor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at a
media session today (April 15) on the construction works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at the West Wing lobby,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Tamar: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You are awar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entrus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zhou­
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Hong Kong Section to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The
construction work started in January 2010. Late last year on
November 22, when the Government made its regular report on the
express rail project to the railways sub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atters Relating to Railways) of the LegCo (Legislative
Council),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Corporation,
we informed the LegCo that our objective remained to have the
construction works completed in 2015. Following which there will
be a period of six to nine months for testing and trial runs. And
after that, of course, the rail service will be commissioned.
However, over the last weekend, I was informed by the Chairman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MTR Corporation that based
on the latest assessmen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s, the project will be subject to some delay. And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works to be completed in 2015.

     I have to say I was totally caught by surprise by such
information, and obviously I felt very disappointed and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delay. So I've asked the Corporation to
provide me with a full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Corporation is also
asked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I understand that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holding a media
conference this afternoon. Separately, I've asked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the
project progress. We are aiming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railways
subcommittee of the LegCo at its meeting early next month on May
2.

Reporter: Any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MTRCL? Is it going to
cost much more?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At the moment I'm still
awaiting a full assessment report from the MTR Corporation. Of
course various questions will be asked including the question
that you've raised. But at this stage I don't think I can be more
specific on the matter. I understand the Corporation will be
holding a press conference later on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Please also refer to the Chinese portion of the transcript.)

Ends/Tuesday, April 15, 2014
Issued at HKT 16:40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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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專家小組的  
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獨立董事委員會 1 獨立專家小組 2 

委任方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港鐵公司 ") 
 

政府  

成立日期  2014年4月 29日  2014年5月 16日  
 

主席  馬時亨教授  夏正民法官  
 

成員  陳阮德徽博士  
何承天先生  
文禮信先生  
石禮謙先生  
施文信先生  
 
- 另委任兩名獨立專家協助  
 

Peter HANSFORD 博士  
Andrew J WHITTLE 教授  

職權範圍  (a) 對修訂廣深港高速鐵路
香港段項目 (下稱 "該工
程項目 ")時間表的背景
和原因進行檢討；及  

 
(b) 對港鐵公司如何以具透
明度及適時的態度根據

港鐵公司在委託協議下

所列承諾完成該工程項

目，提出前瞻性意見。  

(a) 檢討港鐵公司在落實該
工程項目方面的項目管

理、監察和成本控制機

制，包括港鐵公司的相

關制度、程序、常規和

運作模式；  
 
(b) 檢討政府對港鐵公司推
展該工程項目所採用的

監察機制，包括港鐵公

司 與 路 政 署 之 間 的 協

調、路政署推展該工程

項 目 所 採 用 的 監 察 制

度、程序、常規和運作

模式，以至運輸及房屋

局的監督角色和相關運

作模式；及  
 
(c) 檢視在推展和監察項目

                                                 
1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1.1、 1.2和 1.4段及附錄一。  
2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第 1.5至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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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委員會 1 獨立專家小組 2 

方面是否存在任何體制

和其他問題，並在適當

情況下就上述制度、程

序 和 常 規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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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專責委員會 (4)(XRL)文件編號：L3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  

 
專責委員會的程序受立法會《議事規則》及《立法會 (權

力及特權 )條例》(第382章 )中可予適用的相關條文所規限。基於
運作需要，並為確保行事公正，專責委員會已制訂及確立本身

的工作方式及程序，詳情載於下文各段。該套工作方式及程序

包括那些沒有在《議事規則》及第382章中明文訂定的工作方式
及程序。  
 
2.  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該職權範圍反映由胡志偉議員

與莫乃光議員在 2014年 6月 25日立法會會議上一同提交並根據
《議事規則》第20(6)條交付該專責委員會處理的呈請書的要旨 )
如下   
 

調查政府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該公司 ")於 2014年 4月
宣布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一事 ("該工
程延誤 ")的背景和原委及相關事宜，包括政府及該公司
在該工程延誤上的表現及責任，和有否蓄意隱瞞該工程

延誤；以及就政府日後可如何改善對新鐵路項目建造工

程的監管及如何加強該公司在推展鐵路項目方面的管
治及相關事宜作出建議。  

 
 
原則 

 
3.  專責委員會在制訂本身的工作方式及程序時，曾參考過

往的專責委員會及進行調查的委員會所沿用的工作方式及程

序。專責委員會現採用下列原則：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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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的工作方式及程序必須公平，而且須讓人看得
到是公平，尤其是對利益或名譽可能會受專責委員

會的研訊程序影響的各方；  
 
(b)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研訊程序應盡量透明；  
 
(c) 有關的工作方式及程序應有利於專責委員會查明

與其調查有關並屬調查範圍內的事實，一如專責委

員會的職權範圍所訂，其職能並不包括對任何一方

或個人的法律責任作出裁決；  
 
(d) 專責委員會應以恰當、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研

訊程序；及  
 
(e) 研訊程序的開支應維持在合理水平。  

 
 
工作方式及程序 

 
任期  
 
4.  根據《議事規則》第 78(4)及 (5)條，專責委員會須在向
立法會作出報告後或在第五屆立法會完結時解散。專責委員會

如認為未能在第五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完成研究有關事宜，須

如實向立法會報告。  
 
主席之職  
 
5.  專責委員會所有會議及研訊均由主席主持；在主席缺席

期間，則由副主席主持。根據《議事規則》第 79(3)條，如主席
及副主席均暫時缺席，專責委員會可在他們缺席期間另選一名

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會議法定人數  
 
6.  《議事規則》第78(3)條訂明，專責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
數為委員人數 (主席除外 )的三分之一 (整數後的分數不計 )。在出
現不足會議法定人數的情況時，如有專責委員會委員提請主席

注意當時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即須指示傳召委

員到場。 15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主席即須結束會議或
研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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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  
 
7.  由專責委員會決定的事宜，須由出席而又參與表決的委

員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表決以舉手方式進行。就決

定表決結果而言，棄權票無須計算。  
 
8.  根據《議事規則》第 79(5)、 79(6)及 79A(1)條，專責委
員會進行點名表決時，須由秘書逐一詢問各委員作何表決，並

予以記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均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

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主席或該名主持會議的委員

有權作決定性表決，惟該項表決權的行使不得使待決議題獲得

過半數贊成票而得以通過。  
 
獲取證供  
 
9.  專責委員會可邀請任何人或團體出席研訊以口頭作

證。專責委員會亦可要求任何人或團體提供書面證據，或任何

人或團體向專責委員會出示指定的文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10.  任何人如到專責委員會席前作證或出示指定的文據、簿

冊、紀錄或文件，並不享有第382章第 14(1)條賦予證人的特權。 
 
會議的進行 

 
一般原則  
 
11.  根據《議事規則》第79(1)條，專責委員會只限於商議立
法會所交付的事宜。考慮到上文第2段所載的職權範圍，專責委
員會的工作須集中在立法會CB(4)216/14-15(02)號文件所建議的
研究範疇，惟研究範疇其後或會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12.  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編排通常預先商定，但主席有權決定

會議的議程，並可藉更改會議日期、時間和地點 (包括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以外的地點 )而改變會議編排。秘書會將會議議程或主
席決定的任何改動通知專責委員會各委員。  
 
13.  根據《議事規則》第79(2)條，專責委員會的會議須公開
舉行，但主席根據專責委員會的任何決定命令不公開舉行者除

外。  
 

-    148    -



訊問證人的研訊  
 
14.  訊問證人的過程通常會公開進行，但專責委員會亦可按

個別情況，決定以非公開形式進行研訊。  
 
15.  在公開研訊中，委員只應為確立與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相

關並屬調查範圍內的事實而提問。委員不應在該等研訊中發表

意見或作出陳述。  
 
16.  公開研訊一般會以下述方式進行：  
 

(a) 每次公開研訊開始時，主席會提醒公眾人士及傳
媒，在專責委員會研訊過程以外場合發放或披露研

訊上提供的證據，並不受第 382章所保障。傳媒應
就其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  

 
(b) 在訊問證人前，主席會在適當情況下提醒證人  —— 
 

(i) 證人並不享有第 382章第 14(1)條賦予證人的特
權；及  

 
(ii) 任何人在訊問過程中，對專責委員會提出在研

訊主題上具關鍵性的問題，蓄意給予虛假的回

答，或向專責委員會提交虛假、失實、揑造或

揑改的文件，而意圖欺騙專責委員會，即屬犯

罪；  
 
(c) 專責委員會根據研訊中提出的問題及提供的證據

確立有關事實。一般而言，主席會先作介紹，然後

向證人提出一條適當的開場問題，讓證人有機會陳

述其情況；  
 
(d) 委員如欲提問，應先舉手示意，並在主席召喚時發

問。主席會確保委員盡量享有同等機會提問，以及

研訊以有系統和公平的方式進行；  
 
(e) 主席會決定某條問題或某項證據是否與專責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所載的調查相關並屬調查範圍內；  
 
(f) 委員可提出簡短的跟進問題，以圍繞原來問題追問

更詳細答案，或要求澄清所給予的答案。主席有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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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權，可決定某條問題是否屬於跟進問題，以及應

否容許委員提出該問題；及  
 
(g) 第 382章所訂的議員特權，只適用於研訊的情況。

所有議員，包括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均應避

免在專責委員會研訊過程以外場合發表與研訊有

關的意見。任何委員均不應把證人在閉門研訊所作

的證供或提供的證據公開。  
 
17.  除專責委員會另有決定外，到專責委員會席前的證人可

獲准由其他人士陪同，以協助有關證人，而這些陪同人士可包

括法律顧問。然而，該等陪同人士不可向專責委員會發言。  
 
為免任何人在待決法律程序中的利益可能受到妨害而採取的措施  
 
18.  根據《議事規則》第 41(2)條，議員在發言時不得以立法
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可能對案件有妨害的方式，提述

尚待法庭判決的案件。此條文的規定憑藉《議事規則》第 43條
適用於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程序。  
 
19.  倘若與專責委員會調查主題有關的事宜涉及待決法律

程序，專責委員會會採取下列措施，以免任何人在待決法律程

序中的利益可能受到妨害：  
 

(a) 專責委員會會要求律政司把有關刑事法律程序 (如
有的話 )的發展情況告知專責委員會；  

 
(b) 主席會向每名證人解釋，專責委員會的職能並非就

任何一方或個人的法律責任作出裁決。主席並會向

證人述明，倘若主席認為任何對尚待法庭判決的案

件的提述可能會妨害有關的法律程序，他有權禁止

作出該提述；  
 
(c) 若專責委員會應證人申請或主動認為有需要及有

理據，專責委員會可決定舉行閉門研訊，向證人取

證；  
 
(d) 專責委員會如認為有需要，會向律政司提供其調查

結果及觀察所得的擬稿，並要求律政司就擬稿內容

會否妨害待決的刑事法律程序 (如有的話 )置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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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專責委員會報告不應載有任何可能會妨害設有陪
審團的待決審訊的資料。  

 
20.  就待決的民事法律程序而言，除上文第19段所述任何適
用的措施外，下列原則亦會適用：  
 

(a) 如提述法庭待決的事宜可能會妨害法庭的判決，則
應避免提述該等事宜；  

 
(b) (a)項所指的提述包括對該等事宜作出的評論、調查

及結論；  
 
(c) (a)項所指的待決事宜包括已提交適當文件展開訴

訟的事宜；及  
 
(d) 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程序中如含有以明示或默示

方式作出預先判斷的元素，可能在下列兩種情況下

產生 (a)項所指的妨害    
 

(i) 有關提述可能妨礙法庭或司法審裁處達致正確
結論或導致法庭或司法審裁處達致其他的結

論；及  
 
(ii) 不論法庭或司法審裁處在作出結論時是否受到

影響，有關提述所產生的效果可能等同侵奪法

庭或司法審裁處的司法職能。  
 
處理將文件列為機密文件的要求  
 
21.  如證人要求將某些資料或文件列作機密，專責委員會須

慎重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及所提供的理據。  
 
處理載於機密文件或在閉門研訊中取得的資料  
 
22.  為了對曾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機密文件的人士公平，若此

等文件所載資料是在公開研訊中使用，資料來源將不會予以披

露，除非是為了公平對待證人或為令證人理解問題。  
 
23.  若舉行閉門研訊向證人取證，而該證人是待決法律程序

的一方，則在該等閉門研訊中取得的資料應小心審慎地使用；

若專責委員會決定將提供該等資料的證人身份保密，則委員不

得披露該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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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專責委員會如擬在其報告內提述在閉門研訊中取得的

資料，應向有關證人提供報告相關部分的節錄擬稿，以供置評。

專責委員會審慎考慮所收回的意見後，方會為其報告定稿。  
 
25.  在閉門研訊中以口頭證據方式取得或以文件方式提供

的任何資料，任何人均不得披露。  
 
內部討論  
 
26.  在符合《議事規則》第79(2)條的規定下，專責委員會可
舉行閉門會議，討論程序事宜、其工作進展、研訊的支援安排、

所取得的證據、專責委員會報告的擬稿，以及任何其他與專責

委員會的工作有關的事宜。委員 (包括主席及副主席 )不應披露任
何與此等會議上所進行的內部討論或曾考慮的文件有關的資

料。只有專責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才獲授權處理傳媒的查詢。  
 
文件的處理  
 
27.  所有呈交予專責委員會的文件，均須按類別將每份文件

逐頁編號。除非經專責委員會同意而另有指示，專責委員會每

名委員均會獲發每份向專責委員會出示的文件。若某份文件被

歸類為機密文件，委員不得將該份文件複印，不論是複印全部

或部分。  
 
利益的披露  
 
28.  關於議員金錢利益的《議事規則》第83A及84條，將適
用於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程序。  
 
29.  此外，委員在若干情況下或擬申報非金錢利益。在此種

情況下，委員應以書面向主席申報該等利益。在適當情況下，

主席可在專責委員會的公開會議或研訊席上，公布個別委員如

此申報的利益性質。  
 
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的參與  
 
30.  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可列席公開會議或研訊，惟不

可在該等會議或研訊席上發言。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如欲

向證人提問，應在不影響會議或研訊進行的情況下，把問題寫

下並交予主席，主席會決定會否由主席提出該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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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議員不得出席專責委員會的閉門

會議或研訊。  
 
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紀要  
 
32.  專責委員會所有研訊及會議的過程均會錄音。公眾人士

可在繳付費用後，取得公開研訊及會議的聲音紀錄。  
 
33.  每次訊問證人的研訊須備存取證紀錄，一般是以逐字紀

錄本的形式擬備。紀錄本擬稿的相關部分須先送交作證人士或

團體審閱及核正 (如有的話 )，然後才納入取證紀錄內，但有關人
士或團體須簽署一份承諾書，承諾不會把擬稿複印，並會在指

定日期之前把擬稿交回專責委員會。附件所載適用於證人的程

序，亦適用於並非作供證人但要求索取證供紀錄本的人士或團

體。任何人士均可在繳付費用後，取得經核正的公開研訊紀錄

本。  
 
34.  至於閉門研訊，任何人士 (包括有關證人在內 )均不會獲
提供紀錄本。然而，所有證人會獲提供證供紀錄本擬稿的相關

部分，以供審閱及核正。他們所須簽署的承諾書包括一項額外

規定，訂明不得洩露有關紀錄本擬稿的任何部分。  
 
35.  至於沒有外界人士出席的會議，有關的會議紀要通常以

簡要方式撰寫，記錄專責委員會的決定、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程序事宜及委員的利益申報。如專責委員會作出指示，可擬備

該等會議的逐字紀錄。  
 
專責委員會的報告  
 
36.  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擬稿由專責委員會在閉門會議上審

議。根據《議事規則》第 79(9)條，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紀要記錄
專責委員會審議報告的全部過程，以及對該報告的每一項建議

修正案。如專責委員會曾進行點名表決，會議紀要須予以記錄，

並列出參與表決及放棄表決的委員的姓名。  
 
37.  為確保有關的程序能使利益或名譽可能會受研訊影響

的人士獲得公平對待，以及讓人看得到該等人士均獲得公平對

待，若專責委員會擬在其報告內對任何一方、人士或機構作出

負面評語，有關的一方、人士或機構會有機會就專責委員會報

告的調查結果及觀察所得的擬稿相關部分置評。專責委員會審

慎考慮所收回的意見後，方會為其報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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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根據《議事規則》第79(10)條，專責委員會主席須將專
責委員會的報告，附同專責委員會的會議紀要，如曾取得證據，

亦須附同取證紀錄，提交立法會省覽。  
 
證據的過早發表  
 
39.  根據《議事規則》第81條，在專責委員會將其報告提交
立法會前，專責委員會委員或任何人士不得發表專責委員會所

取得的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但在公開會議或研訊中所取得的

證據或所收到的文件除外。專責委員會任何委員如不遵從此項

條文的規定，可由立法會藉訓誡或譴責的議案加以處分。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4 
201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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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證供紀錄本的提供 

 
 
  下列程序適用於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

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提供證供紀錄本的事宜   
 

(a) 專責委員會如認為適合，可批准應證人及準證人的
要求，向其提供在公開程序中所得證供的紀錄本；  

 
(b) 如向證人或準證人提供在公開程序中所得證供的

紀錄本，必須清楚述明該等紀錄本仍未發表及／或

有待核正；及  
 
(c) 證人或準證人獲提供在公開程序中所得證供的仍

未發表及／或有待核正的紀錄本，須受下列條件規

限：他們不得把該等紀錄本作公開用途；不得直接

引述該等紀錄本的內容；以及不得以妨害專責委員

會或其他人權益的方式使用該等紀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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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只備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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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HB(T)1/16/581/99 電話 Tel.: 3509 8173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SC/13 電話 Tel.: 2136 8016 

 

 
香港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專責委員會秘書 
劉素儀女士  (傳真號碼： 2978 7569) 
 
 
 
劉女士：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 

 
要求提供資料  

 
 感謝   貴處於 2015 年 1 月 23 日致函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我現獲授權回覆如下。  
 
項目 (a) 
 
 2010 年 1 月 26 日，政府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簽訂委託協議，委託港鐵公司進行廣深港高

速鐵路香港段 (下稱「高鐵香港段」 )項目的建造及試行運作

(下稱「第二份委託協議」 )。於較早的 2008 年 11 月 24 日，

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委託協議，委託港鐵公司進行高鐵香港

段項目的設計及地盤勘察工作 (下稱「第一份委託協議」 )。  
 

 鑑於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份屬機密，而其內容涉及

附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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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商業資料，該兩份文件只供政府和港鐵公司 (即第一及第

二份委託協議的合約雙方 )內部參考之用。為配合專責委員會

的工作，並在取得港鐵公司同意披露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

的情況下，我們預備將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 (只有英文

版 )(其中非常少量的部分被遮蓋 )在保持機密的基礎上提供

予專責委員會，即將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列為機密文件，

並作為機密提供予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我們

注意到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和程序中，在閉門研訊中以口

頭證據方式取得或以文件方式提供的任何資料，專責委員會

不得披露。如專責委員會同意上述安排，我們會另行向專責

委員會提供第一及第二份委託協議的副本各一份。  
 
項目 (b) 
 
 2007 年 12 月兩鐵合併前，所有鐵路項目均採用「擁

有權」模式的融資方式。在這方式下，鐵路公司須負責鐵路

的融資、設計、建造、營運及維修，而且最終擁有該鐵路。

鑑於兩間鐵路公司以商業原則來營運，除非得到政府某種形

式的財務資助，否則它們不會承辦財務上不可行的鐵路項

目。政府是按個別鐵路項目的情況來考慮其財務資助形式

的。  
 
 自兩鐵合併後，港鐵公司獲九廣鐵路有限公司 (下稱

「九鐵公司」)批予服務經營權，以營運九鐵公司現有鐵路線

及正在興建的新鐵路線。現在，港鐵公司須在經營權生效期

間，負責營運、維修及改善九鐵系統，包括重置經營權所涵

蓋的資產。港鐵公司除負責其鐵路網絡的營運安排外，還要

管理九鐵網絡，以及須為整個鐵路網絡的服務表現負責。服

務經營權屆滿或終止時，根據 2007 年 8 月 9 日港鐵公司和

九鐵公司簽訂的服務經營權協議條文，港鐵公司須把符合當

時營運標準的鐵路系統歸還予九鐵公司。換句話說，九鐵公

司並沒有向港鐵公司出售其鐵路系統，而港鐵公司亦沒有取

得九鐵公司的鐵路資產 (除部分低價項目，如：後備零件及消

耗品 )。  
 
 根據兩鐵合併時的協議，政府可以採用「擁有權」模

式或「服務經營權」模式來推展個別不屬地鐵網絡自然延伸

的新鐵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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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香港段是政府首次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

鐵路項目。根據「服務經營權」模式，政府會撥款建造鐵路

和附屬基建，並最終擁有該段鐵路。港鐵公司獲政府委託進

行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建造、測試和試行運作。鐵路建成後，

港鐵公司將獲批服務經營權以營運該鐵路，而政府將會收取

服務經營費。視乎政府和港鐵公司之間就服務經營權條文的

協議，在把高鐵香港段營運的服務經營權批予港鐵公司時，

政府擬訂下的其中一項條件，是在根據《香港鐵路條例》(第
556 章 )第 4 條批予港鐵公司的專營權屆滿或提早終止時，港

鐵公司將需要把高鐵香港段鐵路及資產歸還政府。  
 
 在 2008 年考慮高鐵香港段應採用「擁有權」或「服

務經營權」模式時，政府考慮了下列因素，並且最終決定採

用「服務經營權」模式推行高鐵香港段：  
 
(i) 高鐵是大型跨境基建。高鐵香港段將會連接內地段，

而內地段將會成為全國鐵路網的一部分，由內地當局

擁有。高鐵香港段由香港特區政府擁有，有助協調和

解決香港段與內地段在施工和經營期間的協調問

題，當中包括為確保兩個鐵路系統在運作上互相配合

而採用的標準、行車時段的分配，以及消防和緊急疏

散安排等。  
 
(ii) 高鐵的財務表現，視乎很多因素，例如票價、票價調

整機制和收入分帳機制等問題，需要與經營內地段的

公司磋商。另外，行車時段分配和跨境設施安排，亦

需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進一步磋商。鑑於上述種

種因素，在評估該項目的財務效益時，採用了較保守

的方法，因而推算出龐大的資金差額。  
 
(iii) 如果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當項目表現理想時，政府

可根據收入分帳機制分享鐵路項目收入增加的好

處，並在服務經營期屆滿或提早終止時收回一個可全

面運作的香港段鐵路系統。而且，政府較容易與內地

當局建立聯繫，商討行車時段分配和「一地兩檢」安

排等問題，以提升該項目的長期盈利能力。因此長遠

而言，採用「服務經營權」模式在財務上可能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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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利益。  
 
 第二份委託協議訂明，港鐵公司須盡最大努力，按照

委託計劃完成或促使完成委託工作；以及盡量減少委託計劃

因任何修改而出現的任何延誤或其他後果。就此情況，港鐵

公司的運作須按照其管理系統及程序，政府亦可委派合適的

顧問公司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行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

下的責任。不論何時若港鐵公司嚴重或持續違反 (或政府合理

地懷疑港鐵公司嚴重或持續違反 )該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

下的任何實質法律責任，政府有權核實港鐵公司有否遵行該

公司在第二份委託協議下的責任。  
 
 港鐵公司在行事上如有任何錯誤或遺漏，以致構成違

反第二份委託協議和導致委託工作必須重新執行，港鐵公司

在政府要求下必須自費重新執行 (或促使從新執行 )該等委託

工作，達到令政府合理滿意的程度。  
 
 若出現延誤而該延誤的程度超越對委託計劃可更改

或調整的範圍，該延誤可構成港鐵公司違反其在第二份委託

協議下的責任，而政府可就此項違反向港鐵追討一般性損

失。  
 
 此外，港鐵公司就數項事宜，包括委託工作有關提供

項目管理服務，向政府保證，這些委託工作的進行，應達至

一個專業而能勝任的工程項目管理人員在合理的期望下應

所具備的技能和看管水平，而其角色包括統籌、行政、管理

及監督設計和建造工程。若有關的工程延誤包括港鐵公司違

反其任何所保證的事項，政府或可因港鐵公司違反其保證而

向其展開追討。  
 
 當局於 2008 至 2009 年期間向立法會提交的文件載有

以「服務經營權」推展高鐵香港段的相關內容，即：  
(i) 就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下 稱 「 小 組 委 員

會」)2008 年 5 月 2 日會議，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
路香港段提供的文件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ii) 2008 年 5 月政府當局就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提供的
文 件 ( 跟 進 文 件 )( 立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

CB(1)1749/07-08(01))；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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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就小組委員會 2009 年 10 月 22 日會議，政府當局提供
有關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撥款安排和特設安置方案
的文件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項目 (c) 
 
 政府和港鐵公司每月舉行項目監管委員會 (下稱「監

委會」)會議，由路政署署長主持。監委會的現行成員名單，

載於附件 A。港鐵公司須向監委會提交進度報告 (下稱「監委

會進度報告」 )，匯報高鐵香港段項目的最新進展和財務狀

況。2010 年 2 月至 2014 年 4 月期間，港鐵公司提交了 51 份

監委會進度報告。經過因應敏感商業資料而進行的所需遮蓋

處理，這些監委會進度報告存放於港鐵公司的高鐵香港段項

目文件檔案室 (下稱「港鐵檔案室」 )。鑑於監委會進度報告

份屬機密並涉及敏感商業資料，我們會將經遮蓋處理的監委

會進度報告 (只有英文版 )(即與存放於港鐵檔案室的監委會

進度報告一樣 )作為機密提供予專責委員會，供專責委員會委

員在閉門研訊中使用。如專責委員會同意我們的建議安排，

我們會另行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些監委會進度報告。  
 
 在定期舉行的部門首長會議中，路政署署長會向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匯報各項路政署主要工作範籌的最新情況，當

中包括高鐵項目的進展。這些部門首長會議沒有正式會議記

錄。然而，路政署擬備了簡介資料，供會議進行期間討論。

鑑於部門首長會議份屬機密，這些簡介資料在一般情況下只

供政府內部參考。為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我們預備作為

機密提供簡介資料中與高鐵香港段相關部分的要點 (只有英

文版 )，供專責委員會委員在閉門研訊中參考。如專責委員會

同意我們的建議安排，我們會另行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份要

點。  
 
項目 (d) 
 
 運輸及房屋局和港鐵公司 2013 年 11 月 21 日的會議

的討論要點已經詳列於政府當局 2014 年 5 月 15 日致小組委

員會的回覆 (立法會文件編號：CB(1)1422/13-14(04))的附錄

中，亦於本函附件 B 提供。就該次會議，運輸及房屋局沒有

其他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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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 
 
 2013 年 11 月 21 日港鐵公司前行政總裁韋達誠先生

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良教授之間的電話通話，並沒有通

話錄音或記錄。基於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回憶，該次電話通

話所談及的內容，已載於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內 (立法會文件編號：CB(1)1328/13-14(03))。相關資料亦載

於本函附件 B 運輸及房屋局的回覆的附錄第 2 段。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的一貫做法，是不會就來電或任何與來電者的電話

交談作任何錄音。  
 
項目 (f) 
 
 西九龍總站位於佐敦道的建造工程，屬自 2010 年 8
月動工的合約 811B 範圍。根據路政署存有的記錄，在合約

開始前，有一份記錄載有港鐵公司於 2010 年 3 月要求進行

為鋪設橫過廣東道與 D1A 路之間一段佐敦道的地下水管的

探坑工程，而該處是在西九龍總站的範圍外。該申請在 2010
年 3 月得到路政署批准。  
 
資料的披露  
 
 我們注意到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表示，我們

提供的資料將會提供予傳媒或公眾 (如收到要求 ) 和上載至

立法會的網頁，以及可能包含於專責委員會的報告中。請留

意以上段落提及的資料只是為了協助專責委員會就高鐵香

港段項目延誤的調查而向專責委員會提供。項目 (a)及 (c) 所

述文件載有敏感商業資料。因此，敬請專責委員會能夠確認

同意我們上述的建議安排。如專責委員會作出確認，我們會

相應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件。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冼熙朗         代行 ) 
 

2015 年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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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傳真  
路政署鐵路拓展處處長陳志恩先生    
(傳真號碼：2714 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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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高鐵香港段) 
項目監管委員會 

 
現行成員名單 

(截至 2015 年 1 月 2 日) 
 
 
路政署 
路政署署長 (主席) 
路政署鐵路拓展處處長 
路政署鐵路拓展處副處長 2 
總工程師/鐵路拓展 2-3 
高級工程師/廣深港高速(3)  (秘書)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運輸)3 
運輸及房屋局助理秘書長(運輸)3A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工程總監 
總經理-高速鐵路 
總經理-高速鐵路機電工程 
策劃經理-高速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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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 Corporation Limited 
'ilfilHlIIllIf'lOllJ!! 1<;:;j 

www.mtr.com.hk 

~~mber,s of~h!!"u, 
Non-Executive Directors ~F¥t\'i':r:i'~ 

Name in English 

Dr. Raymond Ch'ien Kuo-fung 

(Chairman) 

Professor Chan Ka-keung, Ceajer 

~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Professor Anthony Cheung Bing-Ieung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Wai Chi-sing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Works)) 

Ingrid Yeung Ho Poi-yan 

(Commissioner for Transport) 

OMTR 

"i'i'3i*,i ti'ti)'· i'i'..···\ ·i··ih <i. ,i .... 

Name in Chinese 

f.1BIHI flii± 
C=tJ:!i';) 

~j*5~'lljf:¥t 

(~;J~~~ '&1IlR~ fij] fij]~) 

~:J:pj l'Hkf:¥t 
(~~tu .&ml§fij] fij]-EH 

'.§jt;E;px 

(~~fij]'ij!;{'ff£'.~(I~) 

if,!lr(ilf1'F +~ [1 0 [31 

(~~~~~)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i!1ilJF¥trlT:i'~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Pamela Chan Wong Shui ~jjlit! 

Dr. Dorothy Chan Yuen Tak-fai ~jIlJ[1!m&m± 

Vincent Cheng Hoi-chuen ~~;ijH~. 

Christine Fang Meng-sang 1J1ijj(§=. 

Edward Ho Sing-tin foJj!l:}( 

Kwan Yuk-choi ffl~J'fM 

Lucia Li Li Ka-Iai **lfUi 
Professor Frederick Ma Si-hang ,~8;'f J ®:f1t 
Alasdair George Morrison X:fl{l'i 
Ng Leung-sing ~,e.~ ..... :.;w_. 

Abraham Shek Lai-him :O'11~1It 

T. Brian Stevenson iJfEX:m 
Benjamin Tang Kwok-bun fm~Ji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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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 Corporation Limited 
l!i'itOllI! liiB' Ill! i} jjJ 

www.mtr.com.hk 
OMTR 

M~rpller~of the Corporation's ~~~utiv~¢()rhl'iiitt~~ttlt¥:r~~i!ijfMj 
~ """" , '"'' ~, , i'i'i ,',",> ' 

Name in English Name in Chinese Title in English Title in Chinese 

Lincoln Leong w:~m Acting Chief ~~1TiJ3c~!fiWt 

Kwok-kuen Executive Officer 

Morris Cheung Siu-wa 7&Yi¥ Human Resources A:tJ="''Jij! <ilil iliA-jii!/'iJ,,,"I::.,liii 

Director 

Jacob Kam Chak-pui ~;~H>g Operations Director JfC<jj~IiiJIli'-! ~,u,.r:rii 

Stephen Law Mf!¥~ Finance Director ~:f j"Jj ,ilililic , ,wC.'llll 

Cheuk-kin 

Gillian Elizabeth ,\!i,J1!; Legal Director and 't:~"IiiJIliA-B/\.BJM'I' I "',c.,m" L.:\ t:1 ~,-, 

Meller Secretary 

David Tang Chi-fai l1I' 2;0 Wlj! .£U E! Property Director !I1!J*~,I!\~ 

Philco Wong ~otE~4J Projects Director I1'P<ilillli" X,wc.,..rm. 

Nai-keung 

Jeny Yeung Mei-chun t~~f§: Commercial Director ffljfJ'i~Jf,J~ 

Wong May-kay :E~l'lt General ~\. BJlJfJ'i<ilil<Wl'Jj[ f-;. 1:1 n ""w','D:. 

Manager-Corporate 

Relations 

to,~ri,bers~f,tl1~Cc,r"oration'sproj~i:tC6f!fr~j:~f~~~};:/~§.~~jBmffJij 
Title in English Title in Chinese 

Projects Director (Chairman) I1'~~!fi~ C:tr.t) 
Operations Director 1j'l:fJ'if$l1li" J ,"/C".LlIL 

Finance Director Mj"Jr:~ilillli" , 7.:j,wc"nn 

General Manager - Procurement & ~,I!\ f.!Jll[ -f*l!IIi EZ:tW'l 
Contracts 

General Manager - XRL "ili".l1fJj[- = ~~!fgc "~c.",, «5J' 

General Manager - XRL E&M ~,I!\~lJrfJj[- r'§j ~~!flHl,/[Iflf 

General Manager - Projects Management ~.r@J~Jll[-IfjFi~'~lll.l'i¥0-¥: 

Office 

Head of Project Engineering ItP:J5Z'~ ~ili-'£ (Jq",",§ 

Head of Property Project f0*IfIJ1.:r~ 
Financial Controller - Projects ",U~I~l~~fJj[-MfJjt!€*U 

Chief Programming Engineer ~.r@~IUIfIJ1gi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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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HB(T)1/16/581/99 電話 Tel.: 3509 8163 
 
來函檔號 Your Ref.  傳真 Fax : 2136 8016 

 

 
香港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專責委員會秘書 
劉素儀女士  (傳真號碼： 2978 7569) 
 
 
 
劉女士：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 

 
要求提供資料  

 
 感謝   貴處於 2015 年 3 月 3 日致函運輸及房屋局，

要求我們提供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的附錄中項目 (a)
及 (c)的資料。項目 (a)是關於政府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簽訂的兩份委託協議。項目 (c)是關於路政署

和港鐵公司自 2010 年 1 月至 2014 年 4 月向運輸及房屋局就

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下稱「高鐵香港段」 )工程進度而提

交的報告。正如我們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所述，項目 (c)
包括由港鐵公司向項目監管委員會 (由路政署署長主持並有

一名運輸及房屋局的代表出席 )提交的報告 (下稱「監委會報

告」)，以及由路政署為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舉行的部門首長

會議而提交的簡介資料 (下稱「首長會議簡介資料」 )。  
 
 

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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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注意到   貴處 2015 年 3 月 3 日的來函表示，專

責委員會已於其 2015 年 2 月 26 日的會議，就我們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作出考慮。我們得悉，縱然專責委員會明白

我們有關機密及商業敏感資料的關注，專責委員會認為與運

輸及房屋局訂下協議，並以這協議作為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

件的前設條件，並不恰當。我們亦注意到，按照專責委員會

的工作方式和程序，專責委員會在未就運輸及房屋局所提供

的任何文件是否列作機密作出決定前，並不會向傳媒或公眾

提供該等文件，亦不會將該等文件上載至立法會的網頁；而

且，運輸及房屋局將會獲機會就要求將該等文件列作機密一

事，向委員會作出解釋。  
 
 首先，我們希望重申，政府在可行的情況下，會盡力

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因此，我們願意在作出少量遮蓋的

情況下，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所要求的資料。然而，由於我們

在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中所闌述的原因 (並將於下文再作

闡述 )，我們只能在專責委員會同意將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

訊中使用的情況下，提供資料。  
 
 專責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料包含機密 /商業敏感資

料。在考慮是否提供該等資料時，政府有責任在配合專責委

員會的工作和保障公眾利益之間取得平衡，這包括保留政府

在日後任何申索中的權利。兩份委託協議屬合約雙方 (即政府

和港鐵公司 )的文件，而當中涉及敏感的商業資料。事實上，

在 政 府 向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提 供 的 文 件 ( 立 法 會

CB(1)1328/13-14(03)號文件 )中，政府已撮要簡述了委託協議

下的責任。向公眾披露兩份委託協議、及 /或就當中個別的條

文於專責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討論，或會妨礙政府有效地管

理依然生效中的兩份委託協議，令政府在談判 /解決現時和日

後的申索時處於不利的位置，以及可能損害政府就日後項目

的類近協議的談判的立場，繼而影響政府的競爭力和財務情

況，最終損害公眾利益。因此，政府需要將兩份委託協議列

作機密。我們曾徵詢港鐵公司的意見，港鐵公司亦認同我們

的意見，即只有在專責委員會同意將兩份委託協議列作機密

於閉門研訊中使用的情況下，才可提供兩份委託協議予專責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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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專責委員會同意把兩份委託協議列作機密文件，並

只於閉門研訊中使用，我們會與專責委員會秘書商討安排如

何提供文件。  
 
 就   貴處 2015 年 1 月 23 日來函的附錄的項目 (c)，
我們希望專責委員會理解，監委會報告詳述如何管理每份高

鐵香港段項目的合約。該些詳情須列作機密，否則或會影響

政府和港鐵公司處理現時及任何將來來自或涉及承建商的

申索。因此，我們要求將這些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訊中使

用。監委會報告已存放於港鐵檔案室，若專責委員會同意將

資料列作機密於閉門研訊中使用，我們預備提供副本予專責

委員會，該版本跟現存放於港鐵檔案室的版本一樣，即涉及

商業敏感的部份已被遮蓋。  
 

至於首長會議簡介資料，希望專責委員會明白該些資

料屬政府機密內部記錄，當中包含與評估和調查申索相關的

討論。披露該些資料或會令政府在申索的談判 /解決申索時處

於不利位置。經平衡不同的公眾利益，包括配合專責委員會

的工作以及保障政府在日後申索中的權利，我們 (在 2015 年

2 月 18 日的信函中 )提出，若專責委員會同意將資料列作機

密於閉門研訊中作為專委委員會委員的參考，我們會向專責

委員會提供一份要點  
 
 我們希望強調，政府會致力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

然而，由於公眾利益攸關，我們需要維護資料的保密。我們

期待收到專責委員會正面的回應。若得到專責委員會確認，

我們會盡快向專責委員會提供文件。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王明慧女士         代行 ) 
 

2015 年 3 月 17 日  
 
副本致：  
路政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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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Tel: 3509 8177

     Fax: 2136 8016

1                      
                         

2015 1 23 3 3

(i) 2008 11
24 2010 1 26

(ii)

(iii)

2015 11 30

附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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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只備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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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Our Ref.: THB(T)CR 10/1/16/581/99 Tel : 3509 8173
Your Ref.: CB4/SC/13 Fax : 2136 8016

Ms. Sophie LAU
Clerk to Select Committe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8 January 2016

Dear Ms. LAU,

Select Committee to Inquire into the Background of and Reasons for the Dela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Select Committee”)

I refer to your invitation to former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Ms. Eva Cheng, to attend the hearing on 21 January 2016 from 8:30 am to around 
10:00 am to give evidence on the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background of and reasons for 
the dela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We have informed Ms. Cheng 
of the Select Committee’s invitation.  She asked us to thank the Select Committee for 
the invitation and advise that unfortunately she would be out of town on 21 January 
2016.

On the metho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Ms. Cheng and the Select 
Committee, Ms. Cheng advises that she prefers such communication to be made 
through this Bureau as she would always be out of town and would have difficulty in 
accessing emails whilst travelling. 

Yours sincerely,

( Chris NG ) 
for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By Fax: 2543 9197

附錄 15 
(只備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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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 

專責委員會 

曾出席研訊的證人名單 

 
 
研訊日期 證人姓名 
  
2015年3月24日 路政署署長 

劉家強先生 
 

2015年4月21日 路政署署長 
劉家強先生 
 

2015年4月28日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邱誠武先生 
 

2015年5月26日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 
黎以德先生 
 

2015年6月2日 前路政署署長 
韋志成先生 
 

2015年7月15日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梁國權先生 
 

2015年10月20日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 
陳志恩先生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副處長2 
譚漢財先生 
 

2015年11月3日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梁國權先生 
 

附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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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訊日期 證人姓名 
  
2015年11月10日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項目總監 
Anthony J W KING 先生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項目經理 
吳兆祺先生 
 

2015年12月15日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工程總監 
黃唯銘博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項目經理   技術支援 
盧家榮先生 
 

2015年12月21日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 
 

 
 
 
 
 
 
 
 
 
 
 
 
 
 
 
 
 
 
 
註：上述職銜為各證人在出席專責委員會研訊時所擔任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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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項目監控小組的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成員  職權範圍  

主席  
工程總監或一位執行委員會成員  
 
成員  
車務總監  
總經理  — 採購及合約  
總經理  — 西港島線／南港島線  
總經理  — 高速鐵路  
總經理  — 高速鐵路隧道  
總經理  — 高速鐵路車站  
總經理  — 沙中線  
總經理  — 觀塘線延線  
總經理  — 工程管理  
工程技術總管  
首席土木建造工程師  
物業工程主管  
財務總監  — 工程  
 
秘書  
經理  — 項目秘書處  
 
列席  
採購與合約經理  — 香港工程 (土木 ) 
採購與合約經理  — 香港工程 (機電 ) 
總建築師  
總機電工程師  
總土木及規劃工程師  
經理  — 估算、成本控制及物流  
工程總監技術助理  
鐵路拓展處和路政署的代表  

(a)  在執行委員會授權下監控所有新
項目 (不包括香港以外 )的成本，以
確保項目按時和在預算範圍內完

成，並達到認可的質量；  
 

(b)  審查、認同或以其他方式審閱文
件，更改表格及 F1表格，確保能
對合約價值超過 1,000萬港元的個
別顧問合約和超過 2,000萬港元的
其他支出 (個別合約和採購訂單 )作
出適時決策；  
 

(c)  審 查 和 批 准 項 目 採 購 (合 約 )的
策略；  
 

(d)  審 查 和 批 准 項 目 計 劃 及 其 任 何
修訂；  
 

(e)  每月召開會議：  
-  審查、批准或以其他方式審閱
每月費用報告，包括經常性支

出，目前承擔開支，以及預測

整個項目的資本成本和資訊並

提交執行委員會；  
-  當成本增加趨勢變得不可接受
時，修改和向執行委員會提出

緩減建議供其考慮；及  
-  檢討財政總監就整個項目成本
提交的預算，並向執行委員會

提出適當的建議，及  
 

(f)  收取項目風險總結報告，並檢討
新項目的重大項目風險走勢。  

 
 
項目監控小組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 "港鐵公司 ")一個內部工作小組，項目
監控小組會議每星期舉行。路政署有其代表出席項目監控小組會議。港鐵公司

項目管理團隊和工程處的部分成員也需要出席項目監控小組的會議。  
 
資料來源：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第 3.2至 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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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Visits Schedule from January 2011 - April 2014

802 803A 803B 803C 803D 805 810A 810B 811A 811B 816A 816B 816C 816D 820 821
821

Shek Yam 822

822
Shing 
Mun

822
Pat Heung 823A 823B 824 825 826

826 
Huangang 

Park 830

830
Nam 

Cheong 841A 845 856 847 849
Jan-11
Feb-11
Mar-11
Apr-11
May-11
Jun-11
Jul-11

Aug-11
Sep-11
Oct-11
Nov-11
Dec-11
Jan-12
Feb-12
Mar-12
Apr-12
May-12
Jun-12
Jul-12

Aug-12
Sep-12
Oct-12
Nov-12
Dec-12
Jan-13
Feb-13
Mar-13
Apr-13
May-13
Jun-13
Jul-13

Aug-13
Sep-13
Oct-13
Nov-13
Dec-13
Jan-14
Feb-14
Mar-14
Apr-14

Total Visited
 No. of Visit 39 12 12 12 12 39 27 36 39 39 2 2 2 2 39 5 34 6 33 34 40 40 39 39 11 1 7 1 1 2 2 1 1 6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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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Guangzhou-Shenzhen-Hong Kong 
Express Rail Link (“XRL”) Independent Expert Panel recommends in 
paragraph 7.6 of its report that the project manager (the Corporation or other 
entity) should develop and maintain an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covering the whole scope of the project, as a baseline for progress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The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is to show, inter alia, all 
significant contracts, interfaces, handovers, contract completions, overall 
project completion and dates when the railway will enter passenger service. 

Please advise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has in its possession or custody or 
under its control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for the 
XRL project; if yes,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has provided the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to the Government and/or its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M&V”) Consultant, and if so, when; if no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or its 
M&V Consultant has requested the Corporation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before the setting of the project completion date, 
and if so, when. 

1. The Corporation developed and has maintained an integrated project master 
programme (“PMP”)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hase of the project. The PMP was 
developed based on summarising individual contractors’ master programmes 
using P6 Primavera format planning software.  

2. The Government’s Monitoring and Verification Consultant, Jacobs (China) 
Limited (“Jacobs”), carried out seven separate audits of the PMP relating to 
process and technical compliance under the 2nd Entrustment Agreement up to 
30 April 2014 (“PMP audits”).  None of the PMP audits necessitated any 
follow-up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orporation.

3. A copy of the PMP updated to 31 January 2011 was tabled at the first PMP 
Audit meeting with Jacobs on 23 February 2011. Updated copies of the PMP 
were tabled at subsequent PMP Audit meetings with Jacobs on 1 December 
2011, 24 August 2012, 27 March 2013 and 25 September 2013. 

4. Jacobs requested a copy of the PMP via the Railway Development Office 
(“RDO”) on 11 March 2011. After some consideration and a further verbal 
request from the RDO in or around August 2011, the Corporation provided a
copy of the PMP, updated to July 2011, to the RDO on 24 August 2011.  

5. The PMP developed by the Corporation and in place at the time of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roject delay included elements not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elements of the master programme referred to at paragraph 7.6 of the 
IEP Report.  All major civil and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contracts are shown, 
as are key interfaces and handovers, whole of the works dates for individual 
contracts, 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and operational readiness dates for the 
overall project, and other significant activities including implementation of 
temporary traffic management schemes and major utility di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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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Corporation wishes to reiterat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use by the 
Corpor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d effective methodology for 
forecasting the completion of complex railway projects, including the Track-
Related Installation Programme, the Corporation has applied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monitoring progress across the multiple contracts under the 
proj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poration’s Proje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 )

1. PMP
PMP P6 Primavera

2. 2014 4 30

3. 2011 2 23 PMP
2011 1 31 PMP 2011 12

1 2012 8 24 2013 3 27 2013 9 25
PMP PMP

4. 2011 3 11
PMP 2011 8

2011 8 24
2011 7 PMP

5. PMP PMP
7.6

PMP

6. ( Track-
Related Installation Programme (TR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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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amount of the resources used, including manpower and money, by 
the Corporation for conducting the site investigation, in particular the West 
Kowloon Terminus, for the XRL project. 

1. The Corporation has detailed processes in place under its Proje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PIM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trol of Ground 
Investigation (“GI”) work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design, pr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phases of railway development projects. 

2. Under the 1st Entrustment Agreement entered into with Government dated 
24 November 2008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IMS, the Corporation 
engaged Preliminary and Detailed Design Consultants (“Design 
Consultants”) to collect and study existing GI information at and adjacent to 
WKT and the alignment of the XRL to the boundary with the Mainland of 
China.  

3. The GI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various sources, including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of the Government’s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nd from the Corporation’s own records. Material 
which became available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design phase was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4. The Design Consultants designed GI plans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GI 
information. The plans were then reviewed by the Corporation before onward 
submission to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for approval or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tatutory requirements. 

5. Thereafter the Corporation appointed a third party contractor to perform the 
GI works (“GI Contractor”). These works were supervised by a third party 
consultant (“Supervising Consultant”), again in accordance with statutory 
requirements. The works included:  

(i)  digging of trial pits and utilities trenches; 
(ii)  vertical and inclined drillholes; 
(iii)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holes; 
(iv)  soil and rock laboratory testing; 
(v)  field testing for soil and rock in trial pits and drillholes; and 
(vi)  detection of foundations and other obstructions. 

6. All GI works were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applicable Hong 
Kong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Code of 
Practice for Site Supervision and the Guide to Site Investigation issued by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also known as Geoguide 2).    

7. Based on all existing and project-specific GI results, the Detailed Design 
Consultants prepared preliminary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Reports among 
other reports and design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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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nce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had been obtained, the Corporation issued a 
Geotechnical Baseline Report (“GBR”) prepared by the Detailed Design 
Consultants for each of the main tunnel and WKT 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s. 
The Geotechnical Baselines within the GBR were made available to each 
contractor tendering for the relevant contracts as a contractual statement of 
the geotechnical and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ticipated to be encountered during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and subsurface works. 

9. In particular at WKT, groun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various stages 
starting from April 2008, initially by the GI Contractor and then under the 
foundation works Contracts 803A, B, C and D and Contract 811B. 

10. At WKT, information from over 600 drillholes was obtained and samples 
collected at an average spacing of 14.4 metres, consistent with Government 
guidelines and representing a closer spacing than the industry norm. 

11.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is required to release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manpower and costs relating to the contracts entered into with 
the GI Contractor and Supervising Consultant. The Corporation will discuss 
with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ly. 

( )

1.

2. 2008 11 24

3.

4.

5.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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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v)  
(vi)  

6.
Guide to Site 

Investigation Geoguide 2

7.

8.

9. 2008
803A B C D 811B

10. 600 14.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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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opies of the minutes of a typical meeting of the Project Control Group 
of the Corporation held before April 2014 and related paper(s) and document(s) 
show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elay recovery measures on costs of the 
project. 

Minutes and papers of the Project Control Group (“PCG”) are confidential documents 
containing sensitive commercial information.  Copies of these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in the Data Room.  In response to the Select Committee’s specific request, 
the Corporation has prepared copies of relevant PCG minutes and papers related to 
delay recovery measures in the Data Room for reference by member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upon the terms of use of the Data Room.  Alternatively, the Corporation 
is prepared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n a confidential basis, i.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re to be provided in confidence for use by the Select 
Committee members at closed hearing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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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has issued any letter, including any warning 
letter, to any of its contractors from January 2010 to April 2014 reminding them 
of the need to complete the XRL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ion date 
provided for in the individual contract. 

1. The Corporation has detailed processes in place to monitor and report the 
progress and quality of railway projects. Project programme and progress of 
work are in particular covered in regular meetings betwee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relevant contractors. 

2. Weekly site meetings and monthly progress meetings are held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each of the XRL civil works contractors to review programme 
and progress. The Corporation also writes formally to any contractor as and 
when necessary to record delaying events, to advise the contractor to comply 
with its contractu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seek the contractor’s proposals to 
mitigate any delay and to expedite progress.  

3. As a responsible project manager, the Corporation has written to our 
contractors reminding them of the need to complete the XRL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ion date provided for in the individual contract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contractors contain commercial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Select Committee’s specific request, the 
Corporation has made available a number of examples of reminder letters to 
contractors regarding completion progress in the Data Room for reference by 
members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upon the terms of use of the Data 
Room. Alternatively, the Corporation is prepared to provid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n a confidential basis, i.e. the relevant documents are to be 
provided in confidence for use by the Select Committee members at closed 
hearings.

(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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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hether the Corporation has required the contractor(s) of Contract 823A 
(Construction of Tse Uk Tsuen to Tai Kong Po Tunnels) to provide floodgate(s) 
as a flood prevention measure at the work site; if yes, whether the contractor(s) 
concerned has/have provided the floodgate(s) as required, and how the 
Corporation monitors whether the contractor(s) has/have fulfilled the 
requirements. 

Flood protection plans for XRL project work sites are constantly revised to suit each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stage. The flood plan at the 823A work site prior to the black 
rainstorm on the night of 30 March 2014 was implemented accordingly. The principle 
of the flood plan was to have a surface flood wall built around the cut-and-cover 
tunnel to channel surface water away from the tunnel. A drainage system and multi-
tier flood protection measures are in place within the site boundary and have 
protected the site during past periods of typhoons and rainstorms. The flood on 30 
March 2014 was caused by a collapsed slope, which was built in compliance with 
government requirements but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exceptionally heavy rain,
blocking the site drainage system and the resultant flood damaging part of the flood 
wall in that area, allowing water to enter the tunnel.

( )

823A
2014 3 30

2014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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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HB(T)CR 1/16/581/99 電話 Tel : 3509 8213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SC/13 傳真 Fax : 2537 4917
 

 

 
香港立法會道 1 號  
立法會綜合大樓  
立法會秘書處  
專責委員會秘書  
劉素儀女士   (傳真號碼： 2543 9197) 
 
 
 
劉女士：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專責委員會」 ) 

 
要求提供進一步資料  

 
  感謝   貴處於 2015 年 6 月 9 日就題述事宜來函。來

函要求我和運輸及房屋局 (下稱「運房局」 )提供若干資料。

我現回覆如下。  
 
 
事項 (a) 
 
  我在 2015 年 5 月 26 日的研訊上正式提交的陳述書 (下
稱「陳述書」)第 27 段說明，當運房局察覺值得關注的事項，

便會向路政署查詢，並要求路政署提供資料，及／或在有需

要時要求該署與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下稱「港鐵公司」 )代表

一同出席會議作出簡報。相關事件的例子臚列於附件 1。希  

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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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專責委員會明悉，由於在相關期間運房局、路政署和港鐵

公司之間有大量的溝通，將所有相關的事件悉數列出並不可

行。  
 
 
事項 (b) 
 
  路政署和港鐵公司向本人和其他運房局人員於 2013
年 7 月 23 日匯報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 (下稱「高鐵」)和跨

境段的整體進度。該 2013 年 7 月 23 日的會議的出席人員名

單載於附件 2。  
 
 
事項 (c)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 (下稱「副局長」 )在
2015 年 4 月 28 日的研訊上正式提交的陳述書說明「正如港

鐵公司獨立董事委員會就高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的第 4.52
段所述，在港鐵公司董事局 2013 年 8 月 22 日的會議上，時

任工程總監 (現已離職 )作簡報時表示，他相信有計劃可完成

該項目的主要部份，令高鐵可以在 2015 年開通，同時不超

出財務預算，但一些非主要工程可能須於日後才能完成，不

過該工程總監或其他出席會議的人士，並無提及局部通車一

事。」  
 
  一般而言，在港鐵公司董事局舉行會議前，運房局的

人員會就預期安排於該次港鐵公司董事局會議討論的事

項，預備資料摘要 (brief(s))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下稱「局

長」 )參考 (或就 2013 年 8 月 22 日的港鐵公司董事局會議而

言，供副局長作為局長的替代董事出席該會議作參考 )。由於

高鐵並不屬港鐵公司董事局 2013 年 8 月 22 日會議的議程事

項，因此運房局的人員並沒有為副局長出席該次會議而提供

高鐵的資料摘要。港鐵公司董事局 2013 年 8 月 22 日會議就

高鐵的討論，是在討論另一事項時的附帶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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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d) 
 
  在 2014 年 4 月 2 日舉行的第 44 次項目監管委員會 (下
稱「監委會」)會議上，港鐵公司報告承建商正在評估隧道鑽

挖機的損壞程度，如果鑽挖機仍可修理，便會使用一切現有

零件以更換損壞零件。港鐵公司並於該會議上報告，港鐵公

司正安排措施以減少滯後。在該會議上，主席 (即路政署署長

(下稱「署長」))要求港鐵公司在詳細調查事故和評估相關費

用及對工程計劃的影響後，報告調查和評估結果。港鐵公司

於 2014 年 5 月 5 日提交隧道鑽挖機被淹浸一事的初步的調

查報告，並於 2014 年 6 月 5 日提交最終報告，當中就路政

署提出的問題作出解釋，但未有涵蓋工程時間表和費用方面

的事宜。事故對工程時間表和費用的影響，另行包括在港鐵

公司對項目修訂工程時間表和委託費用估算的檢視工作之

中。  
 
  應署長要求，港鐵公司於 2014 年 5 月提交建議的項

目修訂工程時間表 (即於 2017 年年底通車 )，當中包括 2014
年 3 月 30 日的水浸事故的影響。港鐵公司在 2014 年 8 月 11
日公布高鐵修訂的項目委託費用估算為 715.2 億元。同日，

路政署致函港鐵公司要求提供修訂的項目委託費用估算的

補充資料。2014 年 8 月 22 日，港鐵公司向政府提交該修訂

項目委託費用估算的詳情。路政署及其監察及核證顧問 (下稱

「監核顧問」)評估了港鐵公司提交的修訂工程時間表和委託

費用估算，並分別於 2014 年 10 月和 11 月向港鐵公司提供

意見以作跟進。  
 
 
事項 (e)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抽 樣 工 作 由 路 政 署 及 其 監 核 顧 問 進

行，作為其日常監察高鐵項目的工作的一部分。專責委員會

要求的資料，已於 2015 年 4 月 10 日署長回覆專責委員會 2015
年 3 月 27 日的要求的信函中提供。我沒有進一步的資料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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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的披露  
 
  貴處 2015 年 6 月 9 日來函表示，如傳媒或公眾索取，

我或運房局提供的資料可供他們使用，並上載至立法會的網

頁，以及有可能納入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內。敬請留意以上段

落提及的資料，只是為了協助專責委員會就高鐵項目延誤的

調查而向專責委員會提供的。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黎以德  

 
 

 
 

 
 
 
 
2015 年 6 月 26 日  
 
 
連附件  
 
 
 
副本致：  
路政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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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與專責委員會 2015 年 6 月 9 日來函  

事項 (a)相關的事例  

 

項目  事例  

1.  2013 年 5 月 7 日有傳媒報道高鐵項目將延誤一年並嚴重超支

(「西九總站設計出事  嚴重超支  高鐵延誤一年」 )。該報道指

項目的「主要延誤」的原因源於西九龍總站的建造工程，導致

整個項目延誤至少一年和超支達 44 億元。政府當時 (2013 年 5

月 7 日 )   基於港鐵公司提交的資料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出高鐵的

目標完工日期維持在 2015 年。運房局和路政署鑑於事件引起的

關注，要求港鐵公司審視最新情況，並準備於同月 24 日舉行的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鐵路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鐵路小組」)

會議上匯報情況。運房局、路政署和港鐵公司於 2013 年 5 月

23 日召開會議，審視項目的最新進度和財務狀況。基於港鐵公

司 對 政 府 的 保 證 ， 運 房 局 向 鐵 路 小 組 提 交 編 號

CB(1)1072/12-13(03)的文件。  

2.  2013 年 7 月，港鐵公司與高鐵內地段擁有人經路政署向運房局

遞交就跨境隧道段建造工程進度而編製的第 2 份季度報告。局

方專職同事呈交該報告供局長參閱。局長指示，路政署和港鐵

公司繼續與內地伙伴聯繫以制訂措施紓緩滯後。  

3.  應本人要求並經路政署安排，路政署和港鐵公司於 2013 年 7 月

23 日向本人和其他運房局人員匯報高鐵和跨境段的整體進度。

根據港鐵公司，按照預測，跨境隧道的土木工程於 2015 年 3

月完工，高鐵的跨境測試工作同年 7 月展開，目標是在 2015 年

12 月通車。政府提醒港鐵公司須盡最大的努力確保項目在預算

之內如期竣工。  

4.  2013 年 10 月 22 日，根據高鐵跨境隧道段建造工程進度編製的

第 3 份季度報告，運房局的專職同事向局長 (以及本人 )報告跨境

隧道段工程繼續滯後。若果滯後不能追回，測試要在 201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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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才能開始，高鐵的開通日期因而受影響。專職同事亦匯報

港鐵公司最近向路政署建議一個「局部啟用」的方案 (即在 2015

年底高鐵開通時會有 6 條路軌供使用 )，隨後在 2016 年年中再

多 4 條路軌投入使用。這個建議考慮了不同合約中正進行的追

回進度措施，而評估當時工程進度得出的結論。西九龍總站及

跨境隧道是高鐵完工的關鍵。若任何一項進一步滯後，高鐵的

通車日期將受影響。當時正研究緩解滯後的措施，包括調配不

同工序和分段進行機電裝備工作。基於最新的合約索償狀況，

當時的評估是項目不會超支。有見及最新發展，本人十分關注

高鐵或未能於 2015 年投入服務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港鐵公司及

路政署，就項目最新進展作出詳細匯報 (見事例 5)。  

5.  應運房局要求，路政署 (由署長代表 )和港鐵公司 (由時任工程總

監代表 )在 2013 年 11 月 8 日向本人和其他運房局人員詳細匯報

高鐵項目的最新情況。港鐵公司在會上匯報高鐵工程的建造進

度，包括西九龍總站及合約 826 隧道情況。會上，港鐵公司指

西九龍總站可於 2015 年 12 月局部投入服務。港鐵公司解釋，「局

部啟用」是指主要的鐵路設備以及 15 條路軌中有 6 條應準備好

可供客運服務。他們解釋即使在這過渡期間只有 6 條路軌，亦

能應付開通初期的需求。合約 826 隧道工程則到 2015 年 10 月

才完成，高鐵的測試 (一般需時 3 個月 )只能於 2015 年 10 月開

始。由於需要另外 3 個月試行運作，2015 年底啟用的目標或因

而受到影響。本人認為政府部門，包括路政署和運輸署等，需

要研究建議的可行性，本人沒有向港鐵公司表示政府是否會接

受局部啟用方案。鑑於緩慢的隧道工程依然是一個主要的障

礙，本人進一步質疑局部啟用方案可否及如何可以幫助解決問

題。港鐵公司被提醒，若高鐵的測試在 2015 年 10 月才能展開，

那麼 2015 年底前通車的可行性很低。若屬實，必須盡快向公眾

公布有關情況。鑑於高鐵有機會無法在 2015 年通車，局方隨

後安排署長向局長匯報 (見事例 6)。  

6.  運房局專職同事安排路政署於 2013 年 11 月 20 日向局長簡報，

基本上沿用港鐵公司 2013 年 11 月 8 日提供的資料。基於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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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進度的評估，運房局打算在同月 22 日舉行的鐵路小組會議上

說明高鐵在 2015 年後才可投入服務的可能性，並解釋工程進度

的最新情況和所遇到的實際困難。  

7.  局長指示，運房局 (由本人帶領 )、路政署及港鐵公司 (由時任行

政總裁帶領 )於 2013 年 11 月 21 日傍晚舉行緊急會議。  

該 次 會 議 的 討 論 要 點 已 經 列 於 本 人 的 陳 述 書 ( 專 責 委 員 會

(4)(XRL)文件編號 : W7(C))、副局長邱誠武先生提交的陳述書

(專責委員會 (4)(XRL)文件編號 : W4(C))、以及政府當局 2014 年

5 月 15 日致鐵路小組的回覆 (立法會文件 CB(1)1422/13-14(04)

號 )的附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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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3年 7月23日  
路政署鐵路拓展處和港鐵公司簡報  

 
廣深港高速鐵路 (高鐵 )工程進度  

 
 

出席人員名單  
 

運輸及房屋局  
黎以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 
潘婷婷女士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1 
王明慧女士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運輸 )3 
尹尚謙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助理秘書長 (運輸 )3D 
  
路政署  
陳志恩先生  鐵路拓展處處長  
譚漢財先生  鐵路拓展處副處長 (2) 
陳焯明先生  總工程師 /鐵路拓展  2-2 
梁偉超先生  署理總工程師 /鐵路拓展  2-3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周大滄先生  工程總監  
蔡豐松先生  總經理  – 高速鐵路  
鄧維勇先生  總經理  – 高速鐵路隧道  
陸永國先生  總經理  – 高速鐵路機電工程  
陳志立先生  高級建造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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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CB(1)1379/13-14(01)號文件

附
錄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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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2 Page 12MTR Corporation

West Kowloon Terminus North (Core Area)

Main Station Bottom-up Construction

Mega Column Temp Tower Erection

資料來源：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供的文件，立法會CB(1)392/13-14(02)號文件 

附
錄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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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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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書面證供／文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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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證供／文件一覽表  
 
 
A. 政府提供的證供／文件  
 
B.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提供的證供／文件  
 
C.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的證供／文件  
 
D. 證人提供的證供／文件  
 
E. 專責委員會曾參考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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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提供的證供／文件  
 

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1月 6日的回覆  G1* 

2. 路政署於 2015年 2月 18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G2 

3.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2月 18日的回覆  G3 

4.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3月 17日的回覆  G4 

5. 路政署於 2015年 3月 17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G5 

6.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3月 23日的回覆  G6* 

7. 路政署於 2015年 4月 10日的回覆  G7 

8.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6月 8日的回覆  G8 

9. 路政署於 2015年 6月 9日的回覆  G9 

10.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5年 6月 26日的回覆  G10 

11. 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於 2015年 7月 6日的
回覆  

G11 

12. 路政署於 2015年 11月 17日的回覆  G12 

13. 路政署於 2015年 12月 11日的回覆  G13 

14.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6年 1月 4日的回覆  G14 

15.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6年 1月 15日的回覆  G15 

16. 運輸及房屋局於 2016年 2月 3日的回覆  G1(C)* 
 
* 不提供予公眾查閱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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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下稱"港鐵公司")提供的證供／文件  
 

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1月 5日的回覆  MTR1 

2.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3月 17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MTR2 

3.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5月 8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MTR3 

4.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8月 14日的回覆  MTR4 

5.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12月21日的回覆  MTR5 

6. 港鐵公司於 2016年 1月 8日的回覆  MTR6 

7.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2月 5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MTR1(C) 

8. 港鐵公司於 2015年 2月 12日的回覆 (只備英文本 ) MTR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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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提供的證供／文件  
 

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 嘉科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5年 12月 23日的
回覆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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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證人提供的證供／文件  
 

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 路政署署長劉家強先生的陳述書  W1(C) 

2. 路政署署長劉家強先生的開場發言 (只備中文本 ) W2(C) 

3. 路政署署長劉家強先生的開場發言 (只備中文本 ) W3(C) 

4.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的陳述書  W4(C) 

5.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的開場發言 (只
備中文本 ) 

W5(C) 

6. 前路政署署長韋志成先生的陳述書  W6(C) 

7.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黎以德先生的陳
述書  

W7(C) 

8.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黎以德先生的開
場發言 (只備中文本 ) 

W8(C) 

9.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梁 國 權 先 生 的
陳述書  

W9(C) 

1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的開場
發言 (只備英文本 ) 

W10(C) 

11.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陳志恩先生的陳述書  W11(C) 

12. 路政署鐵路拓展處副處長2 譚漢財先生的陳述書 W12(C) 

13. 嘉 科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項 目 總 監
Anthony J W KING 先生及項目經理吳兆祺先生
共同提交的陳述書 (只備英文本 ) 

W13(C) 

14.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梁國權先生的開場
發言 (只備英文本 ) 

W14(C) 

15.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總 監 黃 唯 銘 博 士 的
陳述書  

W15(C) 

16.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的陳述書  W16(C) 

17.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工程總監黃唯銘博士的開場
發言 (只備中文本 ) 

W17(C) 

18.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的開場發言 (只備
中文本 ) 

W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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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專責委員會曾參考的文件  
 

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 主要研究範疇  L1 

2. 工作計劃  L2 

3.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  L3 

4. 專責委員會文件的最新索引系統  L4 

5. 政府於 2008年 4月 22日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向立法會提交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THB(T)CR 1/16/581/99) 

-- 

6. 政府向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8年 5月 2日會議的跟進
文件 ) 
(立法會CB(1)1749/07-08(01)號文件 ) 

-- 

7. 政府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 (下稱 "工務小組
委員會 ")提交的文件 (在 2009年 12月 2日及 3日的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 
(PWSC(2009-10)68) 

-- 

8. 政府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在 2009年
12月 2日及 3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 
(PWSC(2009-10)69) 

-- 

9. 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FCR(2009-10)44) 

-- 

10.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在
2010年 4月 16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 ) 
(立法會CB(1)1573/09-10(04)號文件 ) 

-- 

11.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為止的首份半年度報告 )(在
2010年 7月 6日及 2010年 9月 20日的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 
(立法會CB(1)2290/09-10(01)號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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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12.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為止的第二份半年度報告 )(在
2011年 5月 20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 ) 
(立法會CB(1)1585/10-11(07)號文件 ) 

-- 

13.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為止的第三份半年度報告 ) 
(立法會CB(1)3049/10-11(01)號文件 ) 

-- 

14.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為止的第四份半年度報告 ) 
(立法會CB(1)1710/11-12(01)號文件 ) 

-- 

15.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為止的第五份半年度報告 ) 
(立法會CB(1)24/12-13(02)號文件 ) 

-- 

16.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在
2013年 5月 24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 ) 
(立法會CB(1)1072/12-13(03)號文件 ) 

-- 

17.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2012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期間的第六份半年度
報告 )(在 2013年 5月 24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 ) 
(立法會CB(1)1108/12-13(01)號文件 ) 

-- 

18. 2013年 11月 21日政府官員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代表舉行會議的紀錄  
(立法會CB(1)1422/13-14(04)號文件 ) 

-- 

19.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為止的第七份半年度報告 )(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 ) 
(立法會CB(1)81/13-14(01)號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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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專責委員會  
參考編號  

20.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在
2014年 5月 5日及 19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會議上討論 ) 
(立法會CB(1)1328/13-14(03)號文件 ) 

-- 

21.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
的文件 (在 2014年 5月 5日及 19日的鐵路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討論 ) 
(立法會CB(1)1354/13-14(01)號文件 ) 

-- 

22. 政府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在
2014年 5月 19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討論 ) 
(立法會CB(1)1422/13-14(02)號文件 ) 

-- 

23.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
的文件 (在 2014年 5月 19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 ) 
(立法會CB(1)1438/13-14(01)號文件 ) 

-- 

24. 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
上作簡介用的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CB(1)392/13-14(02)號文件 ) 

-- 

25. 在 2014年 5月 5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作簡介用的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CB(1)1379/13-14(01)號文件 ) 

-- 

26.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  -- 

27.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一份報告 -- 

28.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高鐵香港段調查之第二份報告 -- 
 
 
 



立法會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會議紀要 
 



 

 



-  275  - 

立法會CB(4)1175/15-16號文件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閉門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6月 6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上午 9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出席委員  ：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范國威議員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缺席委員  ：  易志明議員 , JP 

胡志偉議員 , MH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6 

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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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4)6 
伍美詩女士  
 
議會秘書 (4)6 
陳嘉瑩小姐  

  
 

I. 審議就專責委員會報告擬稿的節錄部分接獲的意見和逐段

審議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4.  委員同意先逐段審議報告擬稿的中文本，並同時審議證

人及相關各方就報告擬稿的相關章節及／或部分提出的意見。

待專責委員會完成逐段審議報告擬稿的中文本後，便會審議報

告擬稿的英文本。  
 
第 1章  
 
5.  第 1.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  第 1.2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7.  第 1.3及 1.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8.  第 1.5及 1.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9.  第 1.7至 1.1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0.  第 1.1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11.  第 1.12至1.1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第 2章  
 
12.  第 2.1至 2.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3.  第 2.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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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 2.5至 2.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5.  第 2.10及2.1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6.  第 2.1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7.  第 2.13至2.1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8.  第 2.1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惟會作進一步更新。  
 
19.  第 2.17至2.1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0.  第 2.20及2.2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1.  第 2.22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2.  第 2.23至2.2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3.  第 2.27至2.3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4.  第 2.31及2.3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5.  第 2.33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6.  第 2.34至2.37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7.  第 2.38至2.4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8.  第 2.42至2.4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9.  第 2.45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0.  第 2.46及2.47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1.  第 2.48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2.  第 2.49至2.5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3.  第 2.53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4.  第 2.54及2.5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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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35.  第 3.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6.  第 3.2至 3.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7.  第 3.5至 3.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8.  第 3.9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9.  第 3.10至3.1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0.  第 3.13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41.  第 3.1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42.  第 3.1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3.  第 3.16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44.  第 3.17至3.1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5.  第 3.20至3.2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6.  第 3.23至3.2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7.  第 3.27至3.3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8.  第 3.31至3.3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9.  第 3.36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0.  第 3.37至3.4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1.  范國威議員就第 3.41、 3.42和 3.51段，以及第 3.41(b)段
的註腳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其修訂建議已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CB(4)1092/15-16(01) 及 (02) 號 文 件 送 交

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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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3.41段，以  
 

"但路政署及港鐵公司並沒有要求盡早於城市高爾夫球

會內進行全面的地底勘測，令勘測時間進一步變得緊

迫。可見路政署及港鐵公司對該範圍複雜的地質情況缺

乏警覺性。 " 
 

取代該段最後兩句句子。  
 
53.  委員同意修正范國威議員的修訂，即分別在  "但 " 和
" 可見 " 之後刪除  "路政署及 "；以及在  "並沒有 " 之後刪除  "要求 "。
此外， "地底勘測 " 應修訂為  "工地勘測 "。  
 
54.  范國威議員亦建議修訂第 3.41(b)段的註腳，加入以下

內容：  
 

"專責委員會亦察悉，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曾經在 2014年  
6月的立法會會議上確認，承認政府知悉九廣鐵路曾於

1997年 委 託 法 國 地 基 建 築 公 司 (Bachy Soletanche Group 
Limited) 在西九龍總站 (北 )現址完成的地質報告，以及其

他早期在西九龍總站 (北 )範圍內一些有關項目所完成的

地質報告，並均已納入西九龍總站 (北 )810A的合約文件

中，作為給予有關承建商參考的資料。 " 
 
55.  委員同意修正范國威議員的修訂建議，即刪除  "專責委

員會亦察悉，"。委員又認為范議員的修訂建議的措辭應予修正，

使之與 2014年 6月 11日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14827頁 (英文

本 )或第 10870頁 (中文本 )的措辭吻合，因為在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中並沒有提及 "委託法國地基建築公司 (Bachy Soletanche Group 
Limited)"。  
 

(會後補註：第 3.41(b)段的註腳的內容為 "專責委員會

公開研訊的取證紀錄， 2015年 6月 2日，第 25至 27頁；

以 及 立 法 會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 2014 年 6 月 11 日 ，

第 10870 頁。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在該次立法

會會議上指出，政府知悉毛孟靜議員提及有關九廣鐵路

公司曾於 1997年在西鐵柯士甸站完成的地質報告，以及

其他早期在西九龍總站 (北 )範圍內就一些有關項目所完

成的地質報告，均已納入西九龍總站 (北 )810A的合約文

件中，作為給予有關承建商參考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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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第 3.4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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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1176/15-16號文件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閉門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6月 7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9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出席委員  ：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胡志偉議員 , MH 
范國威議員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缺席委員  ：  易志明議員 , JP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6 

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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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4)6 
伍美詩女士  
 
議會秘書 (4)6 
陳嘉瑩小姐  

  
 
I. 審議就專責委員會報告擬稿的節錄部分接獲的意見和逐段

審議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3.  專責委員會進一步審議在 2016年 6月 6日會議上經修訂

並獲得通過的第 3.41段。專責委員會認為不宜再就經通過的文本

作出進一步修訂。  
 
4.  田北辰議員建議修訂第 3.41段，以 "但港鐵公司並沒有按

城市高爾夫球會的短期租約，盡早於球會內進行全面的地底勘

測，令勘測事件進一步變得緊迫。可見港鐵公司對該範圍複雜

的地質情況缺乏承擔。" 取代該段最後兩句句子。其修訂建議已

於會議席上提交。專責委員會認為，由於田北辰議員的修訂建

議是在第 3.41段於 2016年 6月 6日會議上獲得通過後才提交，因此

其修訂建議不應獲受理。  
 

(會後補註：  
 
(a) 田 北 辰 議 員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已 於 2016 年 6 月 8 日

隨立法會CB(4)1093/15-16(01)號文件送交委員。  
 
(b) 田北辰議員於 2016年 6月 8日要求把其修訂建議的

措辭修改為 "但港鐵公司並沒有按城市高爾夫球會

的短期租約，盡早於球會內進行全面的地底勘測，

令勘測時間進一步變得緊迫。可見港鐵公司沒有

盡責任去了解該範圍的複雜地質情況。 ") 
 

5.  委員繼續逐段審議專責委員會報告的中文本，並同時審

議證人及相關各方就報告的相關章節及／或部分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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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6.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3.42段，以 "對於港鐵公司未有在

較早階段製定預備方案，以應對西九龍總站地底的大量基岩

石，及其他可能出現的不利地質情況，以致未能及時採取適當

行動，專責委員會亦感到遺憾。 " 取代該段最後 3句句子。  
 
7.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3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4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主席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8.  第 3.42段經宣讀及作出文本修訂，並獲得通過。  
 
9.  第 3.43至3.4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0.  第 3.46至3.48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11.  第 3.49及3.5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2.  范國威議員建議以下述段落取代第 3.51段：  
 

"專責委員會認為，以 2015年 8月 4日為該工程項目的目

標完工日期是粗疏及盲目自信的做法。鑒於工地勘測公

認有其限制，政府及港鐵公司作為監核監督者和項目管

理人，理應預留較長的緩衝期以應付西九龍總站地底複

雜的地質情況，而並非明知地質情況複雜，仍堅持以緊

迫的工期及成本開展工程。 " 
 
13.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3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主席繼而按專責委員會的工作方式及程序第8段，行使

其決定性表決權，表決反對，並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14.  第 3.5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5.  第 3.5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6.  第 3.53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17.  第 3.5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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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田北辰議員建議修訂第 3.50段，以 "沒有 "取代 "無法 "。
專責委員會認為，由於田北辰議員的修訂建議是在第 3.50段獲得

通過後才提交，因此其修訂建議不應獲受理。  
 
19.  范國威議員建議以下述句子取代第 3.55段最後一句：  
 

"負責監察該工程項目的政府人員並未有履行他們的

職責，即善用既有的制度。 " 
 
20.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1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2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 1名委員棄權。主席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21.  第 3.5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2.  第 3.5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3.  第 3.57及3.58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4.  第 3.5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5.  第 3.60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6.  第 3.61至3.6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7.  范國威議員建議刪除第 3.64段。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議付諸表決。1名委員表決贊成

及 2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 1名委員棄權。主席宣

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28.  第 3.6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9.  第 3.6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第 4章  
 
30.  第 4.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1.  第 4.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2.  第 4.3及 4.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3.  第 4.5至 4.7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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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 4.8及 4.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5.  第 4.10及4.1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6.  第 4.12至4.1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7.  第 4.15及4.1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8.  第 4.17至4.2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9.  第 4.24至4.2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0.  第 4.27至4.3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1.  第 4.34至4.3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2.  第 4.39至4.4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3.  第 4.44至4.47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4.  胡志偉議員建議刪除第 4.48段。由於委員對胡志偉議員

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議付諸表決。2名委員表決贊成

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胡志偉議員的建議。主席宣布胡志偉議員的

建議被否決。胡志偉議員要求在第 4.48段加入註腳，以反映其

修訂建議。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45.  鄧家彪議員建議修訂第 4.48段，即刪除 "因此，把所有

責任歸咎於運輸及房屋局或路政署的現任官員，指他們沒有做

好監察該工程項目的工作，或會有欠公允。 " 
 
46.  由於委員對鄧家彪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1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鄧家彪議員

的建議， 1名委員棄權。主席宣布鄧家彪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鄧家彪議員要求在第 4.48段加入註腳，以反映其修訂建議。委員

就此表示贊同。  
 
47.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4.48段，以 "運輸及房屋局或路政

署的現任官員並沒有及早察覺 '監核監督者 '機制的缺陷，沒有加

強對該工程項目的監察工作，反而繼續依賴港鐵公司，盲目信

任港鐵公司過於樂觀的判斷，故此有關官員應該為延誤負上責

任。 " 取代該段最後 4句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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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主席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范國威議員要求

在第 4.48段加入註腳，以反映其修訂建議。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49.  主席建議修訂第 4.48段，刪除倒數第二句，即 "指他們沒

有做好監察該工程項目的工作， "。由於委員對主席的建議意見

分歧，主席把有關建議付諸表決。 3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2名委員

表決反對主席的建議。主席宣布其建議獲得通過。  
 
50.  第 4.48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1.  第 4.49及4.5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2.  第 4.5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3.  第 4.52及4.5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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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1177/15-16號文件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閉門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6月 10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上午 9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出席委員  ：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胡志偉議員 , MH 
范國威議員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6 

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4)6 
伍美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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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秘書 (4)6 
陳嘉瑩小姐  

  
 

I. 審 議 就 專 責 委 員 會 報 告 擬 稿 的 節 錄 部 分 接 獲 的 意 見 和

由第4.54段逐段審議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2.  委員繼續逐段審議專責委員會報告的中文本，並同時審

議證人及相關各方就報告的相關章節及／或部分提出的意見。  
 
第 4章  
 
3.  第 4.54至4.5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  第 4.59至4.6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  第 4.64至4.6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  第 4.70至4.7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  第 4.77至4.8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第 5章  
 
8.  第 5.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9.  第 5.2至 5.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0.  第 5.6至 5.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1.  第 5.9至 5.1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2.  第 5.15至5.2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3.  第 5.21至5.2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4.  第 5.2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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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 5.2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6.  第 5.26至5.2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7.  第 5.30至5.3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8.  第 5.33至5.3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9.  第 5.40至5.4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0.  第 5.4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1.  第 5.45至5.4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2.  第 5.49及5.50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3.  第 5.51至5.5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4.  第 5.56至5.5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5.  第 5.60及5.6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6.  第 5.62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27.  第 5.63至5.6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8.  第 5.66至5.6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9.  第 5.70至5.7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0.  第 5.7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1.  第 5.75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2.  第 5.76至5.8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3.  第 5.81至5.8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會後補註：在 2016年 6月 14日的專責委員會會議上，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表示他們不贊成

第 5.83段所載有關 "在有需要時精簡補充勞工計劃所需

的程序，加快輸入勞工以應付……"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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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34.  第 6.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5.  第 6.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6.  第 6.3至 6.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7.  第 6.6至 6.1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8.  第 6.12至6.1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9.  第 6.16至6.1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0.  第 6.20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41.  第 6.21至6.2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2.  第 6.24至6.2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3.  第 6.29至6.3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4.  第 6.32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45.  第 6.3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6.  第 6.34至6.3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7.  第 6.4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8.  第 6.41至6.4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49.  第 6.4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0.  第 6.47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1.  第 6.4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2.  第 6.49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3.  第 6.50至6.5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4.  第 6.53及6.5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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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 6.55至6.6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6.  第 6.62及6.6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7.  第 6.64至6.6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8.  第 6.70及6.7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59.  第 6.72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60.  第 6.7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1.  第 6.7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第 7章  
 
62.  第 7.1至 7.4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3.  第 7.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4.  第 7.6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65.  第 7.7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6.  第 7.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7.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7.9段，以  
 

"此外，路政署署長對工程進度一直作出錯誤的專業判

斷，認為滯後不等於整體項目的完工期一定都有延誤，

因而需給予港鐵機會，讓其繼續研究一些追回進度措

施，繼續推展工程，這判斷導致路政署／鐵路拓展處盲

目認為港鐵可追回進度，遲遲未能下定決心在監察港鐵

公司表現時承擔更主動的角色。 " 
 
取代  
 
"此外，路政署／鐵路拓展署本身缺乏興建鐵路系統的

實際經驗及專業技能，或許亦導致其職員缺乏信心，未

能在監察港鐵公司表現時承擔更主動和積極的角色。 " 
 
其修訂建議於會議席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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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10日隨立法會CB(4)1104/15-16(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68.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

議付諸表決。 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議員

的建議。主席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69.  第 7.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0.  毛孟靜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要求就委員其後提出的所有

修訂進行記名表決。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71.  第 7.10及7.1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2.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7.12段，  
 

(a) 以  
 
"專責委員會認為，為該工程項目制訂緊迫的時限是政

府及港鐵公司的錯誤判斷，而政府及港鐵公司亦沒有在

2010年工程開展之初，如實向公眾交代緊迫工期的風

險，是誤導公眾錯信 2015年 8月是一個合理的完工期。

鑒於地底勘測公認有其限制，政府及港鐵公司理應預留

較長的緩衝期以應付西九龍總站地底複雜的地質情

況，而並非明知地質情況複雜，仍堅持以緊迫的工期及

成本開展工程。 " 取代該段首 4句句子﹔以及  
 
(b) 以  
 
"專責委員會亦認為，港鐵公司接納該目標完工日期，

實屬不負責任。專責委員會察悉，梁國權先生於 2015年
7月 15日出席的研訊中，有委員質疑港鐵公司前工程總

監柏立恆在 2009年時曾提出 2015年 8月的目標完工日期

太趕急，估算要在 2017年才能完工，而且工程費用需要

800億元。但港鐵公司並不接納該估算，柏立恆因而辭

職，梁國權在研訊中對該質疑不置可否。 " 
 
取代  
 
"專責委員會亦認為，港鐵公司接納該目標完工日期，

實屬過於樂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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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修訂建議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10日隨立法會CB(4)1104/15-16(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73.  李卓人議員建議修訂范國威議員的建議，刪除 "，是誤導

公眾錯信 2015年 8月是一個合理的完工期 "。  
 
74.  由於委員對李卓人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75.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李卓人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李卓人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76.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正其就第 7.12段提出的修訂建議的

最後一句，以 "梁國權先生在研訊中聲稱未能記起 "取代 "梁國權

在研訊中對該質疑不置可否 "。  
 
77.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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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棄權：  
 
田北辰議員。  
(1名委員 ) 
 
78.  鑒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按專責委員會的  
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8段，行使其決定性表決權，表決反對，並宣

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79.  第 7.12段經宣讀及作出文本修訂，並獲得通過。  
 
80.  第 7.13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81.  毛孟靜議員建議修訂第 7.14段最後一句的最後部分，在

"未 "字後以 "盡責 " 取代  "有好好地履行其任務 "。  
 
82.  由於委員對毛孟靜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83.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毛孟靜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毛孟靜議員的建議被否決。毛孟靜議員要

求在第 7.14段加入註腳，以反映其修訂建議。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84.  胡志偉議員建議修訂第 7.14段最後一句的最後部分，在

"地履行其任務 "的字眼前以 "盡責 " 取代  "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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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由於委員對胡志偉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86.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胡志偉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胡志偉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87.  盧偉國議員建議修訂第 7.14段，以 "儘管如此，專責委員

會認為路政署和運輸及房屋局在履行其職責推展該工程項目上

均有不足之處。 " 取代該段最後兩句句子。  
 
88.  主席把盧偉國議員的建議付諸表決。11名委員表決贊成

有關建議。委員同意無需要進行記名表決。主席宣布盧偉國議員

的建議獲一致通過。  
 
89.  第 7.1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90.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7.15段，以  
 

"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作  
匯報時，以隱晦的措辭表述， "。  
 
取代  
 
"在 2013年 11月 22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作  
匯報時，以謹慎的措辭表述， "。  
 

其建議修訂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10日隨立法會CB(4)1104/15-16(02)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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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經 討 論 後 ， 委 員 決定以  "小心 " 取代  "隱晦 " 。委 員

又同意把第 7.14段之後的標題修訂為  "政府的不足 "。  
 
92.  第 7.15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93.  第 7.1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94.  范國威議員建議在第 7.17段之後加入以下段落：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上的說法，向委員掩蓋了部分事實，即高鐵

工程或未能在 2015年完工，是有意淡化運輸及房屋局對

工程延誤的憂慮。運輸及房屋局縱使理解 '明知不可為而

不及早向社會交代的後果 '，並預期港鐵會有同樣的理解

(6.37段 )，但張炳良局長仍然信納韋達誠的建議，甘願

冒險，與港鐵公司合謀向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隱瞞實際

的延誤情況，張炳良局長理應承擔此風險所帶來的後

果，就是即使隱瞞實際的延誤情況，但工程最終仍然超

支延誤。 " 
 
其修訂建議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范國威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10日隨立法會CB(4)1104/15-16(02)號文件送交委員。 ) 

 
95.  毛孟靜議員建議修訂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把  "甘願冒

險， " 刪除，並以  "聯同港鐵公司 " 取代  "與港鐵公司合謀 " 。  
 
96.  由於委員對毛孟靜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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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毛孟靜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毛孟靜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98.  主席把范國威議員的原有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99.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100.  李卓人議員建議以下述段落取代第 7.17段：  

 
"專責委員會認為，政府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上的說法，是聯同港鐵公司向委員刻意隱瞞

實際的延誤情況，委員會對此表示遺憾。張炳良局長理

應承擔此風險所帶來的後果，就是即使隱瞞實際的延誤

情況，但工程最終仍然超支延誤。 " 
 
其修訂建議於會議席上提交。  

 
(會後補註：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修訂建議已於 2016年 6月
10日隨立法會CB(4)1104/15-16(03)號文件送交委員。 ) 

 
101.  由於委員對李卓人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胡志偉議員、范國威議員及莫乃光

議員。 

(5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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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102.  主席宣布，5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6名委員表決反對李卓人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李卓人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103.  第 7.17及7.18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04.  范國威議員回應主席時表示，他要求在報告的相關段

落，就其提出而經表決後被否決的所有修訂建議加入註腳。    
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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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1178/15-16號文件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閉門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6月 14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出席委員  ：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范國威議員  
陳恒鑌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缺席委員  ：  胡志偉議員 , MH 

莫乃光議員 , JP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6 

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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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4)6 
伍美詩女士  
 
議會秘書 (4)6 
陳嘉瑩小姐  

  
 
I. 審 議 就 專 責 委 員 會 報 告 擬 稿 的 節 錄 部 分 接 獲 的 意 見 和

由第7.19段逐段審議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2.  委員繼而由第 7.19段起逐段審議專責委員會報告的中

文本。委員察悉，按委員在 2016年 6月 10日會議上所商定，會議

紀要應記錄哪些委員就報告提出的修訂建議表決贊成、表決反

對，以及在表決中棄權。  
 
第 7章  
 
3.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7.19段，以  "政府把  '疑點利益 ' 歸
於港鐵公司的做法，只是出於避免工程延誤引發公眾批評的共

同憂慮，此憂慮蓋過客觀、理性的判斷，令政府錯判形勢。" 取代

該段最後 3句句子。  
 
4.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范國威議員。 

(1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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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席宣布，1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5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6.  委 員 察 悉 ， 田 北 辰 議 員 曾 以 書 面 提 出 建 議 ， 修 訂

第7.19 段，以  "政府  '疑點利益 '  歸於港鐵公司的做法，情感蓋過

客觀、理性的判斷，令政府錯判形勢。" 取代該段最後 3句句子。 
 
7.  由於在專責委員會審議第 7.19段之時，田北辰議員並不

在會議席上，因而未能動議其修訂建議，故此，委員同意田北辰

議員的建議不應獲受理。  
 
8.  第 7.19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9.  第 7.20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0.  范國威議員建議修訂第 7.21段，以  
 

"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路政署須負上監察和核

證的責任，但專責委員會認為，路政署署長對工程進度

一直作出錯誤的專業判斷，認為滯後不等於整體項目的

完工期一定都有延誤，盲目信任港鐵公司可以追回進

度，令路政署未能履行監察的角色，而路政署確實未有

在該工程項目中善用其監核顧問嘉科，因為嘉科曾一再

提出警示，但基於路政署對港鐵的盲目信任，結果似乎

也是徒然。 " 
 
取代  
 
"雖然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路政署的角色或許

只限於監察和核證，但路政署確實未有在該工程項目中

善用其監核顧問嘉科，因為嘉科曾一再提出警示，但結

果似乎也是徒然。 " 
 
11.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范國威議員及鄧家彪議員。 

(2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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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12.  主席宣布，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5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13.  田北辰議員建議修訂第 7.21段，以  
 

"雖然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路政署的角色或許

只限於監察和核證，但路政署確實未有在該工程項目中

善用其監核顧問嘉科，因爲嘉科曾一再提出警示，但結

果似乎也是徒然，顯示路政署對港鐵不合理地信任。 " 
 
取代  
 
"雖然按《第二份委託協議》所訂，路政署的角色或許

只限於監察和核證，但路政署確實未有在該工程項目中

善用其監核顧問嘉科，因爲嘉科曾一再提出警示，但結

果似乎也是徒然。 " 
 
14.  主席把田北辰議員的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沒有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以下委員棄權：  
 
范國威議員。  
(1名委員 )  
 
15.  主席宣布， 6名委員表決贊成田北辰議員的建議，並沒

有委員表決反對，1名委員棄權。他宣布田北辰議員的建議獲得

通過。  
 
16.  第 7.21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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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 7.22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18.  副 主 席 建 議 在 第 7.22 段 之 後 新 增 以 下 段 落 ， 作 為

第7.23段：  
 

(中文本 ) 
 
"因應專責委員會一名委員提出的查詢，張炳良教授在

作供時確認，他贊同獨立董事委員會報告及獨立專家小

組報告所載的內容。該名委員亦就獨立專家小組報告向

黃唯銘博士提出類似的問題，黃唯銘博士回應時表示，

就綜合工程總綱計劃而言，港鐵公司所持意見與獨立專

家小組的意見不同，他又認為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有若干

部分與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交的報告相似。黃博士亦確

認，港鐵公司贊同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所載的事實。 " 
 
(英文本 ) 
 
"Upon enquiry made by a memb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Professor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confirmed in evidence 
that he agreed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reports submitted by IBC 
and IEP.  On a similar question put by the same member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with respect to the IEP Report, Dr Philco WONG 
Nai-keung indicated that the view of the Corporation differed from 
that of IEP on the integrated master programme and commented 
that parts of the IEP Report were similar to the reports submitted by 
IBC.  Dr WONG also confirmed that the Corporation agreed with 
the facts set out in the IEP Report." 

 
19.  主席把副主席的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沒有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以下委員棄權：  
 
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2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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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席宣布， 6名委員表決贊成副主席的建議，並沒有委

員表決反對， 2名委員棄權。他宣布副主席的建議獲得通過。  
 
21.  新增的第 7.2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22.  委員察悉，新增的第 7.23段會令其後的段落編號需要作

出相應的更改。為利便委員審議報告擬稿的餘下段落，委員同

意參照列印於報告擬稿 (SCXRL/REP/F/C/D1號文件 )的原有段落

編號，繼續審議餘下的段落。  
 
23.  第 7.23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4段 )經宣讀，並獲得通

過，惟該段之前的標題作出了一項修訂。  
 
24.  第 7.24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5段 )經宣讀，並獲得通

過。  
 
25.  主席建議修訂第 7.25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6段 )，以

" 專責委員會察悉，韋達誠先生告知獨立董事委員會，周大滄

先生向他保證， " 取代該段首兩句句子。  
 
26.  主席把其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謝偉銓議員、李卓人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

議員、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7名委員 ) 
 
沒有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以下委員棄權：  
 
范國威議員。  
(1名委員 )  
 
27.  主席宣布， 7名委員表決贊成其建議，並沒有委員表決

反對， 1名委員棄權。他宣布其建議獲得通過。  
 
28.  第 7.25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6段 )經宣讀及修訂，並獲

得通過。  
 
29.  范國威議員建議在第 7.26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7段 )
最後一句之後加入以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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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委員會認為，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模式不利於

政府的監核工作，是 '監核監督者 '方式無法發揮作用的

原因之一。 " 
 
30.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毛孟靜議員、田北辰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3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4名委員 ) 
 
以下委員棄權：  
 
陳恒鑌議員。  
(1名委員 ) 
 
31.  主席宣布，3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4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 1名委員棄權。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32.  第 7.26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7段 )經宣讀，並獲得

通過。  
 
33.  第 7.27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28段 )經宣讀及修訂，並獲

得通過。  
 
34.  第 7.28 至 7.30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7.29 至 7.31 段 )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5.  第 7.31 至 7.35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7.32 至 7.36 段 )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36.  第 7.36 至 7.38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7.37 至 7.39 段 )
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37.  第 7.39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40段 )經宣讀，並獲得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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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范國威議員建議，在原擬稿第 7.40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

第7.41段 )保留 "2013年 3月 "作為公布該工程延誤的適當時機。  
 
39.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2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以下委員棄權：  
 
謝偉銓議員。  
(1名委員 ) 
 
40.  主席宣布，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5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 1名委員棄權。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41.  主 席 建 議 在 第 7.40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7.41 段 ) 的
第三句之後及第四句之前加上  "專責委員會認為， " 。  
 
42.  主席把其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沒有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以下委員棄權：  
 
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2名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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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席宣布， 6名委員表決贊成其建議，並沒有委員表決

反對， 2名委員棄權。他宣布其建議獲得通過。  
 
44.  陳鑑林議員建議在第 7.40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41段 )
刪除  "若當時有作公布，該工程延誤未必會引發如此重大的公眾

關注和憂慮。 " 。  
 
45.  由於委員對陳鑑林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陳鑑林議員及易志明議員。 

(2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李卓人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鄧家彪議員。 

(3名委員 ) 
 
以下委員棄權：  
 
謝偉銓議員，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3名委員 )  
 
46.  主席宣布，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陳鑑林

議員的建議， 3名委員棄權。他宣布陳鑑林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47.  第 7.40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41段 )經宣讀及修訂，並獲

得通過。  
 
48.  第 7.41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7.42段 )經宣讀，並獲得

通過。  
 
49.  委員察悉，列印於報告擬稿 (SCXRL/REP/F/C/D1號文件 )
的第 7.42段是秘書處因應從有關一方接獲的意見而草擬的新增

段落，供委員考慮。主席表示，第7.42段擬稿所載的部分資料不

夠清楚和全面，因此他建議不接納擬議第7.42段，取而代之，他

建議在列印於報告擬稿 (SCXRL/REP/F/C/D1號文件 )的第 7.44段
中，在 "周大滄先生及韋達誠先生……" 之前加上 "基於本報告第

4.17、 4.19、 4.20、 4.23、 4.24、 5.6、 5.12、 5.14、 5.16、 5.17、
5.18、5.19、5.25、5.31、5.32、5.33、5.34、5.38、5.3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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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5.42、5.57、6.2、6.4、6.5、6.6、6.9、6.14、6.15、6.16、
6.17、6.18、6.19、6.29、6.30、6.31、6.32、6.34、6.37、6.39、
7.24及 7.34段所述， "。  
 

(會後補註：由於其後已對段落編號作出更改，上述

第7.24及7.34段應分別改為第 7.25及 7.35段。 )  
 
50.  由於委員對主席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其建議付諸

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范國威議員。 

(1名委員 ) 
 
以下委員棄權：  
 
李卓人議員。  
(1名委員 )  
 
51.  主席宣布， 6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1名委員表決反對其

建議， 1名委員棄權。他宣布其建議獲得通過。  
 
52.  范國威議員建議保留第 7.43段內的以下句子：  
 

"加上港鐵公司和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在其向鐵路

事宜小組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選擇性地陳述資料，可以

推斷港鐵公司和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在某程度上有

蓄意隱瞞該工程延誤。 " 
 
53.  主席把有關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2名委員 ) 



-  309  - 

沒有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以下委員棄權：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

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6名委員 )  
 
54.  主席宣布， 2名委員表決贊成范國威議員的建議，並沒

有委員表決反對，6名委員棄權。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獲得

通過。  
 
55.  范國威議員建議保留第 7.43及 7.44段內的 "、項目管理

團隊、執行委員會 "。  
 
56.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范國威議員及鄧家彪議員。 

(2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57.  主席宣布，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5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58.  第 7.43及7.44段經宣讀及修訂，並獲得通過。  
 
59.  范國威議員建議在第 7.45段之後加入以下段落：  
 

"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在 2013年 11月 22日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中，信納

韋達誠的建議，與港鐵公司合謀蓄意隱瞞實際的延誤情

況，令工程延誤的訊息延遲了五個月才獲公開，做法違

反公眾利益，亦有違公職人員的誠信，理應予以強烈

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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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路政署署長劉家強不論在履行監核工程、及出席研訊

的過程中，均表現出  '專業傲慢 '，顯然缺乏鐵路工程的

專業知識不能成為劉家強失職的藉口，反之，劉家強對

工程滯後對最後完工日期的影響犯下了專業判斷失

誤，因而令路政署未能有效履行監核者的角色，專責委

員會理應予以強烈譴責及訓斥。  
 
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亦譴責政府及港鐵公司未有全面

配合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包括未有公開兩份項目委託協

議、獨立顧問的報告、以及項目監管委員會會議紀錄在

內的資料，令專責委員會只能憑藉相當有限的資料展開

工作，直至超支撥款提交至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政府才

公開兩份項目委託協議，但專責委員會因時間關係已無

法向證人提出質詢。  
 
而個別獲邀的證人，包括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

前港鐵主席錢果豐、前港鐵行政總裁韋達誠、前港鐵工

程總監周大滄拒絕接受專責委員會出席研訊的邀請，專

責委員會部分委員譴責相關人士不負責任的表現。 " 
 
60.  由於委員對范國威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 

(2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陳恒鑌議員、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

議員。 

(5名委員 ) 
 
61.  主席宣布，2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5名委員表決反對范國威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范國威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62.  第 7.45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第 8章  
 
63.  第 8.1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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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毛孟靜議員建議刪除第 8.2段中 "細緻 "一詞。  
 
65.  由於委員對毛孟靜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毛孟靜議員。 

(1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陳鑑林議員、易志明議員及陳恒鑌議員。 

(3名委員 ) 
 
66.  主席宣布，1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3名委員表決反對毛孟靜

議員的建議。他宣布毛孟靜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67.  第 8.2段經宣讀及作出其他文本修訂，並獲得通過。  
 
68.  第 8.3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69.  第 8.4至 8.6段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0.  委員同意刪除第 8.7及 8.8段，作為因應第 3.41段已作的

修訂而作出的相應更改。  
 
71.  委員察悉，刪除第 8.7及 8.8段會令其後的段落編號需要

作出相應的更改。為利便委員審議報告擬稿的餘下段落，委員

同意參照列印於報告擬稿 (SCXRL/REP/F/C/D1號文件 )的原有段

落編號，繼續審議餘下的段落。  
 
72.  第 8.9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7段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3.  毛孟靜議員建議在第 8.10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8段 )
第一句之後加上  "保障公眾知情權， "。  
 
74.  由於委員對毛孟靜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

建議付諸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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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委員表決贊成建議：  
 
毛孟靜議員、范國威議員及陳恒鑌議員。 

(3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建議：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易志明議員。 

(3名委員 ) 
 
75.  鑒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根據專責委員會的

工作方式及程序第 8段，行使其決定性表決權，表決反對，並宣布

毛孟靜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76.  第 8.10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8段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77.  第 8.11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9段 )經宣讀及修訂，並獲

得通過。  
 
78.  第 8.12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10段 )經宣讀，並獲得

通過，而該段之前的標題作出了修訂，並獲得通過。  
 
79.  第 8.13段 (最新段落編號為第 8.11段 )經宣讀，並獲得

通過。  
 
80.  第 8.14 及 8.15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8.12 及 8.13 段 )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81.  第 8.16 至 8.18 段 ( 最 新 段 落 編 號 為 第 8.14 至 8.16 段 )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82.  委員同意在報告的相關段落，就委員提出而經表決後

被否決的所有修訂建議加入註腳，除非有關的委員提出反對。  
 
83.  委員繼續審議報告的其他部分。  
 
84.  目錄、簡稱一覽表、附錄及書面證供／文件一覽表

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85.  鳴謝內容經宣讀，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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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主席表示，專責委員會已完成逐段審議及通過報告的中

文本。委員同意授權主席及秘書處對報告的中文本作出文本及

編輯上的修訂，並對報告的英文本作出相應的修訂。  
 
87.  委員亦同意，若經修訂的章節載有對證人或其他相關各

方作出的負面評語，便應把該等章節送交他們置評，以確保程

序對他們公正。  
 
88.  李卓人議員、毛孟靜議員及范國威議員擬在 2016年 6月
10日的會議紀要加入會後補註，提述他們不贊成第 5.83段所載

"在有需要時精簡補充勞工計劃所需的程序，加快輸入勞工以應

付……"。委員就此表示贊同。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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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4)1179/15-16號文件  
 
檔 號：CB4/SC/13 
 
 

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延誤的  
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閉門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6年 6月 27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上午 9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4 
 
 
出席委員  ：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主席 )  

謝偉銓議員 , BBS (副主席 )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毛孟靜議員  
田北辰議員 , BBS, JP 
易志明議員 , JP 
胡志偉議員 , MH 
范國威議員  
莫乃光議員 , JP 
陳恒鑌議員 , JP 
鄧家彪議員 ,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缺席委員  ：  李卓人議員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4)6 

劉素儀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林秉文先生  
 
助理秘書長 4 
盧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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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4)6 
伍美詩女士  
 
議會秘書 (4)6 
陳嘉瑩小姐  

  
 
I. 審議就專責委員會報告修訂擬稿的節錄部分接獲的意見及

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  
 
 

X     X     X     X     X     X 
 

 
2.  委員察悉，專責委員會已在 2016年 6月 14日的會議上完

成逐段審議及通過專責委員會報告的中文本。委員又察悉，對

於隨立法會CB(4)1154/15-16號文件送交委員的經修訂報告擬稿

的英文本，委員在 2016年 6月 24日的限期之前並沒有提出修訂

建議。  
 
3.  委員繼而審議就專責委員會報告修訂擬稿的節錄部分

接獲的意見。委員同意不會因應所接獲的意見而對報告擬稿作

出修訂。委員又同意應把第 4.9(d)段移至第 6.1段，以對應相關的

時序。委員對專責委員會報告再沒有提出進一步修訂。  
 
4.  主席把經修訂的專責委員會報告應予採納為專責委員

會報告的議題，付諸表決。  
 
以下委員表決贊成議題：  
 
謝偉銓議員、陳鑑林議員、田北辰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恒鑌

議員、鄧家彪議員及盧偉國議員。 

(7名委員 ) 
 
以下委員表決反對議題：  
 
范國威議員。 

(1名委員 ) 
 
 
 



 -  316  -

以下委員棄權：  
 
胡志偉議員及莫乃光議員。  
(2名委員 ) 
 
5.  主席宣布， 7名委員表決贊成及 1名委員表決反對議題，

2名委員棄權。他宣布經修訂的專責委員會報告應予採納為專責

委員會的報告。  
 
6.  委員同意授權主席及秘書處在有需要時對專責委員會

報告作出文本及編輯上的修訂。  
 
小眾報告  
 
7.  胡志偉議員及范國威議員表示，他們與專責委員會數名

其他委員或會發表一份小眾報告，因為他們所持的一些意見，

有別於剛獲採納的專責委員會報告內載的大多數委員的意見。  
 
8.  胡志偉議員建議把小眾報告納入為專責委員會報告的

附錄。由於委員對胡志偉議員的建議意見分歧，主席把有關建議

付諸表決。沒有委員表決贊成建議，7名委員表決反對建議。主席

宣布胡志偉議員的建議被否決。  
 
 

X     X     X     X     X     X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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